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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七号)

«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

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进平安山西建设,完善社会治

理体系,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平安建设,适用

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平安建设,是指组织和动员全社会

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风险管控能

力,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

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网络清朗.

第三条　平安建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

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落实总体国家

安全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和专项治理相结合.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平安建设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

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属地管理和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

理责任制,加强本行政区域的平安建设工作.

第六条　每年的十二月第二周为本省平安建

设宣传周.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开展平安

建设公益宣传,对平安建设工作进行舆论引导.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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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各级平安建设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平安建设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实施平安建设相关法律、法规;

(二)组织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教育;

(三)组织协调开展平安建设工作;

(四)贯彻落实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平安建设

管理机构的工作部署;

(五)定期分析平安建设形势,提出平安建设工

作的意见;

(六)开展平安建设督导考核、表彰奖励、责任

追究工作;

(七)开展平安建设其他工作.

第八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平安建

设工作机制,履行平安建设职责,推动平安建设工

作,向同级平安建设管理机构报告平安建设履职

情况.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

合会,应当依法履行平安建设职责,向同级平安建

设管理机构报告平安建设履职情况.

第九条　各级国家机关,工会、共产主义青年

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以及其他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应当完善内部平安建设工作制度,明确专

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平安建设工作,并履行下列

职责:

(一)维护政治安全,参与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

设,防范非法宗教和各类邪教组织活动,协助做好

相关人员教育转化;

(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本单位人员法治

意识;

(三)健全内部治安防范制度,落实人防、物防、

技防措施;

(四)开展内部人民调解,排查调处矛盾纠纷;

(五)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本单位吸毒人员、刑满

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对象、不良行为青少年和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的监督管理、教育帮扶

工作;

(六)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加强安全教育,定

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演练;

(七)参加所在地平安建设,接受所在地平安建

设管理机构的指导;

(八)开展平安建设其他工作.

第十条　各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应当组

织开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了解社情民意,排查

各类治安隐患、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推动平安建

设基础工作信息化、规范化、精细化,为平安建设工

作提供支撑.

第三章　维护政治安全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维护意识形态

安全.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国家安全

人民防线建设,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动

员、组织群众依法防范、制止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

政治安全的行为.

第十三条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防范和惩

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

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邪教活动以及其他危害政

治安全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章　维护公共安全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社会面治安防控网、重点行业治安防控网、乡镇(街

道)和村(社区)治安防控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

内部安全防控网、信息网络防控网建设,构建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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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对影响社会治

安和稳定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在专项整治中

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和问题的,应当向相关主

管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和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当及

时处理并反馈.

第十六条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坚持专门工作

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相结

合、与反腐败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惩防并举,标本兼治,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教

育、民政、司法行政、卫生健康等部门,工会、共产主

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应当

坚持和完善服务管理制度,加强对吸毒人员、刑满

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对象、流浪乞讨人员、不良行为

青少年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的管理与

服务.

第十八条　公安、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市场监

管、海关等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管制器具、特种设

备、易燃易爆品、危险化学品、生物危险品、民用爆

炸物品等生产、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处置、出入

境的监督管理.

相关企业应当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做好内部安

全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机关、学校、幼儿园、医院、公园、商

业中心、大型活动举办场所以及公共交通、水电油

气暖设施、通信设施等管理运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配备安防人员和设施设备,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

防控能力.

第二十条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常态化治理安全生产隐患,健全预防与应急准

备、灾害事故风险隐患调查及监测预警、应急处置

与救援救灾等工作机制,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

能力建设.

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建立健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和信息共

享机制,依法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以及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食品药品相关企业应当依法履行食品药品安

全主体责任.

第二十二条　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分

别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加强对物流、寄递企业履行安

全检查责任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物流、寄递企业

落实安全检查制度.

物流、寄递企业应当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执行

收件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等规定.

第二十三条　教育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

立健全校园平安建设工作机制,防范校园欺凌,开

展校园及周边综合整治.

学校应当建立并落实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

师生心理健康教育,按照规定聘任法治副校长,开

展法治教育.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做好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家庭等各负其

责、相互配合,及时消除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

为的各种消极因素,提高未成年人自我防范的意识

和能力,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

第二十五条　铁路沿线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开展铁路护路联防工作,加强铁路护路联防队伍

建设,开展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和治安整治,防

范和制止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

第五章　维护网络安全

第二十六条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建立完善网

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依法惩治危

害网络安全、扰乱网络秩序和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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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等行为.

第二十七条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相互配合,加

强对电信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的监督管理,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依法惩治电信网

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行为.

电信、金融、互联网等企业应当依法履行风险

防控责任,建立健全反电信网络诈骗内部控制机制

和安全责任制度.

第二十八条　网信、公安、工业和信息化、通信

管理等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责任,

落实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制定应急预案,保障网络

数据安全和用户信息安全.

第二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使用网络应当

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

得利用网络从事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

和社会秩序的活动,不得在网络上发布侮辱、诽谤、

侵犯他人隐私等信息.

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惩治利用网络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网络秩序.

第六章　社会矛盾化解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分

析社会稳定形势,加强风险隐患治理和处置.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

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

切身利益、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重大决策、重

大项目和重大活动,决策前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

分析与评估,提出风险防范化解预案.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

当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促进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

第三十三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应当会同有关

国家机关建立健全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机制,依

托家庭、村(社区)、单位、社会力量,预防化解婚姻

家庭纠纷.

第七章　基层社会治理

第三十四条　本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

撑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平安建设的基层

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水平.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网

格化服务管理机制,规范网格工作事项,加强网格

员队伍建设,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在平安建设工作

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

门应当支持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加强对群防群治队

伍的业务指导和培训.

群防群治队伍应当协助有关专门机关开展治

安防范和治理,防范和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

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第三十七条　平安建设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

全基层平安创建工作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因地

制宜开展地区平安创建、行业平安创建和单位平安

创建活动.

第三十八条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完善社会心理服务

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指导、咨询

服务等工作.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律

师、公证、司法鉴定、调解、仲裁、法律援助等公共法

律服务资源,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公

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

各级法学会应当完善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

为平安建设重点工作提出专业咨询意见.

第四十条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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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平安建设工作制度,将平安建设的内容纳入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组织和引导村(居)民参与平

安建设.

第四十一条　公民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

社会公德,自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加强自身和家

庭的安全防范,参与平安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见义勇

为行为,对见义勇为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和

保护.

第八章　考核与奖惩

第四十二条　省平安建设管理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平安建设考核评价机制,制定考核评价标准和

量化指标体系,推动落实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和目

标管理责任制.

第四十三条　各级平安建设管理机构对在平

安建设工作中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规定的平安建设主体,未

依法履行平安建设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平安

建设管理机构可以予以约谈、通报、挂牌督办,并责

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予以处理:

(一)未落实平安建设工作措施,基层基础工作

薄弱,致使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的;

(二)连续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公

共安全事件的;

(三)发生特别重大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公

共安全事件的;

(四)发生严重危害政治安全事件的;

(五)平安建设工作考核评价不合格、不达

标的;

(六)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公共安全、治安问题等,整治成效不明显或者

出现反弹的;

(七)不认真履行平安建设工作职责,引发重大

网络舆情的;

(八)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受到挂牌督办的平安建设主体,在整改期限内

取消其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的资格,其主要负责

人、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在整改期限内不得

评优评先、晋职晋级.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平安建设

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４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修订的«山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

例»同时废止.

—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４　



关于«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关建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需要.党的二十大对推进国

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作出战略部署,要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

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安

中国建设,多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推

进平安中国建设,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

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提高

平安建设现代化水平.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意见»(中办发〔２０２１〕

２２号),深刻指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总

体要求、根本目的、发展方向、基本路径和工作重

心.制定«条例»是我省全面贯彻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法治理,着力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设的现实需

要和具体实践.

(二)制定«条例»是适应新发展阶段平安建设

的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出发作出的重

大决策.进入新发展阶段,平安建设内涵外延不断

拓展,标准要求更新更高,已经远超一般意义上“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

各级综治委撤销,平安建设的实施主体发生了变

化.我省现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已经不

能适应新发展阶段平安建设的需求,需要制定涵盖

更全面、内容更丰富的平安建设条例.

(三)制定«条例»是破解我省平安建设深层次

问题的需要.在推进平安山西建设中,各主体之间

齐抓共管、多方协同的工作合力还有待进一步加

强.对平安建设领域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力量、明确职责分工,更好地适

应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变化,为推进平安山西建

设提供更有权威、更可操作、更具针对性的制度保

障.需要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各级各有关部门平安

建设任务,有力推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维护公共

安全、维护网络安全、防范化解风险矛盾、夯实基层

社会治理等平安建设重点工作任务的落实.

(四)制定«条例»是总结我省平安建设经验、巩

固平安建设成果,提升平安建设法治化水平的需

要.在推进平安山西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省总结

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山西特色的平安建设、社会治理

新路子,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迫切

需要通过立法将这些经验做法转化为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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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条例»,充分发挥法治在平安建设中的引

领和保障作用,进一步推动形成人人参与的平安建

设格局,为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提供

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起草过程

«条例»是常委会２０２２年的正式立法项目,由

省委政法委负责前期起草.８月上旬,省人大监察

司法委召开立法工作启动会,张志川副主任出席会

议,安排部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立法工作启动

后,省人大监察司法委提前介入,认真研究提出对

«条例(草案)»的意见建议.１０月中旬,收到省委

政法委的«条例(草案)»后,书面征求了１１个设区

的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建议,并于１１月上旬３次

召开座谈会,研究相关意见建议,反复作出修改;１１

月１１日,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召开专家论证会,进一

步听取意见建议.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论证的基

础上,监察司法委会同省委政法委就«条例(草案)»

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１１月１７日,省人大监察司

法委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条例(草案)»及其说明,

并提请１１月２９日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

在此期间,省委政法委做了大量工作,省人大

法制委和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前介入,提出修改

意见建议,先后数易其稿,最终形成了«条例(草

案)»文本.

三、起草工作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的二十

大关于未来五年“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的目标

和任务,坚持在深刻认识平安山西建设成效的基础

上,全面总结平安山西建设的经验启示,牢牢把握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山西目标要求,推动完善平安建

设工作机制、突出平安建设工作重点、巩固平安建

设基层基础、强化平安建设责任落实,为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山西和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法治保障.

四、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９章４８条,主要规定了七个

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了总体要求.规定平安建设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建共

治共享,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和专项治理相结合,明确平安建设主要任务,

规定平安建设机构职责和责任体系.

二是聚焦维护政治安全,服务保障政治更安

全.突出平安建设的政治属性,从防范打击危害国

家政治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强化非法宗教治理、

防范打击邪教活动等方面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

重点内容作出规定.

三是聚焦社会矛盾化解,服务保障社会更安

定.明确建立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工作协调机制,对

各部门做好风险隐患排查、预警、研判、协同、防控、

处置等工作作出规定.明确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制度,对做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分

析评估和防范化解作出规定.明确完善社会矛盾

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促进各类矛盾纠

纷的有效预防和化解.

四是聚焦维护公共安全,服务保障人民更安

宁.明确构建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规定做好打击违法犯罪工作,突出

重点人群服务管理、重点物品和重点部位管理,同

时对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安全、食品药

品安全、寄递物流安全、铁路安全、校园及周边安全

等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作出了明确

规定.

五是聚焦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保障基层更安

稳.明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立健全

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强化网格员队伍建设,对做

好群防群治工作、基层平安创建、见义勇为、平安建

设宣传等工作作出规定,不断健全基层社会治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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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夯实平安建设根基.

六是聚焦维护网络安全,服务保障网络更安

靖.明确建立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络空

间综合治理,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明确强化网络

安全防护,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保障网络数据安全

和用户信息安全.明确依法从严打击网络违法犯

罪,重点对做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作出规定.

七是明确了监督保障制度.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对平安建设所需经费给与支持和保障.规

定了平安建设考核评价、责任督导机制等内容,重

点对责任督导中“一票否决权制”进行了明确.对

平安建设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

以上说明及«条例(草案)»,请予审议

—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４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对«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草案)进行了初审.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

普遍认为,制定该条例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山西建设的

具体实践和现实需要,并对草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

意见和建议.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会同省委政法委,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

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等省直有

关部门,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和

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利用省人大网站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在省内外开展多方调研活动,贺天

才副主任还亲自带队进行调研;邀请部分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专家进行了论证.７月４日,法工委全体

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１１日,法制委

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１８

日,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

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９章４８条.修改中,根据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新增了

３条,删除了２条,将６条分别合并为３条,草案修

改稿共９章４６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平安建设工作的执法主体.草案初

审稿第六条规定:“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

(街道)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平安建设工作”.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将组

织协调机构作为执法主体在地方性法规中予以规

定,从法理上讲不通,建议修改.法制委员会对此

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虑到在中央机构改革中,撤销

了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我省也正式发文明确撤

销平安山西建设领导小组,平安建设工作相关组织

协调职能由省委政法委承担.因此,为顺应改革实

际,理顺管理体制,便于更好地开展平安山西建设

的执法工作,建议将“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修改

为“平安建设管理机构”.
—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４　



(二)关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征求意见和

调研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呈

上升趋势,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安宁以及

社会和谐造成较大影响,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是当前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草案应当进一步完善

各方共同参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制,及时

消除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各种消极因素.

法制委员会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在草案中

增加一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门规定,即草案修

改稿第二十四条.

(三)关于惩治网络暴力.在论证中,有的组成

人员提出,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频发,在网络上肆

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给受

害人造成身心伤害,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危害

社会道德,需要对这种网络行为予以规范,抑制不

良的网络风气.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依据网络

安全法等有关规定,在草案中增加第二十九条

规定.

(四)关于公共法律服务.有关方面提出,公共

法律服务在平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保障支撑作用,

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

重要举措,建议在草案中增加相关规定.法制委员

会根据有关政策和我省实际,建议在草案中增加第

三十九条规定.

(五)关于“一票否决”制.草案初审稿第四十

四条对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平安建设主体规定了实

施“一票否决”的责任追究措施.审议时,有的组成

人员提出,这种责任追究措施是党纪规定的措施,

不是法律责任措施,建议斟酌修改.法制委员会对

此进行了认真反复的研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以及

立法技术规范的要求,建议删除“一票否决”制的规

定,将草案初审稿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整合修

改为一条,明确规定未依法履行平安建设职责的主

体,平安建设管理机构可以予以约谈、通报、挂牌督

办,对受到挂牌督办的平安建设主体,在整改期限

内取消其单位评选综合性荣誉称号的资格,对其负

责人取消评优评先、晋职晋级的资格.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

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

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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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八号)

«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

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

化强省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与管理、服务提供、品牌建设、社会参与以及相关保

障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开放共

享、服务群众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

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公共文化

服务综合协调机制,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公

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整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

建共享、互联互通.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和其他公共文化设施的日常管理工

作,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负责统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拟定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和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规

划,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便

利化.

广播电视、体育、文物、新闻出版、电影等有关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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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科学技术

协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

织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公共文

化服务相关工作.

第六条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应当

开展优秀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活动、文化人才

等宣传报道,营造良好公共文化服务氛围.

第二章　设施建设与管理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

有关标准、规定,建设下列公共文化设施,并及时公

布公共文化设施目录和有关信息:

(一)设区的市建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

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

心、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等;

(二)县(市、区)建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

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公共阅

报栏、电子阅读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等;

(三)乡(镇)、街道、村(社区)建有基层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完善乡镇电影放映和应急广播等设

施,按照标准配置图书报刊、文体器材、数字文化服

务设施,结合当地实际建设村史馆、民俗馆等乡村

文化场所.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建设前款规定以外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高

设施建设标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用地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因公共利益

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调整后的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用地不得少于原有面积.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公共

文化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公共文化设施的功能、用

途.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

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重建、改

建,并坚持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

原则.重建、改建的公共文化设施的设施配置标

准、建筑面积等不得降低.

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应当安排过渡的公共文

化设施.新建公共文化设施后,原有场馆能够继续

发挥作用的,可以保留并对公众开放.

第十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服务规

范,配置、更新、维护设备,完善服务内容,保障公共

文化设施的正常使用和运转;不得开展与公共文化

设施功能、用途不符的服务活动.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机制,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

依法配备安全保护设备和人员,保障公共文化设施

和公众活动安全.

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公共文化设施,应当遵守公

共秩序和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的管理规定.

第十一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推进

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分馆,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为服务点的总分馆制建设,实现总馆与

分馆服务功能基本一致、文化资源互联共享.

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的图

书馆(室)和农家书屋、职工书屋、文化活动室以及

其他符合条件的公共文化场所成为分馆或者服

务点.

第三章　服务提供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制定本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实施标准.
—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４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

和本省有关标准,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公布本行政

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公众文

化需求征询,并将公众文化需求作为制定和调整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或者公共文化服务目录

的依据.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政府

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根据国家和本省制定的指

导性意见和目录,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公

共文化服务需求和财政预算安排,确定购买的具体

项目和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公益性文化单位应当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内容,向公众提供免费或者

优惠的文艺演出、陈列展览、电影放映、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节目、阅读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体验、艺术普及、法治宣传、体育健身、科学普及等

公共文化服务.

第十五条　公共文化设施应当根据其功能、特

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免费或者优惠开放.

公共文化设施在满足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要

的前提下,可以开展与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联的收费

服务.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收取费用的,每月向中小

学生免费开放应当不少于四天.

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或者提供服务等收取费用

的,应当坚持公益属性,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

改革、财政、文化和旅游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批准.

收取的费用依法纳入监管,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维

护、管理和事业发展,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六条　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和其他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在确保正

常工作、教学、生产秩序的前提下,确定并公布向社

会开放的文化体育设施、场所和时间.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配备适

老化、适儿化设施和无障碍设施,采取多种形式,提

供便利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开设适合未成年

人特点的文化活动,支持和帮助学校开展各类教育

教学活动;依托有条件的医院、养老院、福利院、疗

养院、老年人活动中心、残疾人服务场所等,开展适

合老年人、残疾人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

支持驻晋部队基层文化建设,开展文化拥军活动,

助力强军文化建设,促进军民文化融合.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丰富公共数字文化资

源供给;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拓展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化业态在

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通过信息化、数字

化等技术手段,向公众提供数字文化服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发数字文

化产品,搭建数字文化体验线下场景.

第二十条　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可以开展

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取得的收入用于加强公共文化

服务、继续投入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

科技、广播电视、体育,新闻出版、电影等部门和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公共文化服

务机构和文化企业、群众文化团队到农村、社区、校

园、企业、军营等开展经常性的流动公共文化服务,

并建立流动服务站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流动公共文化服务

活动配置和更新必要的设备.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对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给予支持和引导.

鼓励村(社区)、企业、学校等开展积极健康、丰

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引导群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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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在公园、广场、居民住宅区和校园周边等场所

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应当遵守相关规定和社

会公德,不得影响其他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不得影

响正常教学秩序.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

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公共文化志愿服务体系,完

善公共文化志愿服务的组织、保障、培训、激励等

机制.

鼓励和支持文化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发挥自

身优势,提供文艺演出、辅导培训、展览展示、阅读

推广、科学普及等志愿服务,参与基层公共文化设

施的管理和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工作.

第四章　品牌建设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

门应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推进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博物馆、图书馆等场馆应当利用自身文化资

源,组织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

学校应当结合实际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

识教育,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和走进博

物馆、图书馆等体验活动.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

当围绕传承弘扬山西特色文化,组织开展公共文化

活动,展现、阐释、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的文化价

值和精神内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举

办具有国际或者全国影响力的地方特色文化活动,

提升山西文化品牌影响力.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

当完善红色文化传承、创新、传播、开发体系,利用

红色文化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资源,加

强文艺创作,培育山西红色文化品牌.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

当组织开展百姓大舞台、大家唱、村晚等公共文化

活动,引导和支持群众在中国传统节日、法定假日

期间,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

第五章　社会参与和保障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

文化服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本行政区域

公共文化服务经费.

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作

他用.

第二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依法建设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体育

场馆、书店、公共阅读空间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通

过资助项目、赞助活动、参与运营、提供设施、捐赠

产品等方式,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采取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奖励等方式给予支持.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共

文化设施的功能、任务和服务人口规模,合理设置

公共文化服务岗位,配备专业工作人员.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为乡镇(街道)和村

(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配备公共文化服

务工作人员,并给予必要的经费等支持.

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岗位人员配置不足的,其管

理单位可以通过与社会运营机构签订服务协议等

方式配置专业人员.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定、学习培训、表彰奖励等方

面,同等对待公益性文化单位及其人员和其他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及其人员.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

门应当建立促进民间文化人才发展的培养、评价机

制,提供业务指导、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民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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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有公众参与的公共

文化服务考核评价制度,并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确

定补贴或者奖励的依据.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公共文化设施

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价

格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下

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开展与公共文化设施功能、用途不符的服

务活动的;

(二)对应当免费开放的公共文化设施收费或

者变相收费的;

(三)收取费用未用于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管

理和事业发展,挪作他用的.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扰乱公共文化

服务管理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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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王爱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制定«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的必

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这为我省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定

«条例»是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主体责任落实,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强化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助于整合各方力量形成

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合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对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定条例是建设文化强省的实际行动.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统筹推进以文化人、

以文惠民、以文兴业,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的

奋斗目标.通过制定«条例»,将贯彻落实上位法与

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公共文化

服务在“以文化人”“以文惠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传承弘扬

三晋文化、红色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阐释山西特

色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为提升我省公共文化品牌

影响力、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省提

供有力支撑.

(三)制定条例是破解全省公共文化发展难题

的现实需求.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公共文化事业投入,扎实

开展文化惠民工程,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与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仍存在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与利用投入不够、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服

务效能不高、社会参与不充分等问题.通过制定

«条例»,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措施,通过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共建共

享等方式,促进公共文化事业规范、有序、健康发

展,为破解当前发展难题提供法律保障.

二、起草过程

省文旅厅高度重视«条例»立法工作,成立了立

法工作领导机构,制定工作方案,组建工作专班.

在认真研究上位法和兄弟省市立法资料,认真调研

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２０２３年２月形成

«条例(草案)»初稿.省司法厅等相关工作部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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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期修改和论证,召开部门座谈会和专家论证

会,先后书面征求了各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单位以及相关企业、立法基地、立法基层联系点的

意见,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在充

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反复打磨修改,形成

了«条例(草案)».

三、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以落实主体责任、保障各方权

利、明确相关义务为宗旨,共分为七章四十三条.

第一章总则,规定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

则、政府职责等内容.第二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

设与管理,在设施规划、建设要求、管理职责等方面

进行了细化.第三章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在产品传

播、征询反馈、数字化建设、设施开放等方面做了明

确规定.第四章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力量参与,明

确了购买服务、扶持激励、志愿服务、文创产品等具

体内容.第五章品牌建设,明确了保护传承发扬黄

河文化、三晋文化、红色文化、乡村文化、非遗文化

等内容,旨在提升山西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影响力.

第六章保障措施,明确了资金、人员、考核、监督、法

律责任等内容.第七章附则,对本条例施行时间作

了说明.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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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　刘　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以下

简称«条例(草案)»)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６日经省人

民政府第８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对该项立法工作非常重视,

罗清宇副主任提出明确要求,吴俊清副主任亲自带

队赴安徽、江西学习考察,指导推动立法工作.教

科文卫工委提前介入,多次与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司法厅等部门联系沟通,就立法定位、条例名称、结

构框架、重点内容等方面提出建议,深入晋中市图

书馆、博物馆等地调研,召开立法论证会,征求常委

会委员、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及省级有关部门意见,

并书面征求了晋中、晋城等市人大常委会的建议.

在此基础上,教科文卫工委对«条例(草案)»进行了

认真研究,经提交省人大常委会第７次主任会议研

究同意.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健全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２０１６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法治保

障,也为制定地方性法规提供了法律依据.截至目

前,浙江、安徽、江西、河南等１０余省(区、市)已出

台相关地方性法规.近年来,我省也先后出台了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

遗址保护利用条例»«山西省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等

法规,文化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工作仍存在机制不够健全、服务效能不高、

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亟需制定一部符合山西省

情、突出地方特色的基础性地方性法规,补齐我省

公共文化领域立法短板,推动我省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

二、主要修改建议

教科文卫工委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

«条例(草案)»,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主要立法

依据,立足山西实际,体现山西特色,体例结构较为

合理,规定内容比较全面,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建议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就完善«条例

(草案)»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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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体例结构调整

１．增设法律责任一章.论证会上,不少委员、

代表提出,«条例(草案)»法律责任仅规定了一条,

且设置在“保障措施”一章中,不够科学规范.而在

已出台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地方性法规中,９０％的

省份均将“法律责任”单列一章.为进一步体现«条

例(草案)»的完整性和奖惩性,建议增设“法律责

任”一章.

２．删去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款属于政府

部门职责,与社会参与无关,建议删去.

(二)进一步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力度

１．增加融合发展条款.２０２１年,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

协同共进的文化发展格局,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

发展.为此,建议在«条例(草案)»总则中增加一条

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教育、科技等领域

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内容.

２．增加有关表彰的内容.为激发全社会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的热情,建议在总则中增加一条有关

表彰奖励的条款.

３．加强对在校学生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青

少年文化工作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条例(草

案)»第十八条虽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服务作了规

定,但内容相对单薄.建议单列一条,进一步细化

教育、文化和旅游等相关政府部门、学校、公益性文

化单位的职责,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服务保障,充分

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

４．强化对民间文化人才的培养扶持力度.加

强民间文化人才的培养管理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的必然要求,是壮大基层宣传文化队伍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困难,部分表

演艺术和手工艺濒临失传,后继乏人.为此,建议

«条例(草案)»第二十五条增加一款,“对民间文化

人才在学习培训、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表彰奖励等

方面与国有文化单位实行同一标准”.

(三)进一步突出法规的可操作性

１．明确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概念.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是一个相对专业的概念,建议参照其他省

份,采用列举的方法,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概念和

范围进行明确细化,便于法规宣传和执行.

２．细化居民住宅区配套设施内容.上位法虽

然对“新建、改建、扩建居民住宅区”建设配套公共

文化设施作了规定,但内容比较原则,为了便于执

行,建议根据我省实际进一步细化,明确相关“具体

办法由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文化和旅游、新闻

出版广电、体育等部门制定.”同时,针对众多老旧

小区,明确更新改造时,可以参照新建、改建、扩建

居民住宅区有关规定执行.

此外,建议对部分条款的文字表述进行修改.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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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初审了«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

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根据组成人员

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认真研究、逐条修改,将修

改后的草案征求省市县有关单位、常委会基层立法

联系点和部分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等共９３个单

位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并在省内外广泛调研;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

人员对草案修改稿进行论证.７月５日,法工委召

开全体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逐条研究和修改.７

月１０日,法制委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修改稿进行

统一审议.７月１８日,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将草案

修改稿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现将审

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７章４３条.修改时,根据组成

人员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修改建议,先后六易其

稿进行认真修改,现草案修改稿共７章３７条.

二、主要修改内容

(一)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公共文化设施是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和阵地,建议草案进一步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方面的内容.根据组

成人员的修改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一是按照市、

县、乡村等三个层次,增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种类

和要求的规定(即草案修改稿第七条);二是补充公

共文化设施拆除要求,规定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

应当安排过渡的公共文化设施,原有场馆能够继续

发挥作用的,可以保留并对公众开放(即草案修改

稿第九条第二款);三是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制

度,规定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管理

制度、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和服务规范(即草案

修改稿第十条).

(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根据组成人员的修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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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以下内容:一是

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二是博物馆、图书馆等场馆应当组织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三是学校应当进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组织开展体验活动(即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四条).

(三)促进社会参与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是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议增加相

关规定.根据组成人员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在

草案中增加以下内容: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通过建设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或者通过资

助项目、赞助活动等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

扩大社会参与;规定政府及有关部门可以采取购买

服务、项目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即草案修改稿第

二十九条).

(四)强化民间文化人才培养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及相关机构建议增加对

民间文化人才在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等方面适当倾

斜的内容.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中增加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项目申报、职称

评定等方面,同等对待公益性文化单位及其人员和

其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及其人员的内容(即

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一条);修改完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民间文化人才培养等

机制,提供相关服务的内容(即草案修改稿第三十

二条).

(五)法律责任方面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及相关机构建议增加法

律责任方面的内容.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增加

“法律责任”一章,明确规定对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

位违法行为和扰乱公共文化服务管理秩序违法行

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即草案修改稿第三十四条

至第三十六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初审稿在立法技术规范、文字表

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初审稿

作了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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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九号)

«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

２９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供水

安全,保护河道生态环境,发挥河道综合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由我省实施管理的

河道(包括湖泊、水库库区、人工水道、行洪区、蓄洪

区、滞洪区)的整治与建设、保护、利用、监督管理等

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河道管理应当遵循自然规律,服从防

洪总体安排,坚持全面规划、系统治理、严格保护、

综合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道

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将河道管理纳入本级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河道管理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

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以及其他跨

设区的市河流的重要河段,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实施管理;跨县(市、区)河流的重要河段、县

(市、区)之间的边界河道,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其他河道由县(市、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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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第七条　本省实行河湖长制.

总河湖长是本行政区域内落实河湖长制工作

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河湖长制工作的组织领导、决

策部署,协调解决河湖长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河湖长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相应河湖

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协调和督促本级有关部门和单

位以及下级河湖长履行职责.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编制河道整治与建设、保护、利用规划,报同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编制规划应当统筹水资源

的保护和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协调,并服从

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

水上交通、水力发电、渔业养殖等有关部门编

制相关规划时,应当征求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意见.

第二章　河道整治与建设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河道治

导线、河道整治规划和生态修复保护规划,结合堤

防、护堤地等因素,划定河道的管理范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划定

的管理范围,设置河道界桩和公告牌,并负责管护

工作.

公告牌应当载明河道名称、管理范围、管理单

位、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的行为等事项.

第十条　省管河道的护堤地宽度为堤防外坡

脚线向外水平延伸十米至二十米,其他河道的护堤

地宽度为堤防外坡脚线向外水平延伸五米至十米.

第十一条　河道整治应当因地制宜采取河道

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治、堤防加固等措施,增强

河道防洪能力,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水上交通的

通畅.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根据规划,合理安排河道整治投入,组

织河道治理工程,加强河道防洪设施的建设和

管理.

第十三条　河道管理范围内阻碍行洪的障碍

物,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防汛指挥机构责

令设障者按照具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的清障计划和实施方案,在规定期限内清除;逾期

不清除的,由防汛指挥机构组织强行清除,并由设

障者负担全部清障费用.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河道管理、保护和防洪的需要,及时组

织河道清淤和疏浚.

河道清淤和疏浚不得改变河势、降低行洪能力

和破坏河道的生态环境.

第十五条　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

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

设施,应当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航运要求和其

他技术要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妨

碍行洪畅通;其工程建设方案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前述防洪要求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

开工建设.

前款工程设施需要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土地,

跨越河道空间或者穿越河床的,建设单位应当经有

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工程设施建设的位置和界

限审查批准后,方可依法办理开工手续;安排施工

时,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和界

限进行.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六十日前,建设单位应当将

有关文件资料报送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竣

工验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十六条　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河道清淤和疏

浚需要占用的土地,由所在地人民政府依法解决.

因修建水库、整治河道所增加的可利用土地,

属于国家所有,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用于移民

安置和河道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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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堤防、护岸绿化工作,防止水土流失.

堤防、护岸的绿化应当采用对堤防工程和生态环境

无负面影响的植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砍伐护堤护岸林木.

第十八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

活动:

(一)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

(三)种植阻碍行洪的高杆农作物、芦苇、杞柳、

荻柴和树木(堤防防护林除外);

(四)设置拦河渔具;

(五)弃置矿渣、石渣、煤灰、泥土、垃圾等;

(六)堆放、倾倒、掩埋、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

(七)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

物的车辆、容器;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在堤防和护堤地,禁止建房、放牧、开渠、打井、

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

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

第十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

应当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

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一)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

(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

建筑设施;

(四)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以及进行考古

发掘.

第二十条　禁止损毁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

程建筑物和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测量设施、河岸

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

第二十一条　禁止围湖造地.已经围垦的,应

当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进行治理,有计划地退

地还湖.

禁止围垦河道.确需围垦的,应当经过科学论

证,并经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不妨碍行

洪、输水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需要国家批准的,

依照规定的程序报批.

城乡建设不得占用河道滩地,不得将河道滩地

作为永久基本农田或者占补平衡用地.

第二十二条　山区河道有山体滑坡、崩岸、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河段,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强监测.在上述河

段,禁止从事开山采石、采矿、开荒等危及山体稳定

的活动.

第四章　河道利用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河

湖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保护目标要求,科学确定

河湖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项目,发挥河湖防洪、供

水、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

第二十四条　利用河道进行灌溉、供水、水力

发电、渔业养殖等活动,应当符合河道整治、防洪、

水域岸线保护利用规划和有关技术要求.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根据河势稳定和堤防安全需要,依法划定

禁止采砂区和规定禁止采砂期,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条　修建桥梁、码头和其他设施,应

当按照河道管理范围划界确定的河宽进行设计和

建设,不得缩窄河道.

涉及河道的建设项目不得影响防汛道路的畅通和

堤防检查、巡查以及工程维修养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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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当建立河道检查制度,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

河道整治与建设、保护、利用等情况开展巡查和

检查.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河

湖长制考核评价制度.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年度绩

效考核评价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河道监督检查通报制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

改情况及时通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

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开展河道管理的联合执法,依

法查处违法行为.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全省河道管理数据信息系统,提高管理保护信

息化、智慧化水平,发布管理保护信息,接受社会

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水行政主

管部门对其工程建设方案审查同意或者未按照有

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界限,在河道

管理范围内从事工程设施建设活动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

审查同意或者审查批准手续;工程设施建设严重影

响防洪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行

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影响行洪但尚可

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范

围内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范

围内种植阻碍行洪的高杆农作物、芦苇、杞柳、荻柴

和树木,设置拦河渔具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

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堤防和护堤

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

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堤防和护堤地开采地下资

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河道管理工作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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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　龚孟建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会议安排,下面我就«山西省河道管理条

例(修订草案)»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条例»修订背景

«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日起正式施行以来,对加强我省河

道管理,保障河道行洪排涝安全,发挥河道综合效

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二十多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和

河湖管理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条例»的上

位法«水法»(１９８８年)«河道管理条例»(１９８８年)分

别进行了多次修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明

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治水思路,先后颁行了«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

法».河道管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国家对河道管理、防洪、河湖生态修复与保护、

水域岸线空间管控、河湖长制等提出了一系列新要

求,«条例»现行的部分条文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迫切需要修改.

我省共有流域面积大于５０平方公里的河流

９０１条,绝大部分属于中小河流,流水超过２００天

的河流有２２０条.水面面积大于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

湖泊有６个.当前,河道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管理职责权限不够清晰,监督保障措施需要完善;

河道内水土资源利用效率相对低下,需要立法加以

规制;河道管理范围内未批先建现象仍时有发生,

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近年来,全国１０余个省份完成了当地河道管

理立法修订工作,为我省«条例»的修订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和做法.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

２０２１年以来,我厅通过配合省人大开展«条

例»的执法检查、调研等工作,对我省河湖管理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并通过对标对表,参考并

依据«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起草了«条例(修订草案)».省司法厅进行

了认真审查修改,征求并采纳了４０个省直部门、１１

个设区的市政府及全社会的意见,现场听取了我省

各级河湖管理人员意见,调研参考了江苏、广东等

省份立法经验,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充分论证,并

按照立法程序报请省政府审议.该«条例(修订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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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于５月６日通过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三、«条例(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此次«条例»修订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用最严密法治提升我省河道保护治理水平,维护河

湖健康生命、打造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助力我省各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修订草案)»

设总则、河道整治、河道保护、河道利用、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附则７章３４条,在原«条例»基础上修改

了１３条,删除了１９条、新增了２１条,修订的主要

内容有:

(一)明确河湖管理体制,层层压实责任.

１．立足我省河湖管理实际,厘清各级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职责.«条例(修订草案)»进一步规

定并优化河道及重要河段的确定、公布主体及管理

职责,明确“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河道的日常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省、设区的市水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做 好 河 道 检 查 巡 查 的 监 督 管 理

工作.”

２．增加有关部门的职责规定.解决河道管理

突出问题离不开多部门协调配合联动,«条例(修订

草案)»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管理的相关工作.”

３．明确河湖长管理体制.«条例(修订草案)»

明确“河湖长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相应河湖

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包括水资源保护、水安全保障、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域岸线管

理等,协调和督促本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下级河

湖长履行职责.”

(二)明确并细化河道整治规定.

１．细化了河道整治措施.贯彻落实«黄河保护

法»河道治理有关要求,«条例(修订草案)»明确了

河道整治的措施为“因地制宜采取河道清障、清淤

疏浚、岸坡整治、堤防加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

河湖管护等措施,增强河道防御洪水能力,保持河

势稳定和行洪、水上交通的通畅”,增强了条文的可

操作性.并增加规定,要求“河道清淤和疏浚不得

改变河势、降低行洪能力和破坏河道的生态环境.”

２．进一步明确了河道清淤和疏浚的部门职责.

结合我省实际,«条例(修订草案)»明确水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河道管理、保护及防洪的需要,组织河道

清淤和疏浚的工作职责.

(三)明确河道保护职责和禁止性规定.

«条例(修订草案)»突出生态优先和严格保护

理念,强调对河道的保护,明确部门职责规定,保障

河道防洪安全.结合实际明确规定河道管理范围

内禁止的八种情形.

(四)结合实际明确河道利用有关规定.

«条例(修订草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河湖不同区域的

功能定位和保护目标要求,科学确定河湖生态保护

与开发利用项目”,有利于充分发挥河湖防洪、供

水、环境、生态等综合效益.

以上是«条例(修订草案)»有关情况的说明,是

否妥当,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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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　乔建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２３

年５月６日省人民政府第 ８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

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农工委在对条例修订

工作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

认真研究论证,形成了研究意见,并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审定.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将研究意

见报告如下: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为推动新

时代水利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遵循,更是我省治水

工作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山西省河道管

理条例»自１９９４年１０月颁布实施以来,对加强我省

河道管理,保证河道行洪安全,保护河流生态环境发

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

出台和修订,«条例»中部分条款与上位法规定不一

致,以及我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气候灾害等影响,

«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河道管理工作需要.

二、条例(修订草案)研究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对«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

工作高度重视,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由谢红副主

任亲自主抓.农工委充分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

提前介入相关工作.２０２２年８月,农工委就着手

«条例»修订前期工作,听取了省水利厅关于«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先后赴运城、晋城等市县实

地调研汾河、涑水河、沁河、丹河等河流,深入了解

和把握我省河道管理情况,为«条例»修订做了充分

的准备.今年２月初,及时研究制定立法工作方

案,商法工委、司法厅、水利厅等联合成立修订工作

专班,建立人大政府协同立法的责任机制.

结合贯彻落实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的要求,

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４月２５日至２７日,深入忻州、

长治２市６县(区)实地察看滹沱河、漳河河道管理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就修订条例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５月８日,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

表、专家学者和基层工作人员就条例(修订草案)的

合法性、可行性进行了深入论证.在广泛调研、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农工委分党组于５月９日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意见.

三、主要研究意见

农工委研究认为,条例(修订草案)思路清晰、

主旨明确、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具有较强操作性,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我省实际.现就完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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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修订草案)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注重河湖

管理与生态环境治理、生态资源保护并重,充分发

挥河湖综合效益.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

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河道作为水资源的主要载体、生态环境的控制

性要素、防汛排涝的天然屏障,是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资源.«条例»修订要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十六字”治水思路,从生态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

发,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

化和岸线等多方面有机联系,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传承弘扬水文化、提供优质水生态服务,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相统一.因此,建议对条例(修订草案)的立

法目的、立法原则等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二)用法治力量护佑黄河万里生态长廊,践行

保护黄河使命担当.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

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

山西段９６５公里,占黄河流域干流河道总长度１７．

６％,流经我省４市１９县.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

兹,两次主持召开座谈会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中华人民共和

国黄河保护法»施行,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中华人

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对编制规划、河道禁采区、禁

采期以及河道建设项目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建议

条例(修订草案)围绕以上规定进一步修改.

(三)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

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

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地方立法而言,围

绕人民群众关注关心的热点、难点和重大民生问题

进行立法,切实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增进法

规的社会认同感和赞誉度,才能立出高质量的法

规.条例(修订草案)在占用补偿、巡查监督管理、

联合执法监督等方面都做了规定,但内容较为笼

统,建议进一步细化,使法规更具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

(四)建立严密的法律责任体系,加大处罚力

度,增强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

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

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条例(修订草案)的法律责

任部分,仅针对在堤防和护堤地开垦的行为和公职

人员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做了

规定,而未对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等其他

禁止性行为,以及在禁采区和禁采期违法采砂的行

为作出相应的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

护法»细化了处罚对象和处罚情形,并加大了处罚

力度.因此,建议进一步对应和细化条例(修订草

案)中具体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按照上位法的要

求,依法加大处罚力度,切实规范河道管理工作.

此外,农工委就条例(修订草案)中的部分文字

表述作出修改,并按照上述建议形成了修改建

议稿.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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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对«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会同农村工作委员会、省水利厅、省司法厅成

立修改组,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省人

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研究意见的报告,对草案

逐条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

案印发省政府有关部门、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

区),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基

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在山西人大网全文公

布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６月上旬,贺天才副主

任带队赴临汾市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有

关部门和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并赴汾河洪洞县南

营村－尧都界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现场实地调研.６

月１９日,邀请部分组成人员对草案进行了论证.６

月下旬,赴甘肃省考察调研.７月７日,法制工作

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１１

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

议.７月１８日,主任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决定

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七章三十四条,修改时根据组成

人员和各方面意见、建议,共增加十条两款,删除七

条四款,现草案为七章三十七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河道的分级管理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初审稿第六

条第二款,将全省河道分为省管河道和其他河道,

这与我省河道管理工作中省市县分三级管理的现

实状况不一致,建议修改.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

后,采纳了该条建议,将全省河道按照省、市、县三

级管理分别作出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六条第二

款)

(二)关于河道的整治与建设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河道的建设是河

道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对涉河建设工程的监督

管理是河道管理的重要内容,建议增加有关河道建

设的规定.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该

意见,将河道的“建设”一并列入“河道整治”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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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第二章章名修改为“河道整治与建设”.同时,

增加了对涉河建设工程的施工审查、对未按照审查

要求施工工程的处置、建设项目文件资料报送及项

目竣工验收的相关规定.(草案修改稿第十五条)

(三)关于河道保护的禁止行为

审议及论证时,部分组成人员提出,我省河流

多属于季节性河流,四分之三的河流流水不超过

２００天,应当加强对破坏、污染河道,损毁水工程建

筑物及设施等行为的监管力度,切实加强河道保

护.法制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该意见,

对有关禁止性行为进行补充完善.(草案修改稿第

十八条至第二十二条)

(四)关于河湖长制的考核评价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河湖长制是河道

管理的基本制度,对提高河湖管理水平发挥着重要

作用,应当加强对河湖长在河道管理中履职情况的

考核评价.法制委员会建议采纳该意见,增加有关

河湖长制考核评价制度的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

(五)关于法律责任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对涉河建设工程

有关事项以及河道管理范围内的禁止行为,应当加

大执法力度,切实提高我省河道管理水平.法制委

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该意见,对草案中涉

河建设工程有关事项以及河道管理范围内的部分

禁止行为设置对应的法律责任.(草案修改稿第三

十二条至第三十五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初审稿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

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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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号)

«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

２９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

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

改‹山西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护道

路运输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道路运输安全

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

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和道路运输管理活动,适用

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旅客运输

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

下简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

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

第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应当坚持公开、公正、

高效、便民的原则.

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和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应

当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安全便捷、环保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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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本行政区域道路运输发

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道路运输

管理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以下简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应

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审批服务管理等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道路运输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鼓励道路运输经营者实行规模化、集

约化经营,鼓励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新能源汽车从

事道路运输.

鼓励采用集装箱、封闭厢式车运输等方式从事

道路货物运输.

第八条　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行

业自律制度,规范行业经营行为,为道路运输经营

者提供法律法规、政策信息咨询等服务,推动行业

诚信建设,促进道路运输业健康发展.

第二章　道路运输经营

第九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每半年向社

会公布一次本行政区域内客运运力投放、客运线路

布局、主要客流流向和流量等情况.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客

运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改善农村客运安全通行条

件,合理设置农村客运停靠站点,加强农村客运、货

运、邮政快递等服务衔接,推广应用客货兼顾、经济

适用的农村客运车型,保障农村客运发展.

第十一条　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经营许可后,

应当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

转让班线运输.

客运经营者自取得经营许可之日起,无正当理

由超过一百八十日不投入运营的,或者运营后连续

一百八十日以上停运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原许

可机关应当注销其经营许可;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在期满三十日前予以提醒.

第十二条　鼓励道路客运与旅游融合发展,支

持开通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之间的道路客运线

路,拓展客运站旅游集散功能.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旅游公路交通状

况、旅游旺季淡季等具体情况,可以对货运车辆分

季节、分时段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并提

前向社会公告.

第十三条　包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与包车人签

订包车合同并随车携带,不得招揽包车合同以外的

旅客乘车.

旅游客运经营者应当与旅游包车人签订旅游

包车合同,并随车携带.

包车合同应当明确包车人对旅客系固安全带

等安全事项的告知义务.

第十四条　货运经营者不得运输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运输的货物.

货运经营者在承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运、

凭证运输的货物时,应当查验并确认有关手续齐全

有效后方可运输.

第十五条　货运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

止货物脱撒、扬尘、泄漏等.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应当采取必

要措施,防止危险货物燃烧、爆炸、辐射、泄漏等.

第十六条　货运经营者运输不可解体的超限

物品时,应当依法办理许可手续,按照规定提交不

可解体物品运输方案.

运输不可解体的超限物品的车辆,应当按照有

关要求悬挂明显标志,保证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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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道路运

输站(场)、物流园区的建设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并在土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鼓励多元化投资建设具备客运、物流、邮政、旅

游等功能的综合运输服务站(场).

第十八条　道路运输站(场)的建设应当与公

路、城市道路和城市公共客运以及其他运输方式统

筹规划、相互衔接、相互协调.

新建、改建、扩建公路的,应当与农村客运站、

候车亭、招呼站等设施统一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

第十九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客流

流向和道路客运站等级、建设规模、停车面积、候车

面积等指标,核定道路客运站进站车辆的范围和可

容纳车辆(班次)的数量.

第二十条　从事道路货运站(场)经营、机动车

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依法进

行备案,并提交有关材料.

第二十一条　道路客运站经营者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公平、合理地安排发车时间;

(二)在经营场所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

(三)按月与客运经营者结算并支付;

(四)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安全生产

经费投入;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二条　道路货运站(场)经营者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货物的性质、保管要求进行分类存

放、堆放整齐,保证货物完好无损;

(二)危险货物按照国家规定装卸、存放;

(三)搬运货物时轻装、轻卸,防止混杂、撒漏、

破损;

(四)仓储等经营场所符合消防安全条件,消防

器材、设施配备齐全有效;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对检测、

计量仪器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和校准,并按照国家和

本省的规定进行周期检定.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采取非法或者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

(二)占道或者占用公共场所进行维修作业;

(三)拼装、擅自改装机动车;

(四)承修报废机动车;

(五)非法打刻发动机号或者车架号;

(六)使用不合格或者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

动车;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当按

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内容和学时要求开展培训,

并如实填写培训记录.

第二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在道路

上培训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

路线、时间进行.

第四章　道路运输安全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

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道路

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道路运输安

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八条　申请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和危险

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应当在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

通责任事故,并提交相关记录.

第二十九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是道路运输安

全的责任主体,其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道路运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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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第三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

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道路运输安全责任制度;

(二)加强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

建设;

(三)组织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

上岗;

(四)组织建立并落实道路运输安全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机制;

(五)组织实施营运车辆安全检查;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道路运输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一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定期组织

驾驶人员体检,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心理状况和

行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

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

第三十二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执行国家

行车安全档案和安全生产事故统计报告制度,按照

规定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道路运输安全情况.

第三十三条　道路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建立安

全检查制度,按照规定配备安全检测仪器,对进入

客运站的人员和行包进行安全检查.

开展定制客运服务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为

定制客运车辆配备便携式安全检查设备.驾驶人

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实名查验,对随车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第三十四条　从事旅游客运、包车客运、三类

以上班线客运的经营者,以及利用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重型载货汽车和半挂牵引车从事货运的经营

者,应当使用安装符合标准的卫星定位装置的车

辆,并接入符合要求的监控平台.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确保卫星定位装置正常

使用,保持车辆运行实时在线.

第三十五条　道路运输以及相关业务经营者

不得有下列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

(一)使用未经年审或者年审不合格的车辆从

事道路运输;

(二)使用未经安全例检或者经安全例检不符

合要求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

(三)使用非法改装的车辆或者报废车辆从事

道路运输;

(四)使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人员、与所驾车

型不符的从业人员驾驶营运车辆,或者使用未经安

全生产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上岗作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违反安全规定的其他

行为.

第三十六条　车辆在场(厂)内部区域从事运

输活动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安全操作规程的

规定.

第五章　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源头治理

第三十七条　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应

当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源头治理、属地管理的

原则.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本行政区域内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工作的

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工作

目标责任制和年度评价制度.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货

物运输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完善

货物装载、配载和货物运输车辆监测网络,提升源

头治理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第四十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确定并公布本行政区域货物装载、配载源头

单位.

货物运输源头单位应当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

称重设施和信息监控设施,将货物装载单、监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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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等数据实时传输至源头治超信息管理平台.

第四十一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

政府公布的货物运输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通过巡

查、技术监控等方式督促其落实合法装载的责任,

制止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驶出站(场).

第四十二条　货物运输源头单位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

(二)为无牌无证、证照不全、非法改装的车辆

装载、配载;

(三)为超限超载车辆提供虚假装载、配载

证明;

(四)篡改、隐瞒、销毁源头治超数据、信息;

(五)拒绝、阻碍源头治超监督检查;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采取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进行监督检

查,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当对道路运

输及相关业务经营场所、客货集散地进行重点监督

检查;在公路路口、高速公路服务区进行监督检查

时,不得影响道路畅通.

第四十四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应当有二名以上人员参

加,统一着装,佩带标志,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

证件.

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车辆应当配备专用的标志

和示警灯.

第四十五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负责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备案的部门,应当将许可、

备案的情况实时推送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第四十六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公安、生

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建立道路运

输信息共享机制.

第四十七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

诉举报制度,公开投诉举报电话、通信地址和电子

信箱,在受理投诉举报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客运站经营者

未按月结算并支付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至三

项规定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每辆次一万元的

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道路运输工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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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郭丙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道路运输条

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有关情况

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经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

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和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两次修订.

«条例»施行以来,对规范我省道路运输市场的健康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小微客车租赁、源

头治理超限超载、道路运输安全等方面实现了制度

创新,不仅维护了我省道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安全

发展,而且相关经验和做法得到认可并在全国得到

推广.

随着我省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

迅速发展,以及上位法的屡次调整,当前该«条例»

部分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需要.首先,«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于２０２２年进行了修

订,将货运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驾驶员培训等三

项许可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取消４．５吨以下普通货

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并对涉及的行政处罚的种类

和幅度进行了调整或取消,对事中事后监管提出了

新的要求.其次,«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对小微型

客车租赁经营实行许可制,２０２１年交通运输部颁

布了«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对小微

型客车租赁经营实行备案管理,我省审批部门在适

用法律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第三,我省地方性

法规在全国率先对道路货物运输源头治理超限超

载作出了创新性规定,经过十余年的施行,形成了

山西经验.之后施行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对源

头治理超限超载作出规定,«条例»部分规定存在与

上位法不一致的问题.近年来我省相继实施了行

政审批、事业单位、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改革,

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管,以及部门职责、机构名称等

体制机制发生了大的变化.

因此,为确保法治的统一、优化营商环境,以及

解决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条例»进行

修订非常必要.

二、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道路运输工作,将«条

例»修订列入２０２３年立法计划.省人大财经委提

前介入,于２月下旬起即组织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

和单位开展调研.省交通运输厅根据省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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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总体安排部署,起草了条例修订草案,２月２７

日报省司法厅审查.省司法厅按照立法程序进行

审查修改,组织法学专家、行业专家进行论证;会同

省交通运输厅赴太原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基层意

见;书面征求了２７个省直部门、１１个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省法学会、省律协、行政立法基地、基层联

系点以及行政立法专家的意见,并通过互联网向社

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对征集到的３４条意见逐条

研究分析,采纳了合理的或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５月６日,省政府第８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例

修订草案.

三、条例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修订草案在原条例的基础上,删除了２９

条、增加了５条,共５１条,只设章,不再分节.

(一)加强与上位法的衔接.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适应改革的需要,一是将

道路运输的许可和监管主体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变更为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其他政府工作

部门的名称也作了相应的变更;二是对道路运输经

营活动监管中的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作出规定.

根据上位法的规定,对«条例»的相关内容也一并作

了修订(条例修订草案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等).

(二)删去汽车租赁经营方面的有关内容.鉴

于国家层面对小微汽车租赁市场准入方面采取了

备案的市场准入方式,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体系,

为优化营商环境,对接国家层面的制度,修订草案

删去了汽车租赁经营方面的有关内容.

(三)完善源头治理超限超载的有关内容.结

合多年来我省源头治理超限超载工作形成的经验

和发现的问题,对源头货运企业篡改、隐瞒、销毁源

头治超数据、信息,拒绝、阻碍源头治超监督检查等

作了禁止性规定;同时对部门间协作配合、案件移

送等作出相应规定;删去“超限超载源头治理”一

章,将其中的内容纳入“道路运输安全”一章中.在

“监督检查”一章中规定“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可以通过‘双随机、一公开’、巡查等方式,对政府

公示的道路货物源头单位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实施

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

条).

(四)厘清行政审批与行业监管部门各自职责

及配合协作职责.为厘清部门职责,方便公民、法

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办事以及对政府部门行为进行

监督,我们将«山西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条例»的有关

规定细化落实到条例修订草案中,明确县级以上行

政审批部门负责依法实施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

市场准入类备案;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的监

督管理工作.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将

准予许可和备案情况及时抄告同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并纳入事中事后监管(条例修订草案第五条、

第二十条).

(五)细化道路运输领域安全生产的规定.明

确规定旅游合同和包车合同中应当明确约定客运

经营者应当告知包车人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不得有

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条例修订草

案第十二条).增加了对从业人员人文关怀的规

定,明确要求,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关注从业人员

的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应当安排对驾驶人

员定期体检,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

藉,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的规定

(条例修订草案第三十二条).

此外,条例修订草案还对部分条款及文字作了

修改.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 订 草 案,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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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５月２５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段宝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条例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６日省人民政府

第８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审议.

为了做好条例修订工作,财经委提前介入、及

早谋划、周密安排,一是加强沟通协调,会同省司法

厅、交通厅就修订条例工作方案、立法思路、主要原

则和重点条款多次会商研讨,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二是深入开展调研,２月下旬至４月中旬,先后赴

晋中、阳泉、长治及其部分县区进行立法调研,召开

座谈会,入企业、到现场,实地了解掌握第一手资

料.三是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就条例修订草案稿征

求了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有

关部门、企业和１１个设区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建

议.四是严谨组织论证,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

员、专家学者、基层实务工作者召开论证会,对条例

修订草案稿进行了充分论证.五是精心打磨条例,

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主导作用,组织、推动有关

单位对条例修订草案稿进行了反复修改,数易其

稿.在此基础上,财经委进行了认真审议,形成了

审议意见以及财经委修改稿.现将审议意见报告

如下:

一、条例修订的必要性

«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于２０１０年９月颁布,

并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９年两次进行了修订.条例实施

以来,对规范我省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促进道路运

输业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行政体制

改革持续深化,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体制也发生了较

大变化,道路运输机构名称、部门职责等都出现了

很多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因此

于２０２２年就相关内容作了相应修改,我省现行条

例部分内容亟需遵照上位法进行修改完善.随着

道路运输规模的快速增长,运输结构的持续优化,

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的不断涌现,现行条例

部分内容已不能适应我省道路运输业现实发展的

需要.同时,为促进和规范道路运输业发展,我省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经过长期实践,摸索

总结出一些好经验、好做法,需要进一步上升为地

方性法规.综上所述,为了更好适应当前改革发展

形势与行业转型升级的需要,进一步维护法制统

一,修订我省道路运输条例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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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关于行业自律.行业自律是市场经济体

制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

我省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发展实际,借鉴兄弟省市成

熟经验,建议在条例修订草案总则中增加一条有关

道路运输行业自律的内容,即“道路运输行业协会

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指导规范行业经营行

为,为道路运输经营者提供政策法规、信息咨询等

服务,推动行业诚信建设,促进道路运输业健康

发展.”

(二)关于物流服务.征求意见时,一些企业和

部门提出,希望在法规中增加各级政府支持和促进

道路物流发展的内容,特别是推动物流资源优化整

合,加强物流服务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结合实地

调研,我们认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在整合社会物

流资源,提高物流信息利用效率,避免重复投资,降

低企业费用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因此建议,在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七条增加一

款作为第二款,即“鼓励物流资源优化整合,支持物

流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建设.”

(三)关于卫星定位装置.安装卫星定位装置

是从道路运输安全角度出发,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提

出的要求,车辆出厂前是否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应

当执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建议对条例修订草

案第三十五条“旅游客车、包车客车、三类以上班线

客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出厂前应当安装符合

标准的卫星实时定位终端设备”的规定予以修改.

(四)关于源头治超.２０１１年修订的«山西省

道路运输条例»,将货物运输源头治超工作纳入调

整范围,形成我省道路运输地方性法规的鲜明特

色,对全省源头治超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２０２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提出要求,为我省源头治超信

息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法律支撑.结合实际,建议条

例修订草案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八条,即“道路货

物运输源头单位应当配置符合国家标准的称重设

施和信息监控设施,将货物装载单、监控视频等数

据实时传输至源头治超信息管理平台.”

(五)其他修改意见.１．制定条例是为了保障

道路运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议对第一条立法

目的作适当修改;２．建议将第二条第二款适用范围

中“不包括出租车客运和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内

容放到附则中;３．第四条第二款“扶持农村客运”的

规定较原则,建议在相关章节中增加强化扶持农村

客运的具体措施;４．第四十七条第(四)(五)项内容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

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相抵触,建议予以删除.

其他具体修改意见和文字修改,一并体现在条

例修订草案修改对照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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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５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对«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立即启动了法规修改、论证、调研工作.

一是会同省交通运输厅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财

经委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修改,形成征

求意见稿,印送省委法规室、省政协社法委、省直有

关部门、各设区的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

部分民主党派,以及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和各基层立

法联系点征求意见;二是６月中旬邀请部分在并常

委会组成人员召开立法论证会;三是６月下旬赴晋

中进行立法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有关部门、人

大代表以及有关单位对草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并

赴道路运输企业、运输站(场)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根据审议、论证、调研意见以及各方反馈意见对草

案先后进行了四次修改.７月５日,法制工作委员

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１０日,

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７

月１８日,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第二次

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草案初审稿共七章五十一条.修改稿删除七

条,新增加八条,另增设一章“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源

头治理”,共八章五十二条.

二、主要修改建议

(一)关于道路运输行业协会的规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当充分发挥道

路运输行业组织的协调、服务功能,建议在草案中

充实行业协会的内容.经研究,法制委员会建议增

加一条:“道路运输行业协会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自

律制度,规范行业经营行为,为道路运输经营者提

供法律法规、政策信息咨询等服务,推动行业诚信

建设,促进道路运输业健康发展.”(草案修改稿第

八条)

(二)关于扶持农村客运发展的规定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偏远地区的农村

人员流动性小,通过统筹招标的方式选择农村客运

企业,不利于农村客运的发展,建议对原草案第九

条作出修改.法制委员会在研究国家有关政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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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基础上,建议将该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制定农村客运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改善农

村客运安全通行条件,合理设置农村客运停靠站

点,加强农村客运、货运、邮政快递等服务衔接,推

广应用客货兼顾、经济适用的农村客运车型,保障

农村客运发展.”(草案修改稿第十条)

(三)关于道路客运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规定

初审和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道路客运

与旅游融合发展,是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服务改革

发展的重要手段,建议在草案中增加相关内容.还

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应对在旅游公路上进行货物运

输的行为予以一定的限制.经研究,法制委员会建

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条:“鼓励道路客运与旅游融合

发展,支持开通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之间的道路

客运线路,拓展客运站旅游集散功能.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根据旅游公路交通状况、旅游旺季淡季

等具体情况,可以对货运车辆分季节、分时段采取

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并提前向社会公告.”

(草案修改稿第十二条)

(四)关于定制客运的规定

调研时,基层有关单位提出,目前我省的定制

客运有了一些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道路客

运市场的活力,旅客的出行更加便捷化,但同时也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建议从安全角度对定制客运作

出规范.经研究,法制委员会建议增加有关内容:

“开展定制客运服务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为定

制客运车辆配备便携式安全检查设备.驾驶人员

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实

名查验,对随车物品进行安全检查.”(草案修改稿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五)关于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源头治理的规定

论证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我省多年来超限

超载源头治理工作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全

国也有６个省份都对货物超限超载源头治理制定

了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建议草案增设专章,以法规

的形式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固定下来.经研究,

法制委员会建议增设一章,同时增加源头治理工作

的基本原则、源头治理信息化建设、重点源头单位

的确定和公布、源头治理信息管理平台的应用、加

强对重点源头单位的监督检查等规定.(草案修改

稿第五章第三十七条、三十九条、四十条、四十一

条)

(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

初审时,有些组成人员提出,草案中规定了不

少禁止性行为,对这些行为有的设置了相应的法律

责任,有的没有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没有设置

法律责任的禁止性行为该如何处罚,建议研究.法

制委员会认为安全生产法、道路运输条例、道路交

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经

对草案中规定的部分禁止性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

建议在草案中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

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草案修改

稿第四十八条)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

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

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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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一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为了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省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经济工作监督,增强监督

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宪法、法律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

决定»,结合本省实际,作如下决定:

一、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经济工作

监督,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

障和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

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对省人民

政府经济工作行使监督职权.省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

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在省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下,承担有关具体工

作.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协助和

配合.

三、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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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有关部门的下列经济工作开展监督:

(一)党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重要政策、重大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二)经济方面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和省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相关决议、决定的执行以

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

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的编制、执行和调整;

(四)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以及决算;

(五)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六)国有资产管理;

(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八)地方金融工作;

(九)重大经济事项和重大工程项目;

(十)其他重要经济工作.

四、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

行的三十日前,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有关工作机构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进

行初步审查,形成初步审查意见,送省人民政府有

关主管部门.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处

理情况及时反馈财政经济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开展初步审查阶段,有关专门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开展专项审

查,提出专项审查意见,送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

处理.

五、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初步审查

时,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其中应当报告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主要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省人民代表大会决议

贯彻落实情况,对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主要目标、工作任务及相应的主要政策、措施的编

制依据和考虑作出说明和解释;

(二)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初步方案;

(三)上一年度省级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情况

的说明和本年度省级预算内投资计划的安排;

(四)初步审查所需要的其他材料.

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初步审查

的重点是:

(一)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成

情况,特别是主要目标和任务的完成情况;

(二)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编制的

指导思想应当符合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符合党

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符合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和

中长期规划纲要;

(三)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应当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特别是资源、财力、环境实

际支撑能力,符合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的基本要求,

有利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

增长;

(四)主要政策取向和措施安排应当符合完善

体制机制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

导向,针对性强且切实可行,并与主要目标相匹配.

七、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财政经济委员

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

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进行审查,并向

大会主席团提出审查结果报告.审查结果报告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总体评价,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对本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

和计划草案的可行性作出评价,对本年度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对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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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报告和计划草案提出建议.

审查结果报告经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

审议通过后,印发全体代表并向社会公布.

八、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省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

划执行的监督.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每年七月

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常务委员会

会议结束后,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当根据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整理常务委员会对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

会议研究通过后,交由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省人

民政府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后三个月内,将审议意

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征求财政经济委员会意见后,向

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印发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

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审议意

见和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向省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九、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当在常务委员会听取和

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前,组织开展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调研,听取省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和部分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情况的汇

报,了解掌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结合上半年经济运行分析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分析报告.

十、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执行监督

的重点是: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执行应当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省委重大决策、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

实省人民代表大会决议要求,符合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各项目标和任务要求;

(二)主要目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重

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应当符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进度安排;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应当深入分析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及其原因,

对未达到预期进度的指标和任务应当作出说明和

解释,提出具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推

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顺利完成.

十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和中

长期规划纲要草案的初步审查和审查,参照本决定

第四条、第七条的规定执行.

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提请省

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前一年,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围绕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

编制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听取调研工作情况的报

告,并将调研报告送有关方面研究参考,为省人民

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做好准备工作.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和财政经

济委员会承担具体组织工作,拟定调研工作方案,

协调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

开展专题调研,汇总集成调研成果.

十二、对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

初步审查时,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提交以

下材料:

(一)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

(二)关于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草

案及其编制情况的说明,其中应当对省人民代表大

会决议贯彻落实情况、上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主要

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本五年规划纲要主要目标和

重点任务的编制依据和考虑等作出说明和解释;

(三)上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总结评估报告;

(四)关于重大工程项目的安排;

(五)初步审查所需要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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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对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

初步审查的重点是:

(一)上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二)本五年规划纲要编制的指导思想应当符

合党中央和省委关于五年规划的建议精神,能够发

挥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的作用;

(三)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应当

符合国情、省情和发展阶段,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符合国家和省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兼

顾必要性与可行性;

(四)主要政策取向应当符合党的基本理论、基

本路线、基本方略,针对性强且切实可行.

十四、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五年规划纲要实

施情况的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五年规划纲要实

施的监督.

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机构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领导下,有针对性地做好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的监

督工作,推动五年规划纲要顺利实施.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将五年规划纲

要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材料送财政经济委员会.

十五、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的第三年下半年,省

人民政府应当将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

估报告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常

务委员会在审议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

估报告的同时,可以选择若干专项规划实施情况的

中期评估报告进行同步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参照本决定第八条的规定执行.

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省人民政府

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财政经济委员会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开展专题调研,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调研报告.

十六、对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监

督重点是:

(一)五年规划纲要实施应当符合党中央和省

委关于五年规划的建议精神,贯彻落实省人民代表

大会决议要求;

(二)主要目标特别是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重

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应当符合五年规

划纲要进度安排;

(三)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

应当深入分析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及其原因,对

未达到预期进度的指标和任务应当作出说明和解

释,提出具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推动

五年规划纲要顺利完成.

十七、省人民政府应当对上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形成总结评估报告,与提

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五年规划纲要草案

一并印发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总结评估报告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二)重点任务落实情况;

(三)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情况;

(四)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五)相关意见建议.

十八、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在执行过程中,出

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进行调整:

(一)因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有关重要

政策和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等必须作出重大调

整的;

(二)发生特别重大自然灾害、全局性的重大公

共安全事件或者进入紧急状态等特殊情况导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无法正

常执行或者完成的;

(三)国家发展规划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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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和省发展战略、发展布局进行重大调

整的;

(五)经过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

(六)其他特殊情况导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无法正常执行或者完

成的.

十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规

划纲要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

要作部分调整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调整方案的提出一般不迟

于当年第三季度末;五年规划纲要调整方案的提出

一般不迟于其实施的第四年第二季度末.除特殊

情况外,省人民政府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会议举行的二十日前,将调整方案报送常务委

员会.

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调整方案,

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

二十、除特殊情况外,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的

三十日前,将省人民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

度计划或者五年规划纲要调整方案送交财政经济

委员会,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并向常

务委员会提出审查结果报告.

审查的重点是:

(一)调整的依据;

(二)调整的指标和任务及其必要性与可行性;

(三)完成调整后的指标和任务所采取措施的

可行性.

审查结果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对调整方案是否可行的评价;

(二)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调整

方案的建议;

(三)对执行调整方案的意见建议.

二十一、财政经济委员会应当每季度对国民经

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每年七月、十二月

或者次年一月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可以邀请部

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代表和专

家学者参加,听取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关于上半

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对经济形势进

行分析研究,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因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等特殊情况可

能对经济运行造成重大影响时,财政经济委员会可

以召开专题经济形势分析会议.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信、财政、统计等部门

应当及时向财政经济委员会提供月度、季度、年度

经济运行情况等数据材料,配合开展经济运行监督

工作.

二十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加强

对全省重大经济事项的监督,重点关注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深化能源革命综合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发

展壮大民营经济、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保障和改善

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

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工作落实情况,必要时可以听取

和审议省人民政府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问或

者作出决议.

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机构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做好相关工

作.财政经济委员会可以会同省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建立经济工作监督的部门联络员机制,加强沟通

协调,督促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更好地推进落实

工作.

二十三、省人民政府对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全局、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依法

在出台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省人民政府或者省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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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机构报告,作出说明:

(一)因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对有关重

要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二)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本省发展大局、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有关重大改革或者政策方案出

台前;

(三)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给国家财产、集体财

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重大事件发

生后;

(四)其他有必要报告的重大经济事项.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

依法作出决议、决定,也可以将有关意见建议转送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处理.

二十四、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投资巨大的省

级特别重大建设项目,省人民政府可以向省人民代

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由省人民代表大

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安排,财

政经济委员会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

关工作机构对前款所述议案进行初步审查,并向省

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审查报告.

二十五、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

工程项目和本决定第二十四条所述的省级特别重

大建设项目等,根据需要听取省人民政府的工作汇

报,进行审议,认为必要时可以作出决议.

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安排,财政经

济委员会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

作机构,可以对前款所述项目的实施情况开展专题

调研,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专题调研报告.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七月向

财政经济委员会报告上半年省级预算内投资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应当包括投资规模、重点投资领域

的项目建设情况及投资计划执行中的其他重要

事项.

二十六、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

对地方金融工作的监督,重点监督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区域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等

情况,适时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金融工作情

况的报告.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财政经

济委员会提供月度、季度和年度金融运行数据和相

关材料.中央驻晋金融监管机构应当配合支持监

督工作.

对于地方金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财政经济委

员会可以开展专题调研,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专题调

研报告.

二十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特定

问题调查、满意度测评、专题调研等方式,加强对省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经济工作的监督.对在监

督过程中收到的有关问题,转交有关职能部门

处理.

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安排,财政经

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

机构可以召开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专

题汇报.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

运用民主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

会监督和统计监督成果,聘请研究机构和专家学

者,委托第三方评估,利用大数据技术等,提高经济

工作监督效能.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加强经济工作监

督的智库建设,完善筛选、动态调整以及激励机制,

为开展经济工作监督提供支撑.财政经济委员会

组建人大财经工作咨询专家库.

二十八、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

经济工作监督中作出的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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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跟踪监督,督促省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决议、决定,认真研究处理审

议意见并及时反馈.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

就有关情况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的专项工作报

告.省人民政府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将决议、决定

的执行情况或者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务

委员会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承担跟踪监督的具体

工作.

对不执行决议、决定或者执行决议、决定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可以通过专题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方式加

强监督.

二十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经济

工作监督职权的情况,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报

告,接受监督.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对经济工作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应当报告主任会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

否批转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将结

果报告常务委员会.

三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经济工

作监督,应当充分发挥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作

用,加强代表培训,认真听取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

见建议,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支持代表依法履职.

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经济工作监督联系

代表工作机制.

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机构围绕代表议案建议提出的、代表普

遍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组织开

展专题调研.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五年规划纲要草案进行初步审查时,应当充

分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本决定所列

其他事项的监督工作,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方面

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开展经济工作监督的有关情况应当通过代表

工作机构及时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有关材

料应当及时发送代表.

三十一、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

议、讨论本决定所列事项时,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根据要求,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和情

况说明,并派省人民政府负责人或者有关部门负责

人到会汇报情况,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有关工作机构听取和审议、讨论本决定所列事项

时,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要求,及时提供

相关的信息资料和情况说明,并派本部门有关负责

人到会汇报情况,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三十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经济

工作监督的情况,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向社会

公开.

三十三、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预

算审查监督、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监督、国有资产管

理监督、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督等相关工作,依照

«山西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

定»等有关规定执行.

三十四、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开展经济工作监督,可以参照本决定执

行,也可以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加强经济工

作监督的具体办法.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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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晓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草案)»

(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决定的必要性

一是深入贯彻中央对人大监督工作新要求的

需要.加强经济工作监督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

行使监督职权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权,实行正确监督、有效

监督、依法监督,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解

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制定决

定,有利于准确把握新时代人大经济工作监督新形

势新任务,确保我省人大经济工作监督正确方向,

通过法治方式保障党的经济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二是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精神的需

要.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０年３月制定了«关于加

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２０２１年１２月进行了全

面修订.按照全国人大财经委加强经济工作监督

法治化建设的要求,结合地方实际,出台我省的决

定,有利于拓展我省人大经济工作监督的广度和深

度,开创经济工作监督新局面.

三是促进我省人大经济工作监督提质增效的

需要.在开展经济工作监督的过程中,全省各级人

大常委会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丰富监督内容、完善

工作机制、优化方式方法,取得了许多新进展、新成

果.但是监督法及我省实施办法对经济工作监督

的规定比较原则.因此,出台决定,将实践中好的

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有利于增强监督刚

性、提高监督实效,为省人大常委会履行监督职能

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决定草案起草工作,罗

清宇副主任批示“按计划抓好落实”,王纯副主任提

出具体要求.今年２月,财经委启动了立法工作,

经过３个月的研究、起草、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后,召开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预算工

委和省发展改革、财政等６个省直部门的意见,征

求了全部常委会委员和省政府办公厅的意见;赴运

城、长治调研市县人大经济工作监督的做法和对决

定草案的意见;就有关重点条款请示了全国人大财

经委,同４个外省人大财经委交流了相关立法经验

和经济工作监督开展情况.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次

修改完善,形成目前的决定草案,７月１８日主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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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研究同意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在起草决定草案的过程中,财经委坚持三个原

则,一是把牢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二是注重总结提炼省人大常委会

和各市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开展经济工作监督的有

益探索和创新,梳理归纳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同时

积极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兄弟省市人大常委会

好的工作方法,与我省实际紧密结合,将实践中行

之有效的举措进一步规范化;三是坚持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对标对表新时代新阶段的新目标和新要

求,聚焦工作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明确监督重

点,完善监督程序,创新监督方式,提升经济工作监

督的质量和水平.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决定草案共三十四条,主要有五方面内容.

(一)明确经济工作监督的指导思想、主体责任

和主要内容.在指导思想中充分体现新时代党的

创新理论成果,明确省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及其常

委会有关机构、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基本职责,

规定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十个方面的经济工作

开展监督.

(二)细化和完善审查、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年度计划、五年规划纲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及其

执行情况监督的规定.一是细化年度计划初步审

查的程序,明确初步审查的重点、省政府有关主管

部门需要提交的材料、审查结果报告的主要内容

等.二是明确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监督的方式和重

点.三是明确五年规划纲要初步审查和实施情况

监督的程序、重点和需提交的材料.四是细化年度

计划、五年规划纲要调整的条件和程序,明确审查

重点,规定审查结果报告的主要内容.

(三)围绕国家和我省经济工作大局明确监督

重点.一是规定经济运行情况监督的方式和工作

机制.二是加强对全省重大经济事项的监督,重点

关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深

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保障和改善

民生等方面工作落实情况.三是明确省政府或其

有关部门应当报告的重要决策或重大经济事项.

四是强化对重大工程项目的监督.五是加强对地

方金融工作的监督.

(四)健全和规范经济工作监督有关工作机制.

一是明确经济工作监督的具体方式,充分发挥有关

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的作用,形成监

督合力.二是加强对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决

定执行和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跟踪监督.三

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经济工作监督中的作用.

四是对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提

出一些具体要求.

(五)附则.一是规定预算、审计、国有资产、政

府债务等方面的监督工作依照其他有关法规、决定

等执行.二是规定市县人大常委会可以参照本决

定开展监督工作,也可以制定自己的具体办法.

以上说明连同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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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二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已由山西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受省人民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

计厅厅长陈磊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２０２２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

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

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

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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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刘　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反映,一是省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００１６９亿元,为变动

预算 (以 下 简 称 预 算)的 １１６３％,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６４％;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１０８６０２亿

元,为预算的９４５％,比上年增长３４％.二是省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４５６４亿元,为预算的

３８６％,下降１５２％;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

１２１３４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７％,下降２３５％.三

是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１８８６８亿

元,为预算的９４３％,增长２０６９％;省本级国有资

本经 营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５９９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７９３％,增长１２０２％.四是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收入完成１１１９４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７％,下

降１７１％;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１１６９９８

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７％,下降５８％.截至２０２２年

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６２８５７９亿元,其中,省本级

债务余额１３３０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４９５５７９亿元,

均控制在限额以内.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２年,省政府及其财

政等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

二十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十三届人

大六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积极的财政政

策效能,严格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为确保全省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审计

厅对２０２２年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依法

开展审计,发现还存在部分重点专项资金管理不到

位,一些重点项目进展缓慢,财政资金分配不及时

导致支出进度缓慢,绩效目标管理不严格,部分新

增债券资金使用绩效低等问题.建议省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整改,做好年底前向省

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

算总体良好,符合预算法规定.建议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省政府提出的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

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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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监督法、预算法,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管

理和审计监督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以下

建议:

一是进一步提升财政保障能力.聚焦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

持适当支出强度,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财力支撑.加大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争取力度,

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努

力缓解市县财政支出压力,切实提升基层公共服务

能力.

二是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健全结转结

余资金回收机制,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和闲置资

产,努力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压实绩效管理主

体责任,提高绩效目标编制、部门绩效自评质量,将

预算绩效管理责任落到实处.强化绩效评价结果

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

有机衔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优化政府采购

流程,提高政府采购效率,把财政资金用好用到位.

三是进一步做好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工作.

着力提升债券项目储备质量,确保专项债项目收益

和资金使用安全.明确债券资金管理主体责任,开

展专项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确保债

券资金合规高效使用.严格规范融资举债行为,防

范化解高风险地区债务风险.

四是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及其整改工作.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省委部署要求,加强

对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

力度.把督促审计整改作为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

一体推进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审计揭示问题

“上半篇文章”.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把审计整

改监督与预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有机结

合,形成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的贯通机制,有效形

成合力,提升监督成效.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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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体育发展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体育发展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体育发展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５月３１日通过的«太原市体育发展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

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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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８日通过的«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

—６５—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

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５日通过的«忻州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

管理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５日通过的«忻州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

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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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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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中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晋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中市国家湿地

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晋中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６日通过的«晋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中市国家湿地公园保

护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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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长治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０日通过的«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治市地方

立法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长治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０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长治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０日通过的«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治市地方立法条

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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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的决定(草案)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晋城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０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晋城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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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运城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的决定(草案)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１日通过的«运城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运城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０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运城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１日通过的«运城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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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王利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２０２３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

审议.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经济工

作会和省管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决策部署,认

真执行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政府工

作报告»和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落实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两个基本

实现”目标,突出抓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工

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准确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转型步

伐加快的良好态势

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以来,煤炭等主导产品价

格大幅下跌、市场需求不足、同期基数较高等问题

叠加,经济发展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困难局面.在省

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各级各部门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全省经济保持了运行稳中向好、转型步伐加

快的良好态势.GDP增速高于去年全年,转型势

能不断增强,能源革命纵深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

一是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运行态势稳中向好.

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１１６８８６亿元,同

比增长４７％.三次产业分别增长１３％、３９％、

５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３９％,增

速高于全国(３８％),其中,６月当月增长５７％,高

于全国(４４％)１３个百分点.煤炭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２５％,较一季度(１８％)加快０７个百分

点.夏粮喜获丰收,总产 ２４７１ 万吨,同比增长

０８％,亩产３０７４公斤,再创历史新高.

二是产业结构有所优化,转型态势不断增强.

上半年,全省三次产业比例由去年同期的３６:５２４:

４４转变为３７:５０１:４６２,服务业占比提升２２个

百分点.从工业内部看,非煤工业增速(６５％)快于

煤炭工业增速(２５％)４个百分点,制造业同比增长

８３％,占 规 上 工 业 比 重 达 到 ２８％,较 去 年 全 年

(２７２％)提升０８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长６２％,节能环保(２０４％)、新材料(８１％)、废

弃资源综合利用(７５３％)、食品工业(１５４％)等行

业增速均明显快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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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能源保供坚实有力,五大基地加快建设.

上半 年,全 省 规 上 原 煤 产 量 ６７８ 亿 吨,增 长

５２％,新建成智能化煤矿９座,累计达到４６座.

非常规天然气产量６８２亿立方米,增长５７％,完

成全年目标(１１３亿立方米)的６０４％.煤电机组

“三改联动”完成全年目标的６２％,超额完成时序

进度,发电量２０９７１亿千瓦时,增长７０％,其中

外送电量７３１５亿千瓦时,增长２０２％.

四是市场消费加快回暖,服务业稳步恢复.上

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７８９５亿元,同比

增长５７％,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３０％.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和 销 售 额 分 别 增 长

１３８％、１８３％.重点监测景区接待人数增长１８

倍.照相器材、可穿戴智能设备、新能源汽车等升

级类消费品需求大幅增长.交通运输(８８％)、住

宿餐饮(１５５％)、金融业(９４％)、房地产业(５％)、

营利性服务业(７３％)等行业增速较一季度均有提

升.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５７％(全国

６４％),较一季度加快０８个百分点.

五是财政收支平稳有序,金融运行总体稳健.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５７２亿元,增长

７４％,较一季度提升３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

增长２４％,非税收入增长２７６％.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２９２８１亿元,增长７４％.６月末,全省金融

机 构 各 项 存 贷 款 余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９７％、１２２％.

六是节能降碳有序推进,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上半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４７０,

同比下降２１％,改善幅度位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首位.PM２５浓度为４１微克/立方米,较一季度降

低１６微克/立方米.地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

例８６２％,同比上升８８个百分点,劣 V类水质断

面实现清零.一季度,全省能耗强度同比下降

３９％,降幅超过全国３２个百分点.

七是市场活力逐步增强,先行指标走势良好.

市场主体持续快速增长,截至６月底,全省实有各

类市场主体４１９９万户,增长１７４％.其中涉税

市场主体达到１９７６万户,较上年底增加１５５万

户.经营主体总量较上年末净增长近２２万户,净

增率达５５％.支撑指标稳定增长,上半年全社会

用电量增长４１％,公路货运量增长１３２％.

八是民生福祉稳步增进,物价指数温和上涨.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２６６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５９１％,城镇调查失业

率平均值为 ５４％(全国 ５３％),比一季度下降

０１个百分点.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乡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５％、８％ (全 国 ５４％、

７８％).居民消费价格上涨０４％(全国０７％).

二、认真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成效

上述成绩,是在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较大情况

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年初以来省委、省政府对抓

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作出系列决策部署,各级各部

门开展了大量工作,从当前发展态势看,全省上下

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我们要倍加珍惜.

一是高位推动凝聚转型发展合力.习近平总

书记亲临山西考察后,省委常委会第一时间召开扩

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把学习贯彻好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全省当前

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作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作为最鲜活、最生动、最直接的理论实践课

程,切实推动全省党员干部将领袖的亲切关怀和谆

谆教诲转化为感恩奋进、续写新篇的高度自觉和强

大动力.蓝佛安书记就事关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的１２个重大问题开展一线调研,提出系

列指导意见.金湘军省长对经济运行的瓶颈难题

亲自调度、专题研究、及时破解.各位省领导也分

别就分管领域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在全省营造出吃

透省情、求真务实的浓厚氛围.各级各部门解放思

想、狠抓落实,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奋进“两

个基本实现”目标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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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扛牢使命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坚决贯彻落实“敢立敢破、先行先试、善作善成”１２

字总要求,“赶考”“补考”一起抓,年度行动计划明

确的８方面５０项重点任务全面铺开.能源供应保

障能力有效提升.坚决扛牢能源保供政治责任,推

动４座建设煤矿转入联合试运转,１７座生产煤矿

完成产能核增,合计增加产能３７６０万吨/年,电煤

中长期合同签约量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１０１８％,

履约率达９３％.五大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坚持煤

炭清洁高效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扎实抓好智能化矿

井建设、煤电一体化发展、煤基科技转化、源网荷储

一体化、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等重点任务.截至

６月底,５个煤电“上大压小”项目有序推进,电力外

送规模持续扩大,智能采矿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

室正式揭牌,新建智能化采掘工作面２０７处,累计

达到１２００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快速发展.成功

争取晋北风电光伏基地实施方案获批,推动全省首

个海外股权风电投资项目顺利并网.２６个整县屋

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加快推进,高速公路沿线项目装

机容量达１０３万千瓦.核准垣曲二期、蒲县２个

抽水蓄能项目,４个项目正在加快办理前期手续.

截至６月底,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５３３４万千瓦,占比接近４３％.

三是坚定不移推动“一泓清水入黄河”.全省

上下深刻把握“一泓清水入黄河”既是重大政治工

程、生态工程,也是重大发展工程、民生工程,坚决

以“一泓清水入黄河”为牵引,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顶层设计持续强化.召开“一泓清水入黄

河”誓师大会,高标准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攻坚战,全力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启动我省黄河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起草工作,将“一泓清水入

黄河”列入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２０２３年重点工作,纳入省级重点工程予以重点推

进.项目支撑有效夯实.系统谋划十大工程２８５

个子项目,上半年已开工项目１４３个,其余项目正

在加快前期工作,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

障.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大力开展“利剑斩污”专

项行动,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今年国家移交

我省的１５个问题中３个已整改完成,其他问题正

按时序稳步推进.

四是多措并举壮大发展新动能.深刻领会“三

新一高”重大战略部署,聚焦制造业振兴升级主攻

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三多一内”现代化产业体

系.重点产业链、专业镇快速成长.连续出台重点

产业链培育激励方案、专业镇发展资金使用管理意

见等支持举措,各安排５亿元资金,助力产业链企

业和首批１０大重点专业镇发展.上半年,１０大重

点产业链营收和１０大重点专业镇产值分别增长

１８３％和１３６％.成功举办首届山西特色专业镇

投资贸易博览会,打响山西特色专业镇品牌.数智

赋能力度持续加强.成功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安排省级技改资

金５９亿元,大力实施新一轮企业技术改造,谋划

年度亿元以上制造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３３５个,全

力推动“制造”向“智造”转变.截至６月底,全省已

累计建成５G基站８２万个,８个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已接入国家平台.新兴产业持续壮

大.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千亿百

亿产业加快发展.全国首台氢动力机车在大同下

线,大运汽车“远航”品牌亮相上海车展,甲醇重卡

广泛推广,充电桩实现高速公路运营服务区全覆

盖.大力引导中小企业梯度成长,目前全省已累计

评价认定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３６３户,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１３９户.

五是全力以赴扩大有效需求.直面需求不振

的不利局面,聚焦堵点、痛点强调度、明举措、解难

题,加快释放需求潜力.大力稳定投资运行.滚动

开展两次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共签约项目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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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工５５５个,投产４７８个,晶科能源５６GW 垂

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落地山西.深入落实“四全工

作法”,构建“８１６３”省级重点工程项目体系,全力推

动重点工程提速提质提效.截至６月底,年度建设

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开复工率达８８７％.召开全省

招商引资大会,明确１２种招商方式,促进各类要素

资源集聚.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１１１亿元,专

项债额度６０３亿元,有效满足我省项目建设需求.

分两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２００个,目前１８个项

目已签订或准备签订合作协议.有效促进消费恢

复.制定“晋情消费全晋乐购”消费提振年行动

计划,实施提档升级大宗消费、省级消费体系等７

项行动.“五一”小长假期间,１１５家重点监测零售

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达１３０６５６万元,同比增长

２３１％,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４２个百分点.持续激

发文旅市场活力.深化与龙头平台企业、知名主播

合作,东方甄选山西行短视频播放量超过６亿次.

成功举办第九次旅游发展大会,进一步打响“旅游

满意在山西”品牌.上半年,全省重点监测景区门

票收入、经营收入分别增长３４倍、２９倍.积极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谋划构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新高地“１＋N”政策体系,加大制度型开放力

度.成功举办２０２３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新

年会、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山西之夜”等活

动.全国首家省级海峡两岸产业园建成投运,入驻

台企１９家.

六是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突出“四

敢”导向,树牢“五种理念”,用好先行先试制胜法

宝,以市场化改革破解体制机制障碍.高标准市场

体系加快建设.省政府成立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工作专班,进一步完善“１＋１３”政策体系,细化实施

方案重点任务推进举措１３０条,行动计划重点任务

１６１项.中国改革报、中国经济导报等多家权威媒

体专题报道我省相关经验做法.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全省以“经营主体提升年”活动为牵引,深入实

施市场主体倍增质效提升行动,强化十大平台建

设,加大便民办税缴费改革力度,专项整治影响开

发区营商环境的九大突出问题,全力打造“三无”

“三可”营商环境.截至６月底,全省经营主体总量

较上年底净增加近２２万户,净增率达５５％.国

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深入实施省属企业深化改

革提质增效、扭亏减亏三年行动.上半年,省属企

业研发经费投入８９６亿元,增长１８７％.１８户省

属企业完成主业投资３６９９亿元,占比达９２％.

财务管理系统数据接口已全部打通,投资和资产管

理系统数据采集完成率超过８０％.助力焦煤、潞

安、华阳等企业股权融资超过１１４亿元.地方金融

机构改革化险有序推进.聚焦农信社改革化险、高

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房地产领域风险化解、非

法集资源头治理等重点领域,加大清收力度,提高

处置效 率.６ 月 末,城 商 行 改 革 累 计 清 收 处 置

１１１９亿元,清收处置率达２０１％.新发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下降１９１％,存量案件办结率近８５％.

七是优化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牢固树立

“一盘棋”理念,深度对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积极

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推动区域综合承载力和

竞争力不断提升.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起草支持大同打造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桥

头堡的意见.积极承接京津冀溢出效应,举行山西

大同融入京津冀专场招商推介会,现场签约项目

１８个,总投资３７０４亿元.上半年京津冀地区净

流入大同资金１５９２亿元、增长３２７％.山西中

部城市群建设扎实推进.起草支持太原更好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的意见.落实“一个核心、一体两翼、

多方协同”总体发展布局要求,推动太原与周边四

市发展联动、基础设施联通、公共服务共享.太原、

晋中一体化发展工作机制落地见效,城市群内１００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市通办”.乡村振兴

战略深入实施.全面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大

力开展特色县城建设.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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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五年行动,持续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截至

６月底,全省已完成雨污分流改造８４５６公里,完

成率超过１２８１％.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

覆盖９３４％的自然村.“四好农村路”实现乡镇全

覆盖.“特”“优”农业加快发展.强化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２３１２万亩.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创建杂粮生物育种山西省实验

室,推动“山西粮”用“山西种”.支持农产品精深加

工产业发展,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

１７１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４８％,累计打造“有机旱作

晋品”品牌６６个.

八是守牢底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始终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保障和改

善群众生活.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开展２０２３年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稳定事业单位

和“三支一扶”招聘招募规模,大力实施“３万就业

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有效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

深入实施“春风行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专场招

聘等活动,扎实推进困难群体就业帮扶,全力满足

重点人群就业需求.持续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１７项民生政策提标扩面、

动态调整任务全面完成,１２件民生实事进展顺利.

出台我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１００个

城镇社区幸福养老提速工程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鼓励国内家庭收养病残孤弃

儿童的实施意见(试行)»,减轻收养家庭、机构负

担.加快推进保交楼任务落实.坚决落实保交楼、

稳民生工作要求,细化任务、倒排工期、专班推进.

上半年,全省保交楼项目实际交付房屋１７３９０套,

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１５万套)的１１６％.切实兜

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深刻汲取代县精诚矿业、银

川烧烤店燃气爆炸等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重大事故

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有效遏制和防范重特大事

故发生.上半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

故３０６起、死亡３５８人,分别下降１８４％、１４８％,

未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

三、高度关注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

济持续下行、疫情“疤痕效应”、房地产深度调整等诸

多因素交织叠加、相互催化,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依然较大.我省经济运行仍然面临需求不

足、动能不强、信心偏弱“三重压力”,推动经济持续

回升向好还需付出艰苦努力.特别要坚持问题导向

和底线思维,高度重视以下６个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经济增速和增量出现明显变化.２０１９年

以来,我省经济增速连续四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目前,我省经济增速由一季度高于全国０５个百分

点,转变为上半年低于全国０８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受PPI、CPI波动影响,我省上半年 GDP名义增

速仅为０５％,绝对量同比仅增加６３亿元,全省工业

增加值绝对量同比减少２４５亿元,已经出现GDP“有

增速无增量”、工业“低增速负增量”情形.我省上半

年GDP同广西差距扩大至９９６亿元(去年同期７２９

亿元),领先内蒙优势缩小至７１７亿元(去年同期

１１０９亿元).如果下半年PPI持续下滑,将可能出

现２０１５年GDP“低增速负增量”的不利局面.

二是三次产业总体增长乏力.上半年,第一产

业增速较一季度回落２５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增

速较一季度回落０８个百分点,煤炭稳产增产压力

加大,装备制造业、钢铁工业由正转负,建材工业、

高技术制造业降幅扩大.水泥、焦炭、粗钢、手机、

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幅下降,忻州(下降３７％)、朔

州(下降３１％)２市工业负增长.服务业虽然增速

较一季度提高０８个百分点,但仍不及全国平均水

平(６４％),批零业、信息服务业等部分服务业增速

明显回落.

三是需求不旺仍然是突出矛盾.当前固投、消

费、进出口三大需求持续低迷.固定资产投资下行

压力持续加大,上半年全省固投下降４７％,降幅

—７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４　



较１－５月份扩大２９个百分点.特别是,制造业

投资(下降１７８％)下拉全省投资３７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下降１２７％)下拉全省投资６６个百分

点,１１市投资５正６负,普遍存在新开工项目少、

大项目好项目不足等问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月份下降４５％,当月增速由正转负,汽车、家电

等大宗商品消费下拉明显.进出口总额上半年下

降１８５％,已连续１８个月负增长.

四是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困难加大.１－５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

分别下降１０３％、２６７％.国有企业带息负债率

达６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０个百分点,财务费

用负担较重.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１－５月,全省规上中小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

分别下降４９％、２４２％,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１４％、下降１４７％).亏损面达到４３７％,

高于全国１３６个百分点.部分企业反映存在资金

缺口和用工短缺问题,加之订单减少、应收账款增

多,中小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增强.

五是各市发展分化态势更趋明显.全省１１市

中,忻州(１％)、朔州(１６％)、大同(３５％)、吕梁

(３８％)、太原(４１％)、阳泉(４４％)６市 GDP增

速不及全省平均水平.各市主要指标增速差距明

显,规上工业增速最高最低相差１０９个百分点,固

投增速最高最低相差１９７个百分点,社消零总额

增速最高最低相差８３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最

高最低相差２１８个百分点.

六是社会民生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国内外历

史经验表明,在经济承压运行情况下,压力风险会

向其他领域传导,处理不好会对财政收入、企业利

润、重点民生保障、就业稳定、居民收入等方面造成

较大压力,进而提升“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发生概

率,不利于经济社会大局总体稳定,要引起高度警

惕.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特大

安全事故,但进入暑期汛期以来,极端天气灾害风

险有所增加.

四、坚定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

统筹考虑同期基数较高、煤炭供需宽松等因

素,下半年特别是三季度,我省经济增长压力仍然

较大.要实现全年增长６％左右的目标,下半年需

增长７％左右,才能走出“先低后高”的增长曲线.

一要坚定信心,全力巩固经济复苏回暖态势.

虽然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也要充分认识到,

全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煤炭价格虽然波动下行,但煤炭企业利润

依然保持在２００元/吨左右,我省煤炭红利“窗口

期”没有改变.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

殷殷嘱托,有省委、省政府对未来发展的战略谋划

和务实举措,有８个方面实实在在的比较优势.只

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就

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全年目标.

二要正视困难,努力克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

来的冲击.我省经济能否稳定运行与煤炭价格波

动密切相关.６月份以来,全国进入煤炭需求旺

季,受迎峰度夏、主产区供应缩减等因素带动,煤炭

价格扭转断崖式下跌的不利局面,呈现震荡上行态

势.环渤海动力煤综合价格指数保持在７１６元/吨

左右.但目前国内煤炭供给仍处高位运行,终端需

求主要集中于民生用电增长,随着煤炭需求淡季来

临,煤价能否保持当前企稳回升态势仍有较大不确

定性.要高度关注煤价下行压力向其他领域传导,

避免对社会大局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我省已

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要高度警惕极端天气带来

的自然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三要主动作为,研究谋划一批逆周期调节举

措.从长周期看,我省经济“大起大落”特征显著.

要把握好周期规律,加强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

动,坚定推动转型发展和能源革命,从根本上解决

“两个过度依赖”和经济“大起大落”问题.近期,国

家层面围绕加大宏观调控、扩大有效需求、服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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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防范化解风险４个方面对稳经济进行安排

部署,密集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以及支持

充电桩建设、扩大汽车和电子产品消费、加快制造

业发展等系列政策举措.我们在顶格落实国家政

策基础上,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加快出台推动

我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揽子政策措施、优化市场

准入激活民间投资的意见、支持太原发挥龙头作用

和大同打造桥头堡的意见.各级各部门也要行动

起来,抓紧制定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硬核”举措.

五、全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促

进经济增长和推动转型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按

照七个“加力加效”要求,学习借鉴安徽、陕西等地

经验做法,以“一根钢钎插到底”的拼搏状态,全力

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一是狠抓监测调度.各级各部门要锚定全年

目标不动摇,坚决落实好我省即将出台的推动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若干措施.牢牢把握住当前经济恢

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间节点,千方百计帮助市场

主体恢复活力,多措并举扩投资促消费,着力稳就

业稳物价,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全力促进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专班要持续强化本领域

主要经济指标运行监测调度,及时发现解决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各市要坚决扛

起稳经济稳增长主体责任,结合上半年任务实际完

成情况,及时查漏补缺,采取针对性举措,确保经济

稳定运行.经济大市、开发区要勇挑重担、勇挑大

梁,有条件的市要加快增长,为全省经济运行实现

稳定好转多做贡献.同时,要做好“十四五”规划中

期评估、应统尽统等工作.

二是狠抓能源增产保供.能源产业是我省经

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要落实好能源保供责任,

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加快五大基地建设,

为工业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坚决落实能源保

供任务.按照国家推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

集中和保持煤炭自给率稳定在９０％以上的要求,

聚焦全年煤炭产量增长５％目标,加快释放煤炭先

进产能.落实好«科技支撑煤层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深化央地合作,加大科技投入,力

争全年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突破１４０亿立方米.“一

机一策”推动煤电机组“三改联动”,优化调整外送

电通道电源配置.抢抓迎峰度夏用煤用电高峰期,

加强与下游重点用户衔接,拓宽需求渠道.积极稳

定煤炭价格.尽快出台我省«促进初级产品供给保

障和价格稳定的实施意见».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

对接,进一步健全中长期合同履约双向监管机制.

在坚决落实煤炭保供任务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煤炭

产能储备、弹性生产等制度,有效应对短期供需波

动对价格水平的冲击.加快煤矿智能化改造.大

力推进太原市华为煤矿军团全球总部建设,积极打

造无人少人、绿色安全高效的智能矿山.依托怀柔

实验室等科研创新平台,加快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

攻关.推动１８０万吨/年及以上生产煤矿智能化改

造年内全部开工,新建智能化矿井８０座.推动新

能源和新型储能发展.统筹推进集中式与分布式

风光发电项目开发.加快晋北采煤沉陷区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建设.力争垣曲二期、蒲县２个抽水蓄

能项目年内开工.有序推进５００千伏新能源汇集

站、地热能、生物质能等项目建设.

三是狠抓制造业振兴升级.用好产业链、专业

镇两大抓手,强化传统与新兴并举、数字与实体并

重,全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链

扩链强链.落实好«重点产业链培育激励方案»,全

面加强产业链企业培育、关键环节招引、协作配套

强化、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四大领域,确保全年新增

６条省级重点产业链.促进特色专业镇持续壮大.

用足用好全省培育特色专业镇发展资金,加快建立

梯次培育机制,推动各市培育认定市级专业镇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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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并在市级专业镇范围内开展省级重点专业

镇评选申报工作,确保全年新认定省级专业镇５个

以上.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速省级技改资

金支出使用进度,支持煤—焦—钢—化一体化发

展.深化焦化行业“三改造”“两运行”,确保年底前

４３米焦炉全面关停,焦化企业全面实现干法熄

焦.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增长.统筹用好产业发展

基金、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资金,加快培育特钢材

料等６条千亿级产业链、光伏等４条五百亿级产业

链,做强做优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全力打造１０

条煤化工重点产业链,加快推动中煤平朔煤制烯烃

等煤化工项目前期.力争全年省内光伏产业综合

产能稳定在２０GW 以上、风电装备产业链营业收入

增长１０％以上、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

长１２％左右.助力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强化算力

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力争年底前,新

建５G基站２５万个,累计建成９２１万个,提前完成

“十四五”建设任务.开展“数智强晋”示范工程,加

快打造一批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

心.拓展数字融合应用新场景,加快培育建设１００

个智能工厂、智能车间和应用场景标杆项目.

四是狠抓项目建设.我省经济仍处于投资驱

动阶段.当前投资增长乏力、多头承压,必须采取

有力举措,推动投资止跌企稳回升.全力稳定投资

基本盘.尽快推动主要指标达到时序进度,力争全

年完成投资９０００亿元以上.开展全省稳投资百日

攻坚行动,组织省直部门联合督导组深入开展稳投

资专项督导.对投资增速排名前三的市和排名前

十的县(市、区),在专项债券额度、前期费、用地指

标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强化重点工程建设.全

面落实“四全工作法”,确保全年省级重点工程新建

项目开工率达到９５％以上、完成投资３０００亿元以

上.落实省领导包联重大项目机制,深入实施百项

堵点疏解行动,做到资金、土地、林地、环境容量、能

耗等要素应保尽保.根据上半年重点工程项目建

设情况及时开展中期调整,９月底前发布中期调整

项目名单.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聚焦“八个

全力”大事要事重点领域,谋划推进一批关键性基

础设施重大项目.加快雄忻高铁、集大原高铁、太

原机场三期改扩建、太原西北二环高速等重大交通

项目建设,加快太绥高铁、晋城机场等项目前期工

作.完成５２２０公里“四好农村路”年度建设任务.

落实我省支持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配

套政策,力争年末全省公共充电桩数量达到１０万

台以上.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尽快出台实施

优化市场准入激活民间投资３０条,落实好向民间

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鼓励通过早餐会、下午

茶、企业家沙龙等方式,畅通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

通对接机制.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风电、光伏发

电、公共充电桩、高速公路服务区等项目建设.做

好要素服务保障.巩固“三区三线”划定调整成果,

加快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加快６０３亿元专项

债券发行拨付进度,确保年底前支出使用完毕.大

力提升省内基础设施 REITs项目成熟度,力争年

内完成项目申报.实施差别化环保管控政策,符合

条件的项目在环保达标的前提下重污染天气响应

期间免于停工.

五是狠抓消费恢复.我省消费总体恢复较好,

但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要进一步激发消费潜

力,促进新业态发展,巩固好服务业持续回暖态势.

着力促进热点消费.大力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报废

更新专项行动,省市财政按比例对个人消费者和二

手车经销企业给予分级补贴.积极开展家居家电

产品促消费活动,省级财政对各市提供共计２亿元

资金支持,全力促进居民家电消费.深化文旅产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和文

化旅游部署会议精神,加快打造一批高品质酒店民

宿、智慧景区、数字博物馆等配套设施,促进 A 级

景区倍增.坚决打击各类配套服务随意涨价行为,

全力维护我省文旅市场秩序.加快旅游公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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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尽早实现

主线贯通.鼓励市区附近主要景区、商业街区、购

物中心等安排专门场地,开发夜游消费打卡地.加

快物流新业态发展.积极打造京津冀冷链物流仓

储基地,加快太原、大同国家物流枢纽和晋中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支持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建设平台经济集聚区,在网络货运、灵活用工、商

贸流通、大宗商品交易等领域培育引进一批龙头平

台企业.加快推进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提质

工程,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位.推动会展业提

质升级.加快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筹备工作,做

好论坛报批、嘉宾邀请、平行论坛组织等相关工作,

切实突出“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特色,将太原能

源低碳发展论坛打造为国家主场外交平台.高标

准高质量举办第四届晋阳湖数字经济发展峰会,

集中展示我省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吸引更多数字产

业项目落户山西.高水平推进“五大中心”运营管

理,邀请国内龙头企业举办展销会.

六是狠抓市场主体运营.深入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及其配套

措施要求,打好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

发展活力.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落实好我省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减免等政策.对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生产

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分类分级减免征收.认真

执行全省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座

谈会工作部署,积极落实国家投贷联动有关要求,

汇聚融资支持合力.持续深化经营主体提升年活

动.围绕“扩数量、提质量、增效益、优结构”十二字

方针,充分释放“十大平台”集聚效应,促进市场主

体多元发展、企业梯次培育.年底前,力争市场主

体净增６４万户左右,其中企业净增２１万户左右.

市场主体中涉税主体占比达到４７％左右,企业占

比达到２８％左右.持续强化援企稳岗.继续落实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等社会

保险费率政策.持续实施小微企业一次性吸纳就

业阶梯奖补政策.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签订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按照每人１０００

元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不重复享受.降低市场主体运营成本.对暂时

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实行用水、用

电、用气等“欠费不停供”政策,设立６个月的费用

缓缴期,并可根据实际适当延长缴费期限,缓缴期

内免收欠费滞纳金.深化水电气价改革,开展水电

气暖领域涉企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清理规范水电气

领域涉企收费行为,取消不合理收费,规范政府定

价和经营者价格收费行为.

七是狠抓改革开放.面对当前经济复苏回缓

压力,要积极在改革上找切口,在开放上寻突破,全

力增强我省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着力构建高标准

市场体系.持续推进“１＋N”政策落实,定期开展

跟踪调度.建好用好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平台

和农村“三资”管理监测平台.认真落实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严格执行“全国一张清单”要求,全

面清理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和准入环节的隐性门

槛.探索实施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出台高标准农

田新增耕地指标认定和交易办法,推动土地指标跨

区域交易.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出台“靠制度

不靠关系”工作方案,深入开展“两不一欠”清查整

治.推进“一业一证”改革,打造全省统一的涉企政

策服务平台.创新提升监督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柔

性执法.实施数字政府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完

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建立政务数据资产登记

系统,统筹推进一批全省性政务信息化项目.持续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尽快出台我省新一轮国企改

革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开展“六定”改革评估

提升行动,巩固提升改革成果.妥善解决省属煤企

重组遗留问题,加大“一非两资”处置力度,确保完

成全年３０亿元以上目标.纵深推进提质增效和扭

亏减亏三年行动,力争全年压降采购成本１００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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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扭亏减亏１７２亿元以上.扎实开展地方金融

机构改革化险.持续发挥稳发基金引导支持作用,

加大金融机构清收处置不良贷款力度,加快高风险

农合机构市县资金配套进度,推动村镇银行结构性

重组,协助金融机构压降存量、化解隐性、遏制新

增.全力推进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全面贯彻我

省招商引资大会精神,立足８方面比较优势,用好

１２种招商方式,深化“政府＋链主＋园区”招商模

式,吸引各类要素集聚.加快推进太原、大同、运城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支持 RCEP国际合作园区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落实惠企补贴政策,拓展

武宿综保区保税物流功能.深入复制推广国内自

贸区建设经验,高水平谋划打造太原临空经济区,

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尽快出台建设内陆地

区对外开放新高地行动计划.

八是狠抓区域协调发展.要深度对接国家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全力唱好太原、大同“双城记”,进

一步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积蓄高质量发展势能.

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在落实好与北京、河北框

架协议的基础上,尽快与天津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充分发挥我省比较优势,全力提升特色

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中试基地、物流枢纽等平

台服务能级,聚焦能源、产业、港口、科教等领域开

展深入合作,积极承接京津冀外溢需求.巩固好我

省党政代表团考察学习成果,充分吸收借鉴安徽、

陕西等地在营商环境、招商引资、科技成果转化、自

贸区建设、农高区发展、文旅融合等方面经验做法.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欧班列重去重

回.落实好２０２３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新年

会、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等会谈成果,拓展与

先进地区合作深度广度.全力打造开发区升级版.

滚动开展“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活动,持续推动已签

约项目尽快落地,落地项目尽快投产达效.深化

“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开展开发区营商

环境整改提升行动.对新升级为国家级园区的省

级园区、经认定的园区科技孵化、现代物流、产融合

作等各类平台,安排专项资金予以奖励.对亩均税

收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的园区优先支持调区扩区.

支持引导各类园区盘活闲置土地和厂房,用于产业

发展.加大综改区与天津滨海新区合作力度,强化

太重码头规划引领,打造我省向海发展新通道.加

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深入学习推

广“千万工程”经验,加快特色县城试点建设.推动

县域内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农业

人口就近城镇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壮大农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推进县域快递物流、冷链

物流设施和商贸综合体建设.完善农业基础设施,

确保完成新增和改建１８５万亩高标准农田、新增

１６万亩设施农业、３０万亩有机旱作生产基地、６０

万亩水浇地等目标任务,持续打造“有机旱作晋

品”.鼓励各市竞相发展.全力支持太原建设国家

区域中心城市、大同打造对接京津冀桥头堡,更好

发挥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落实

好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深入实施“四

先战略”,加强省级层面对中部城市群建设的全面

领导,完善市际联席会议机制,加快推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要素自由流动,形成攥指

成拳的发展合力.统筹推进晋北、晋南、晋东南城

镇圈建设,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九是狠抓生态环境保护.要时刻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

推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从根本上稳定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纵深推

进“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全面落实«“一泓清水

入黄河”工程方案»,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聚焦

汾河污染较重的干支流区域,加快组织实施一批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水资源调配、水源涵养、地下水超

采整治等重大项目.聚焦２８５个子项目中的前期

项目,逐项加快前期手续办理,确保项目尽快落地

实施.坚持“一河一策”“一断面一策”,同步推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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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１９县一级支流综合治理前期工作.大力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确保目前正在

整改的１２项问题１１月底前整改到位.加快配套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谋划推进一批中水回用项目,

强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城镇生活、工业企

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

推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容提质,深入实施农田

退水生态治理,不断提升水污染防治整体水平.加

快雨污分流改造,坚决杜绝旱季“藏污纳垢”、雨季

“零存整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持续开展臭氧污染治理、城

市扬尘治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加强对“散乱污”企业的规范整治,加快推进散煤清

零.深入推进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做好截污纳

管、清淤疏浚、活水保质等工作,降低污染物入河,

有效削减汛期污染峰值.强化受污染耕地和重点

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加快推进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

目,加强关闭搬迁企业地块风险管控.严格生态环

境督察执法.紧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黄河警示片

涉及逾期未完成和存在逾期风险的重点难点问题,

“靶向”督办,“一企一策”纾困帮扶,从严从紧从实

抓好整改落地.持续开展“利剑斩污”等专项行动,

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

十是狠抓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牢固树立宗

旨意识,扎实推进１２件民生实事,着力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坚决稳就

业保就 业.今 年 我 省 高 校 毕 业 生 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０６％,就业渠道拓展难度增大.要紧抓毕业生离

校窗口期,全面落实岗位补贴、创业补贴、见习补贴

等系列支持政策,实施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等

基层就业项目,８月底前完成各级事业单位招聘工

作,确保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到９０％以上.

积极申报创建“双创”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发

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应.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推动公益性零工

市场县县全覆盖,满足零工对接需求.做好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完善价格调控部门协调联动机

制,特别要紧盯部分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态势,加强

价格监测预警.做好重点时段和节假日期间的猪

肉储备投放工作,保障米面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

物资供应,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推进粮食稳产增产.严格落实好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抓住第三季度农业生产黄金时期,

组织相关地区做好补种改种和田间管理,科学防范

农业灾害,确保粮食稳产增产.抓好粮食收储工

作,强化监测预警,确保市场粮源稳定.健全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聚焦解决“一老一小”问题,加快推

进城镇社区幸福养老工程,提高城乡低保家庭高龄

老年人生活补贴,开展好“守护留守儿童陪伴安全

成长”暑期专项行动,提升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服务

水平.加大低保扩围增效力度,将符合条件人员全

部纳入救助保障范围.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大排查大整治专项

行动,扎实推进燃气安全风险专项整治,严防交通、

建筑、煤矿、燃气等方面安全事故.密切关注雨水

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好汛

期灾害防范各项应对工作,推进剩余洪涝灾害隐患

问题整改销号,确保安全度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下半年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让我们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监督支持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

管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和«政府工作报告»部

署,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行,为推

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山西篇章而团结奋斗!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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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常国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请予审查.

一、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２０２２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省人

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

持续的要求,靠前发力、主动担当,扎实做好惠企

业、稳收支、促发展、保民生、推改革各项工作,为全

省经济稳步向好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一)２０２２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支 决 算

情况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

省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３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２２年决算收支

与报告相符.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１００１６９亿 元,为 变 动 预 算 (以 下 简 称 预 算)的

１１６３％,比上年增长１６４％.收入项目完成情况

是:增值税１４１９１亿元,为预算的５８２％,下降

３７１％,主要是受２０２２年国家实施大规模留抵退

税影 响;企 业 所 得 税 １８０２７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６５３％,增长７９１％,主要是得益于２０２２年煤炭

价格高位运行;个人所得税１９０９亿元,为预算的

１３０２％;资源税４７０８３亿元,为预算的１４５％;环

境保护税３２８亿元,为预算的８６８％;其他税收

收入０３８亿元,为预算的３８０％;非税收入１８５９３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２７％.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１０８６０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４５％,比 上 年 增 长

３４％.支出项目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４５６３亿元,为预算的９８８％;公共安全支出９４１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９％;教育支出１８３５４亿元,为

预算的９９９％;科学技术支出２６３１亿元,为预算

的８１３％,主要是新动能专项资金部分未下达,结

转今年使用;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８５２亿

元,为预算的１０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９０５８

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２％;卫生健康支出３１６９亿

元,为预算的９５３％;节能环保支出２７７１亿元,

为预算的９３９％;城乡社区支出１４１亿元,为预

算的９７２％;农林水支出９２５６亿元,为预算的

８３８％,主要是２０２２年使用中央留抵退税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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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资金安排农业支出,相应省级预算支出结转今年

使 用;交 通 运 输 支 出 １７８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９４％;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７０４亿元,为预

算的７８％;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５７５亿元,

为预算的９２５％;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７８亿元,为

预算的１００％;其余科目支出６５１８亿元.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总 计 为

４３７８３ 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１００１６９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

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２２１２３８亿元,中央

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１８２４４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收入４５３５２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１４９０７亿元,

上年结转收入７２８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６０８６亿元,调入政府性基金等７５４亿元.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总 计 为

４３１４８８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１０８６０２亿元,对市县税收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３亿

元,补助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２１３３３１亿元,

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３１４７４亿元,债务转

贷支 出 ３２７８１ 亿 元,地 方 政 府 债 务 还 本 支 出

５６６１亿元,上解中央支出５１６３亿元,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２８２９９亿元,调出资金００４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结转２０２３年６３４２亿

元,较２０２１年减少９３８亿元,降低１２９％.

２０２２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０亿元,动用３６２

亿元用于应急救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困难群众

救助等方面,结余６３８亿元全部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２０２２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７２８

亿元,实际使用６３２１亿元,结余９５９亿元,除确

需２０２３年继续使用的中央资金０３亿元外,其余

按规定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２２年年初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１６０４１

亿元,加上２０２２年补充２８２９９亿元,２０２２年末余

额为４４３４亿元,经省人代会审议批准,２０２３年调

入省级预算５０３７亿元,目前余额为３９３０３亿元.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２２年

余额为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

性收支差额.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１９５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１４２亿元,主

要原因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三公”经费支出应压

尽压.其中:因公出国(境)费００１亿元,公务接待

费０１１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１８３亿

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０４５亿元,运行维护费

１３８亿元).

按照预算法实施条例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

２０２２年底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结转资金实行权

责发生制核算并列预算支出.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１１１３４亿元、政府性基金０６５亿元,主要是中央

资金、科研经费、债券资金等按照政策规定进行结

转.对这部分资金,财政部门将在预算执行中加强

管理,督促单位加快预算支出进度,提升资金使用

效益.

(二)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４５６４亿

元,为预算的３８６％,下降１５２％,主要是土地出

让情况不及预期.加上转移收入１６９６亿元,上解

收入６２４亿元,上年结余１３６４亿元,债务收入

８９６４７亿 元,调 入 资 金 ００４ 亿 元,收 入 总 计

９７８９９亿元.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１２１３４亿元,为

预算的９８７％,下降２３５％,主要是专项债券收入

安排的支出减少.加上转移性支出４２０８亿元,调

出资金６４２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８０６３９亿元,债

务还本支出１１７亿元,支出总计９７７４亿元.收

支相抵,结余１５９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三)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

算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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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６８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３％,增长２０６９％,主

要是煤炭企业利润收入增加.加上中央补助收入

２４５亿元,收入总计１９１１３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１０５９９亿元,

为预算的７９３％,增长１２０２％.加上转移性支出

８７５亿元,调出资金５６６亿元,支出总计１７１３４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１９７９亿元,结转下年使用.

(四)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

算情况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１１９４５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７％,下降１７１％,主

要是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后中

央调剂金政策调整和社会保险费缓缴政策影响.

加上上年结余１６１９４７亿元,收入总计２７３８９２

亿元.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１１６９９８亿元,

为预算的９８７％,下降５８％.收支相抵,年末滚

存结余１５６８９４亿元.

(五)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２２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 １３４８６６ 亿元.

一是新增债券９２６７１亿元,实行新增债务限额“项

目＋因素”分配办法,综合各市财力规模、项目储

备、风险水平以及管理绩效等因素科学分配限额,

省本级留用１６４亿元,转贷各市７６２７１亿元.重

点支持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７３４９亿元,转型综

改示范区建设１３９５亿元,太原机场三期改扩建

１５亿元,汾石和临浮高速公路２０５４亿元,大水网

工程项目９５亿元,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２０亿

元,城镇雨污分流管网改造项目５５１亿元等.二

是 发 行 再 融 资 债 券 ４２１９５ 亿 元,省 本 级 留 用

５１７８亿元,转贷各市３７０１７亿元,用于偿还到期

政府债券.

２０２２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４７７０１亿元、利息１９６５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

本金５７４８亿元、利息４３０７亿元;各市偿还本金

４１９５３亿元、利息１５３４３亿元.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年 底,全 省 政 府 债 务 余 额

６２８５７９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

６５０６０４亿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余额１３３０

亿元,各市债务余额４９５５７９亿元.据财政部通

报,全省政府债务率７８９％,低于债务风险警戒线

４１１个百分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省本级政

府债务率９３％,个别市县政府债务率较高需持续

关注.

以上决算具体情况详见«二〇二二年山西省省

本级决算草案».

(六)２０２２年重点财政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落实落细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最大限度减轻企业

负担,保住市场主体,护稳经济大盘,２０２２年全省

全年累计为１５０多万户次纳税人退税减税降费及

缓税缓费８６４亿元.其中,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全年退付５８５亿元,规模是上一年的近５倍,

有效缓解各类市场主体资金周转压力.支持稳投

资促消费,加快推进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分别于６

月末、１０月末将５９１亿元新增专项债券和９３亿元

结存限额专项债券全部发行完毕.持续加大督导

调度力度,推进专项债券项目实施和债券资金支出

使用,按期完成预定目标,在财政部各期通报均处

于第一方阵.下达基本建设资金１２８４７亿元,重

点支持教育强国推进工程、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

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特色产

业集聚区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下达省级政府数

字消费券资金６０６亿元,有效激发消费活力释放

潜力.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经费,２０２２年全省各级

财政投入疫情防控资金１１９３５亿元,并加快资金

拨付使用,确保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

情防控.兜实基层“三保”底线,下达市县财力性转

移支付９３２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６１％,资金分配重

点向收支矛盾突出的困难县倾斜.深入推动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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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２０２２年全省

直达资金总量为１４０４４亿元,支出１１９７７亿元,

支出进度 ８５３％,惠企利民项目 ５２４４ 个,惠及

３６５４个企业、９２６万困难群众.

二是支持市场主体做大做强,推进产业转型.

下达省级技术改造资金９亿元,全面实施８大技术

改造专项,支持技改项目１０９个.下达２１亿元对

太钢、太重等十大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项目予以

支持,带动总投资４２亿元.下达促进数字经济发

展专项资金１３４亿元支持项目１４２个,推动新技

术、新模式、新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下达

１０９亿元支持我省建设２２万个５G 基站.下达

山西省融资再担保集团资本金８亿元和担保补偿

补贴资金１０１亿元,支持推进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累计完成直接融资担保业务４９２亿元,同比增长

６３％.下达２８亿元培育建设１００个乡村e镇.

下达省级人才专项经费５７３亿元,支持山西大学

等３７所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引进１５２１名博士及

博士后研究人员等.支持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下达

太原超算中心建设经费６６７亿元、太原第一实验

室建设经费１亿元、高速飞车试验线建设经费４１

亿元等.下达２亿元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

业科研机构开展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支持参与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科研项目.支持中部城

市群建设,下达转型综改示范区１１亿元,太忻一体

化经济区４亿元.支持推进城镇化建设,下达城镇

建设专项资金６４亿元,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资

金３１５亿元,建制镇污水处理、城镇排水管网雨污

分流改造项目债券资金９０５亿元.

三是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下达

３６３９亿元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２８０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４５万亩.下达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１１８９

亿元,应对农资价格上涨等影响,缓解种粮成本上

涨带来的种粮收益下降.下达１６４亿元支持创新

开展８２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项目,在中央

财政对种植主体每亩补助１５０元的基础上,省级财

政每亩再补助５０元.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下达衔接资金７５２３亿元,

比上年增长６１７％,资金分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倾斜,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下达

２８３亿元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下达１０１３亿元支持农村公益设施

建设,建成项目４３６８个,建立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共

享、共治、共管机制.下达３５４亿元建设美丽乡村

及红色美丽村庄１４０多个,下达５７３亿元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完成农村户厕改造任务３８４万户,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７４３％.下达乡村环境治理

资金３１１亿元,支持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

四是支持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下达６１６１亿元助力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优良天数比例提

升至７４５％,重污染天数比例降至０６％,全省地

表水国考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达８６％,同比提升

１３７个百分点.下达３５８亿元用于地质灾害综

合防治体系建设,完成１万余户农村地质灾害搬

迁.下达４４６亿元支持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

动,完成造林任务３７３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增长

到２３５７％.下达资金１１５亿元,支持推进“七

河”“五湖”生态保护与修复.

五是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加大就业专项补助资金投入力度,全年下

达１９７３亿元,用于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下达

职业技能培训资金７１８亿元,完成普惠性培训５０

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４０万人.下达高等教育专

项２４３亿元,支持“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

设.下达９２亿元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

善和能力提升,持续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下达

１２８５亿元支持建设４所国家级双高院校、１０所省

级高水平高职学校和６０所省级高水平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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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１２２７１亿

元,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５８０元提高到６１０元.

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２４４６亿元,年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７９元提高到８４元.下达企业

养老金补助２０９１７亿元,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提高４％左右.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补助５６６９亿元,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提高１０

元,对６５岁以上参保人员实施城乡居民补充养老

保险.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５３０４亿元,保

障１１８７万低保对象和１２９６万特困供养对象的

基本生活.下达２２０６亿元支持保障性租赁住房

筹集建设,继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和城镇棚户区改

造等.下达５２７亿元提高全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覆盖面和适用性.下达５１２亿元支持文物保护单

位开展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工作.

六是深化财税改革,加强财会监督.推进省以

下财政体制改革,对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财政收入划分、转移支付制度等进行研究,并形

成９个专题研究报告.加强数字财政建设,完善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构建“制度＋技术”的预算管理

机制,以财政信息化推进预算管理现代化.扩大直

达资金范围,将３４项中央转移支付、２５项省级配

套资金纳入直达范围,基本实现民生补助资金全覆

盖.制定印发省级部门预算管理考核办法,着力构

建“标准＋奖惩”的经费类支出预算安排常态化机

制,促进预算管理更加规范高效.积极推进预算支

出标准体系建设,已出台２６项项目支出预算标准.

持续推进政府采购制度重塑性改革,完善了现代政

府采购制度主体框架,近千亿政府采购项目实现了

“全程在线、一网通办”.在全国首批开展财政总会

计制度试点.扎实推进财经秩序专项整治,完成七

个领域整治工作,确保财税政策落实到位.积极拓

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选取４３个省级财政重

点支出项目(政策)和４个部门(单位)作为绩效评

价对象,涉及财政资金超过３００亿元.

上述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得益于省委、省政府

科学决策、周密部署,得益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

法监督、关心支持,也是各级各部门团结一心、共同

努力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财政工作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财政收入受煤炭价

格影响较大,难以持续增长;一些部门项目前期储

备不足,资金分配下达不够及时,财政资金支出进

度较慢;预算绩效管理和结果运用还需进一步加

强,等等.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加

以解决.

二、今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财

政工作重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９５７２

亿元,为年初预算(３６０２１亿元)的５４３％,增长

７４％,增收１３４３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９２８１ 亿 元,为 年 初 预 算 (６８２３２ 亿 元 )的

４２９％,增长７４％,增支２００８亿元.全省财政

收支运行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非税收入增速明显高于税收收入.上半

年,全省税收收入小幅增长２４％.同时,通过加

强矿业权出让收益征缴和盘活存量资产,拉动非税

收入增长２７６％,增收９８６亿元,成为今年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是非煤行业增速高于煤炭行业.今年煤炭

价格连续下行,影响税收收入增速环比回落.非煤

行业税收完成６２６７亿元,增长４６２％,增收１９８

亿元,剔除留抵退税后,同口径增速小幅下降３％,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长１３％、交通运输仓储和

邮政业增长２１５％,呈现恢复态势.

三是财政支出强度较高.今年以来,全省财政

部门保持适当支出强度,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２９２８１亿元,增长７４％,全力支持保障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市场主体倍增等重

点领域.全省民生支出２３６８５亿元,占全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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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预算支出的８０９％,增长９７％,增支２０８９

亿元.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财

政系统认真落实省人大有关决议,紧扣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加力提效做好争取中央支持、推动转

型发展、保障改善民生、推进乡村振兴、坚守安全底

线、深化财政改革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保障我省

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力争取中央支持.将争取中央支持作

为今年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报请省政府同意后,

印发«关于切实推进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专项债券

工作的通知»,建立起省财政厅统筹抓总、各部门分

领域负责、市县对口配合的工作机制.上半年全厅

进京对接３３次、７１人次.今年上半年,中央累计

下达我省转移支付２０９５１１亿元,相当于２０２２年

全年的８７５％.特别是通过竞争性方式争取到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２０亿元)、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６亿元)、国土绿化(４

亿元)、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２亿元)、农村综合改

革(１５亿元)、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１亿元)、国

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０６亿元)等试点

试验示范项目,获得中央资金超过３５亿元.

二是加力推动转型发展.全力保障大事要事.

建立省级财政大事要事保障抓落实工作机制,制定

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研究出台«加强大事要事保障

支持高质量发展财税政策的意见»,新增和统筹资

金７２４４亿元,全力支持建设转型综改试验区、开

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两大任务”,集中财力服

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唱好太原

大同“双城记”、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等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重大

战略.用足用好专项债券.积极争取专项债券额

度,截至目前,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券规模

８２９亿元,其中专项债券６０３亿元,增加２０亿元,

近三年首次实现正增长.坚持快发快用,５月份将

３５０亿元提前批专项债券全部发行完毕,并创新发

行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主题专项债

券３７１亿元.这些债券资金重点投向集大原及雄

忻高铁、汾石及临浮高速公路、太原机场三期改扩

建、大水网及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等,有力支持我省重大战略重点项目落

地实施.服务保障特色专业镇培育.安排５亿元

的省级培育特色专业镇发展资金,支持首批特色专

业镇主导产业培育.研究制定«高效发挥财政职能

推动专业镇奋勇争先加快发展工作方案»«“云会计

走进专业镇”专项行动工作指引»,组织专业镇服务

分队和云会计服务团队上门调研服务,全力推动专

业镇工作尽快见到实效.助力重点产业链发展.

制定重点产业链培育激励方案,出台１０条财政政

策措施并每年安排５亿元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

链提升核心竞争力.积极推动设立规模不低于

３００亿元的国调二期基金,通过市场化手段参与国

资国企改革,引入央企优质项目带动产业转型.加

快推进科技创新.统筹资金５亿元支持怀柔实验

室山西基地建设及科研.安排资金１２８亿元支持

基础研究计划、科技重大专项、省校合作和科研机

构建设.统筹安排各类人才专项资金７６亿元,增

强我省转型发展智力支撑.全力支持“一泓清水入

黄河”工程.组建厅内工作专班加强统筹协调,运

用财政保障清单和工程项目管理台账,细化支持举

措,压实管理责任.研究起草资金筹措方案,配套

制定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和监督办法,以事权划

分为基础,分类明确工程项目资金筹措路径,跟进

绩效管理和财政监督,切实强化财政支撑保障能

力.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聚焦市场主体需求

关切,优化完善减税降费、奖补贴息、政府采购等政

策集成,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健全以财政出资为

主的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鼓励和促进银行

业金融机构对相关企业贷款投放.支持文旅事业

产业发展.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物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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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数字化保护、云冈学建设、平遥国际旅游目的

地建设等.支持省市联动文旅宣传推介、举办旅游

发展大会和文旅康养示范区集聚区创建.

三是倾力保障改善民生.严格落实１７项民生

政策提标扩面、动态调整.新增１５８７亿元支持在

岗村医岗位补助、居民低保补贴等１７项民生政策

提标扩面、动态调整.全力支持办好１２件民生实

事.加快专项资金下达,省级已下达资金７２亿

元,为年初预算的５９０１％.抓好就业促进工作.

下达补助资金１５９１亿元,加大对就业创业服务、

高技能人才培养、职业培训、公益性岗位等补助补

贴力度,全力支持多渠道就业创业.支持构建高质

量教育体系.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

准定额、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提高省属

高校基本支出生均拨款标准.下达现代职业教育

质量提升计划资金１０５７亿元,稳步推进国省“双

高院校”和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下达“双一流”建

设引导资金１２２５亿元,支持高校加快“双一流”建

设步伐.扎实推进健康山西建设.下达２８７２亿

元支持我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省级投入区域医疗合作项目运转补

助资金１２５亿元,支持提升我省疑难危重症治疗

水平.安排专项资金１亿元支持实施中医药强省

计划.

四是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坚决落实“四个不

摘”“一个不变”.保持过渡期内财政支持政策总体

稳定,巩固衔接投入力度不变.２０２３年,中央补助

我省衔接资金４８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２４％.

省级安排衔接资金１７２３亿元,与上年持平;安排

易地搬迁还本付息资金６６５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７５亿元.同时,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整改工作

要求,省级新增及统筹资金超１０亿元支持脱贫人

口增收３０条政策落实到位.支持做好水的大文

章.安排资金２０亿元支持实施防洪能力提升工

程.安排水利工程建设资金１２２亿元,支持我省

水网全面升级.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安排资

金近４０亿元,认真落实种粮农民补贴、农机购置补

贴等惠农补贴政策,并在全国率先发放大豆和油料

种植一次性补贴.安排资金２６８５亿元,支持高标

准农田建设.聚焦农业市场主体和农业特优产业,

安排资金超过８０亿元,支持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

五是牢牢坚守安全底线.兜牢兜实“三保”底

线.健全完善事前审核、日常监控、应急处置制度

机制,创新性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进行全流程

线上审核,并通过市县“集中会审＋交叉审核”,确

保全省县级“三保”足额保障.持续强化政府债务

管理.今年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建立项目申报会商

机制、督导调度机制和指导培训机制,指导市县储

备更多项目,推进更多项目入库.完成全省２０２２

年政府隐性债务变动统计核查工作,夯实隐性债务

底数.安排１５亿元化债引导资金,鼓励市县积极

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着力防范金融风险.严格履

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修订«省属国有金融

企业股权董事股东监事议案审议操作指引»,健全

完善省属金融机构穿透式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农

信社改革化险方案,筹集资金４７亿元支持设立山

西农商联合银行.

六是持续深化财政改革.深入推进省以下财

政体制改革,研究制定我省改革方案并报财政部征

求意见.出台国防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制定«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报请省政府同意后将印发

实施.认真落实中办、国办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

作的意见,研究制定我省实施方案,着力构建财政

主责监督、相关部门单位协同监督的财会监督体

系.积极拓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选取２８个

重点财政支出项目、１６个政府专项债券项目、６项

财政支出政策、２个部门整体和１个县级政府财政

运行作为评价对象,涉及资金３４６４３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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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省财政厅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

省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力奋进、实干

担当,发挥好职能作用、完成好使命任务,为我省加

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围绕收支管理持续加力.做好２０２４年预

算编制工作,省本级２０２４年预算编制总体要求和

收支安排政策已报省政府同意,预算编制将总体坚

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着力做到强化财政统筹

保障能力,全力支持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落地落

实;强化零基预算,大力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

算绩效管理,预算安排与绩效评价结果有效结合;

强化风险防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坚持强研判、深挖潜,密切关注财政

收支,进一步用好收入组织和支出管理专班机制,

及时跟踪分析、预判趋势,尽早谋划对策,确保预算

平衡和财政稳健运行.加力争取中央支持,把精准

对接中央政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统筹

谋划、精准实施,尽力实现争取中央支持的最好效

果.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厉行勤俭节约,从严

控制“三公”经费.建立预算执行进度重点督导机

制,紧盯重点单位、重点项目,督促落实预算执行主

体责任,加强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切实加快项目预

算执行,对执行条件发生变化、今年难以执行的预

算,调剂用于其他急需支持的项目.

二是锚定高质量发展积极赋能.聚焦事关全

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１２个重大问题,充

分发挥财税政策支持引导作用,健全完善多元化资

金投入机制,加强大事要事保障,集中财力服务保

障好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重点项目.加

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支持我省

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特种金属材料、有机旱作农

业等优势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发挥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引导扶持作用,综合运用奖励、补助、贴

息、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中小企业上规升级、规范

化股份制改造和“专精特新”发展等.更加注重财

政金融协同联动,将项目清单推介给银行、基金等

金融机构,积极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吸引

各类金融贷款和投资.

三是聚焦民生事业稳步提质.坚持把农业农

村领域作为优先保障领域,通过大力争取中央资

金、优化涉农资金支出结构、统筹政府性基金等方

式,确保支农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实施好新一轮支

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政策,督促指导县级认真

筛选具备条件的村,做好分年规划,分批纳入扶持

范围.抓好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示范,努力做好申报

工作,积极争取中央对我省更多的支持.持续推进

稳就业工作,不断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支持高质量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深入

推进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加大对县域普

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的财政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增

加学位供给,提升学校育人能力水平.加大对高等

教育的支持力度,支持实施高等教育百亿工程.健

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

完善退役军人保障制度.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基

金存放行为,建立健全科学规范、公正透明的社会

保险基金存放管理机制,提高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

值效益.

四是着眼财税改革守正创新.加快推进省以

下财政体制改革,出台我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

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持续完善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加快资产、债务和报表报告业务等系统与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整合.加强财政资金从预算安

排到使用全过程监管,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

拨付、使用情况的动态监控.强化财政数据与政务

平台数据融合,积极推动财政与各部门数据信息共

享共用.全面推进现代会计管理工作体系建设,不

断提升会计管理水平.积极争取中央化债政策支

持,安排再融资债券优化债务结构,降低偿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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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债务风险,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 我

们决心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勇开

解放思想之先,坚守久久为功之志,积极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推动财政改革发展持续开创新局面、展

现新气象,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山西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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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陈　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省审计

厅组织对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２０２２年,全省

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省经济持续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助推经济质提量

增.严格落实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集中释放政

策红利.全年取得中央转移支付２３９４８２亿元、各

类 政 府 债 券 １３４８６６ 亿 元,较 上 年 分 别 增 长

１４７％和１７２％.强化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

提高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加大财力下沉力

度,下达市县财力性转移支付９３２亿元,助推全省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积极增收节支保障重点,有效支撑高质量

发展.积极组织财政收入,持续压减非急需、非刚

性等一般性支出,统筹财政资源,保障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重大任务、重大

项目建设.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及时下达乡村振兴

衔接资金,不断加大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

安全等领域投入,支撑保障各项事业平稳健康

发展.

———持续深化管理改革,不断提升财政治理和

服务效能.对市县财政实施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制

定省级部门预算管理考核办法,积极推进预算支出

标准体系建设,探索实行生态环境领域专项资金“１

＋N”管理机制,促进预算管理更加规范高效.健

全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３４项中央转移支付、

２５项省级配套资金纳入直达范围.认真开展财经

秩序专项整治,积极拓展重点绩效评价范围,财政

治理和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强化审计整改落实,以审促治取得实效.

加强审计整改组织领导,健全完善推动整改工作机

制,对未整改到位问题进行全面清查,压紧压实整

改责任,审计整改更加规范有力.２０２２年６月至

２０２３年５月,全省共审计单位３１００多个,促进增

收节支和挽回损失６８８６亿元.至２０２３年５月

底,２０２１年度审计发现的问题,各市县①和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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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单位认真落实整改责任,整改问题金额３５７８３

亿元,促进完善相关制度２６４项,审计整改取得较

好成效.

一、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对省财政厅具体组织省本级预算执行及编制

决算草案情况进行了审计.２０２２年,省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１００１６９亿元,支出１０８６０２亿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４５６４亿元,支出１２１３４亿元;国

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８８６８亿元,支出１０５９９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１１１９４５亿元,支出１１６９９８

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省财政厅认真执行省人大批准

的预算,不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积极防范化解风

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

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财政资源统筹能力有待增强.省财政未

及时收回５１个事业单位所属６６户企业国有资本

收益４８５８２８万元;未及时安排使用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结余资金２９５亿元;计划化解的１３２３８亿元

隐性债务,实际化解７６９１亿元;应收回的２７亿

元部门单位结余资金未及时收回,收回的２６５６亿

元存量资金未统筹盘活,统筹安排的１３１９５１万元

存量资金二次沉淀.

(二)预算支出功效未充分释放.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资金等６项财政资金１１４３５亿元未在规定

时间分配下达;隐性债务化债引导资金和均衡性转

移支付３１１７亿元未按规定办法标准分配;因项目

推进缓慢,分配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等３项

中央直达资金实际支出７８０９亿元,支出比例不达

５０％;因项目不成熟等原因,安排的应急救援能力

建设等１２１个项目、５５６亿元预算未形成有效支

出;因基金未运行等原因,下达临汾、忻州２个试点

城市的１亿元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省级配套资金未

发挥效益.

(三)新增专项债券管理还需加强.省本级和

太原、应县等６个市县１１个已完工项目申领的

４５７亿元专项债券,未能形成实物工作量、有效拉

动投资;省本级和昔阳县４个项目结余的１４亿元

专项债券未及时盘活;省本级和临汾、祁县等３８个

市县９６个项目推进缓慢,３７０８亿元专项债券滞

留财政或项目单位;省本级和晋城、右玉等７个市

县未严格履行报批程序自行调整２２个项目、６２７

亿元专项债券使用用途;大同、介休等１１个市县的

３３个已完工一年以上项目无收益,３２４亿元债券

利息由市县财政负担;阳泉、兴县等８个市县１７个

已运营一年以上项目,实现收益未按规定用于还本

付息,１３５亿元债券利息仍由市县财政负担.

(四)绩效管理和决算草案编制水平仍需提升.

１４９个、７９５７亿元预算调整项目未相应变更绩效

目标;盘活资金安排的１４个项目７４６亿元预算未

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决算草案经济科目反映的支

出不准确,涉及金额２６１２亿元.

二、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２１个部门,延伸审计二、三级预算

单位９５个,并对部门管理的相关专项资金分配、管

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从审计情况看,相关部

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收支管理,预算执行情况总体

较好.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决算编制不够完整准确.省政协办公

厅、省教育技术与评估监测中心等９个部门单位未

将房租收入、历年结余等８５８１６９万元编入年初预

算;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多编

列或重复编列项目预算１３２４１万元;省工信厅、省

外经贸发展中心等１３个部门单位编制的４７６亿

元预算未细化或脱离实际.省文旅厅、省建设数据

服务中心等１０个部门单位决算草案编报范围不完

整、不准确,涉及２９３亿元.

(二)预算收支管理不够严格.省无线电管理

局、山西大学等３７个部门单位应收未收学费、房屋

租金等收入１９８亿元;省体育局、省人事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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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８个部门单位未及时上缴罚没收入、利息收入

等非税收入８０１７９１万元;省商务厅、山西师范大

学实验中学等４０个部门单位无预算、超预算和超

范围列支１４４亿元;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与信息

技术学校等７个部门单位虚列支出１７４亿元;省

发展改革委、省肿瘤医院等２０个部门单位２７８亿

元支出,存在多支付合同款、违规在下属单位列支

等问题.

(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执行不够到位.省水

利厅、省小企业发展促进局等２１个部门单位４５个

项目１７９４亿元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指标设

置不科学;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

１１个部门单位涉及预算３１５亿元的１２个项目未

按规定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涉及预算１７８亿元的

５个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报告内容不完整;省公安

厅、省水利厅等４个部门７１个项目１３８亿元预算

绩效自评程序不规范、结果不真实;省商务厅、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１７个项目１６３９亿元预算绩效运

行监控不到位;省卫健委、省红十字会等３０个部门

单位１６３个项目１５９５亿元预算支出绩效不高.

(四)专项资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省发展改

革委、省文旅厅等３个部门分配的科技发展、旅游

宣传推广等７项资金３２２２亿元未制定资金或项

目管理办法;省生态环境厅、省乡村振兴局等１１个

部门分配的污染防治、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等１５项

资金７７７７亿元存在分配程序不合规、超范围分

配、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人分配等问题;省有关

部门单位及相关市县涉及的“七河”流域生态修复、

困难群众补助等２１项资金１０亿元,存在未按项目

预算用途使用等问题;省住建厅、省乡村振兴局等

９个部门分配的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易地

扶贫搬迁等３３项资金４００１亿元滞留市县财政或

项目单位;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等８个部门分配的

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１３６”兴医工程等９

项资金存在分配结果未公开、项目建设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涉及金额５２８６亿元.

三、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

结合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审计和审计

调查,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困难群众救助、中等职

业教育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

的主要问题:

(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实方面.省级基本

建设专项资金９５４亿元下达时间较晚,２１１亿元

滞留市县财政或项目单位;政府数字消费券专项资

金２４１亿元未按计划下达,６８２４７９万元滞留市

县财政,未发挥作用;乡村e镇年度建设任务未完

成,７６６５３１万元专项资金未使用;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补贴２０７亿元未发放;“链主”企业奖励资

金未下达,奖补政策未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

项资金２５１０万元滞留县级财政,未发放至相关企

业;５１４个项目未享受政府采购支持市场主体的减

半征收投标保证金政策;山西大学等１４个单位未

按要求减免１２６户市场主体房租４９６１６万元;省

自然资源事业发展中心等４个部门单位超标准收

取、未及时退还各类质保金８７６亿元;太原师范学

院等１５所学校拖欠无分歧工程款４１５亿元.

(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方面.左权等３个县５２６名农村学生未享受

“雨露计划”等教育资助政策,涉及资金１５３７３万

元;岚县等８个县未有效落实脱贫群众外出务工交

通补贴政策;广灵等６个县未及时将８４户２２７名

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范围;

大宁等４个县未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

６０２名易致贫返贫监测对象实施精准帮扶;平顺等

７个县组织的２２９万名脱贫群众技能培训效果不

佳,实际仅有５５％的培训人员到与培训内容相关

的岗位就业;石楼等６个县投资１９１９８６万元的

２２个产业帮扶项目闲置两年以上未发挥效益;岢

岚等４个县违规将光伏发电收益１０２６３７万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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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补充扶贫周转金等支出;应县等 ５ 个县投资

１８３亿元建成的１３１个产业帮扶项目,资产未及

时确权登记入账.

(三)困难群众救助方面.太原、泽州等３个市

县未及时足额分配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８２８６９７万元;河曲等１０个县少配套残疾人两项

补贴１１７４０８万元;忻州、陵川等７个市县的７家

集中供养机构通过虚报在院供养人员,套取儿童和

特困人员生活费补助资金８６６９５万元;大同、浮山

等６８个市县４１６８名不符合条件人员违规享受困

难群众救助待遇１９０９５８万元;霍州等５１个县

１５１１名保 障 对 象 重 复 享 受 困 难 群 众 救 助 待 遇

１８８１９万元;闻喜等５个县扩大范围支出救助补

助资金３０３４万元;阳泉、娄烦等８个市县相关部

门单位截留克扣救助补助资金３８４５７万元.

(四)中等职业学校运行和管理方面.全省中

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标率不高,“空、小、散、

弱”问题较为突出;１０１所学校未开展校企合作,

２３８所学校校企合作较为简单,缺乏工学结合、订

单培养等深度合作;１８所学校与１６６家企业未按

规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１２９所学校应发放未发放

国家助学金１４４３５３万元;５所学校违规向学生收

费２３２１８万元;５所学校未及时向学生清退教材

费、公寓用品费等代收款３５９２１万元;５１所学校

虚报 在 校 学 生 人 数,套 取 国 家 财 政 补 助 资 金

１９８６１万元;阳泉、山阴等４４个市县的中等职业

学校生均经费不达标准要求.

四、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一)黄河流域中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

资金审计情况.组织对黄河流域中上游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资金管理使用不合规.忻

州、古交等５个市县违规将专项资金５９３９亿元拨

付主管部门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娄烦、万柏林２个

县超进度支付工程款３０５亿元.二是部分工程项

目管理不规范.尖草坪等４个县涉及投资１７２亿

元的２０个项目,因前期设计缺乏实地勘测,实施中

反复变更;太原、忻州２个市７９个项目验收不及

时.三是部分工程项目未达预期目标.娄烦等５

个县涉及投资３５７４２６万元的水源涵养林建设等

１６个建成项目存在苗木规格、覆土厚度不达设计

要求等问题;宁武、静乐２个县２４个建成项目,因

管护不到位、设计不严谨,部分林木被牛羊啃食、设

施损毁,形成损失１４３９５９万元.

(二)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情况.

组织对省本级和太原、长治、晋中３市就业补助资

金、失业保险基金等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

题:一是部分资金分配管理不规范.长治、寿阳等

２２个市县扩大范围支付就业补助资金２７亿元;

省本级和太原、平遥等２２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人

员发 放 失 业 补 助 金、失 业 保 险 金 及 相 关 待 遇

２５７６９万元.二是职业技能提升政策落实不精

准.省本级和太原、襄垣等２９个市县向不符合条

件的人员和企业、机构发放职业技能培训和取证补

贴８８７９３万元;汾西矿业有限公司等４３家企业、

机构通过多报培训合格和取证人数等方式,套取职

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取证补贴７７６８９万元.三是重

点群体就业创业政策落实不严格.省本级和晋中、

杏花岭等２３个市县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人员发

放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２１８６３万

元;长治市未及时发放５所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一次

性求职创业补贴２４９万元.

(三)灾后基础设施修复建设和资金使用审计

情况.组织对２０２１年１０月雨涝灾害灾后基础设

施修复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

主要问题:一是救灾资金管理还需加强.因项目建

设滞后、资金统筹调度不够等原因,临汾、长子等

１２６个市县９６４亿元救灾资金尚未形成支出;因

受灾县财力紧张等原因,５２３个水毁基础设施修复

建设项目存在１１７亿元资金缺口;新绛等１７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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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４家防汛救灾单位将救灾资金６６３８３５万元用

于与灾后恢复重建无关的城乡道路改造等支出.

二是部分项目推进缓慢.交口等６３个县９４９个项

目未按期开工,占应开工项目数的１２９３％;屯留

等９４个县１２９０个项目未按期竣工,占已开工项目

数的２０１９％.三是部分项目未达建设要求.寿

阳等１５个县的１５项农房、水利、文物、公路工程,

由于质量不达标、修缮不彻底,存在安全隐患.

(四)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和项目审计情况.

组织对尧都、万荣、稷山３个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情

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项目选

址不当.万荣、稷山２个县９７２万亩高标准农田

未优先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内建设;３个县在已建

成或禁止区域建设高标准农田５４２６０７亩.二是

部分工程项目管理不严格.尧都区２个项目未按

实际结算工程款１０２６７万元,１个项目多报高标

准农田建设完成面积１６２５７８亩.三是部分项目

后期管护不到位.３个县投资２３８３９万元栽植的

８３７万株农田防护林木,仅存活６３００株;万荣县

投资８５０６万元修复的农村灌溉设施权属不明确,

长期由个人使用经营,未发挥其公共服务效用;３

个县已建成的７４１万亩高标准农田未划入永久基

本农田实施特殊保护.

五、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结合省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等项目,重点审计了

企业、金融、行政事业和自然资源资产等４类国有

资产管理使用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１８户省

属国有企业的财务收支、成本费用等情况进行了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企业会计信息失

真.３户企业多计收入２０７亿元,少计成本费用

４５００万元;６户企业多计收入８２１６万元、成本费用

５３７亿元;６户企业４１８个已投入使用项目未及时

转记固定资产１９３７亿元.二是部分企业成本费

用控制不严格.４户企业物资材料集中采购推进

缓慢,人为增加采购环节,加大采购成本２６４６０９

万元;３户企业委托外包服务项目监管和工程款结

算审核 不 严 格,多 支 付 项 目 服 务 费、材 料 款 等

１４２７８９万元.三是部分企业资产处置程序不规

范.１户企业未经中介机构评估,自行确定拍卖底

价,处置原值８８４００４万元的积压原材料和产成

品,取得处置收入８３９９６万元;１户企业转让子公

司国有股权时,未对存在瑕疵的资产评估报告进行

审核论证,股权转让收入偏少.

(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４

户省属金融机构的财务收支、抵债资产等情况进行

了审计和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资产风

险管控不严格.２户金融机构收取违规评估、定价

存在重大瑕疵的抵债资产５１８亿元;部分金融机

构的债务人以廉价物品冒充贵重物品抵顶债务,

７６９亿元贷款形成损失风险.二是违规开展业

务.３户金融机构违规发放贷款,３５４３亿元贷款

形成风险;３户金融机构收取不得用于抵债或难以

变现资产３７０９亿元;２户金融机构５４２亿元抵

债资产定价程序不合规.三是抵债资产管理处置

不到位.个别金融机构未及时办理１５亿元自然

人股权抵债资产的股权变更手续,相关股权被自然

人私自转让;４户金融机构１８３２亿元抵债资产未

取得实际控制权,被他人占用或出租;４户金融机

构抵债资产处置不及时、处置率低,部分已报废,形

成损失.

(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结合省

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对省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

理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信

息登记不准确.因部分事项抵消调整不到位,政府

综合财务报告多计收入和费用４７６亿元、债权债

务６７０５１１万元,少计资产６３３８亿元;７个部门

单位账面仍登记已拆除、报废等资产３０８０３１万

元;１８个部门单位未及时将价值６６３亿元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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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设备等登记入账;１０ 个部门单 位 未 及 时 将

３３４３亿元投资转记固定资产.二是部分资产管

理不到位.６个部门单位１１４亿元资产未及时办

理划转、调拨手续;３个单位投资１６１亿元的建设

项目未经消防验收即投入使用;１１个部门单位房

产闲置１２１１万平方米、设备闲置８３１８５万元.

三是部分资产处置程序不合规.１８个部门单位未

履行审批和资产评估程序,出租出借房屋、场地等

７１０６８万平方米;６个部门单位未经审批和向财政

部门备案,拍卖、核销资产２５８３４万元.

(四)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组织对黄

河流域６个市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厂建设运营和２３

个市县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情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土地保护和利用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市县临

时占用耕地审批和管理使用不合规３８１６５１亩、两

年以上批而未供土地９３２万亩.二是水资源取用

管控不严格.２４个县相关企业无证取水２２７亿

立方米;１６个县超核定量取水１４４亿立方米.三

是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设缓慢.１２个市县未按期

完成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任务３９０２

万亩;１５个市县绿色矿山建设、采煤沉陷区治理等

任务推进缓慢.四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管理

滞后.４５个县未完成雨污分流改造任务５６２１５

公里;部分县污水处理率、再生水利用率不高;３个

市未能跨区域统筹垃圾处理,填埋厂超负荷运行、

焚烧厂能力闲置问题并存.

六、审计移送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情况

２０２２年６月以来,省级审计机关发现并移送

各类违纪违法问题线索２５件,涉及金额２９６１亿

元、２２人.一是公共资金资产管理问题多发.共

发现此类问题线索１２件,涉及金额２６５亿元.主

要是在公共资金使用、国有资产管理、工程项目建

设中,一些公职人员失职渎职、非法侵占公共资金

和国有资产或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以及一些单

位骗取财政资金、虚开发票、违规招投标或转包分

包工程等.二是重点领域腐败问题突出.共发现

企业、金融、粮食、开发区等领域各类问题线索８

件,涉及金额２６９２亿元.主要是一些企业单位违

规经营,造成重大国有资产损失,一些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内外勾结、以权谋私,套取工程款、逃废银

行债务、搞利益输送等.三是民生领域存在侵害群

众利益问题.共发现此类问题线索５件,涉及金额

３９２万元.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虚报

冒领、骗取套取补助资金,以及履职不到位造成环

境污染等.

七、审计建议

(一)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全面落实

国家、省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收入收缴力度,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提高财政支

撑保障能力.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严格控

制一般性支出,全力支持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市场主体倍增等重大战略任务.加强

新增专项债券和专项资金管理,规范资金分配,强

化项目可研论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高项目运

营效益,充分释放财政支出功效.

(二)全面提升预算执行效果.将部门单位全

部收支纳入预算管理,编实编细年度预算,提高预

算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坚持先有预算

后有支出,严格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过程监管,

防止无预算、超预算支出或虚列支出等问题发生.

加强绩效管理,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健全完善绩效

评价体系,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运行

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绩效.

(三)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全面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强化

成本费用控制,规范资产处置程序,推动国有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强化金融风险管控,规范业务经

营,健全完善抵债资产收取、处置内部管理制度,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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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控制、合理定价、妥善保管、及时处置,避免和减

少资产损失.全面完整准确登记行政事业性资产

信息,加强日常管理,提高资产配置效率,严格资产

出租出借处置程序,保障国有资产安全高效利用.

严格落实土地保护和利用政策,加强水资源取用管

控,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快城镇雨污分流、老

旧管网改造,加强跨区域垃圾统筹处理,促进自然

资源资产保护和合理利用.

(四)全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省各项重大政策措施,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机

制,提升乡村产业质量效益,推动脱贫攻坚成果进

一步巩固拓展.严格落实困难群众救助政策,兜牢

兜实民生底线.积极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改善

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

展需求.加强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管理,扎实做好

项目前期准备,严格工程质量,强化后期管护,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

本报告反映的是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并依法向社会公告.审

计指出问题后,有关部门单位和市县积极整改,有

些问题已完成整改.下一步,省审计厅将认真督促

整改,省政府在年底前将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面

整改情况.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

做好各项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审计机关将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把握扎实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审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

务,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自觉接受省人大

监督,努力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９８—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３４　



关于全省经营主体提升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　李东洪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省经

营主体提升工作开展情况,请予审议.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是我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

局、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自２０２１

年底以来,先后出台促进经营主体发展一揽子政策

措施,创新专班抓落实机制,较好推动了全省经营

主体量质齐升.今年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经营

主体提升年”,各级各部门牢牢聚焦经营主体关切,

久久为功、接续发力,以务实举措助力经营主体发

展全面提升.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明确发展目标,狠抓工作落实

一是专题部署、统筹推动.４月１３日,省政府

高规格组织召开全省经营主体提升年动员部署会

议,金湘军省长就经营主体提升工作作出明确部

署,鲜明提出“五抓五提升”要求.各级各部门闻令

而动,进一步完善工作举措,推动精准施策.二是

明确目标、制定计划.紧紧围绕“扩数量、提质量、

增效益、优结构”,研究制定«２０２３年经营主体提升

年行动计划»,组织开展“六大提升行动”,力促全省

经营主体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质量效益大幅跃升.三是专班推进、狠抓落实.充

分发挥省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专

班牵头抓总、统筹督导作用,将“４８条”“７８条”和营

商环境创新提升“１１９”项改革举措细化形成“三清

单”,实施项目化管理、序时化督导、一体化推进.

四是创新举措、惠企便民.推出全省统一的涉企政

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发布各类涉企政策

１６３９条,线上可直享惠企政策达１９０项.五是紧

盯问题、长效治理.紧盯“４８条”“７８条”奖补政策

落地,推动奖补兑现率由２０２２年底的６１％提高到

７３％.紧盯营商环境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发现问题

整改,着力推动３９个部门、１１个市和综改区的

１５４３个问题逐一解决.紧盯治理“新官不理旧账”

“政策不兑现”问题开展专项行动,深入组织全省各

级各部门开展问题自查和纠治,着力构建完善政府

守信践诺机制,有力稳定市场预期.

(二)实施“六项行动”,提高发展质量

一是推动“个转企”.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

进”的方式,确定大同、运城开展“个转企”试点,“真

金白银”给予补助和奖励,今年以来“个转企”已达

７５９户.二是推动“小升规”.制定２０２３年规上工

业企业净增工作方案,全省规下工业企业基础信息

库和重点企业培育库分别收录企业３６１２户、１５８９

户.三是推动“规改股”.组织申报中小微企业规

范化股份制改造奖励资金,持续开展强化中小企业

融资服务,累计培育规改股１５７４家.四是推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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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积极推荐我省１４６户中小企业进入省上市

后备企业资源库.锦波生物于７月２０日在北交所

成功上市.汉通新宇顺利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同意

挂牌函.五是培育“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截

至６月底,培育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１２０２户,申报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５００余户,向工信部推

荐１０１户企业申报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六是厚植经营主体发展沃土.全面深化

“一件事一次办”,重点选取“我要开商场”等５０项

高频“一件事”,编制集成服务办理标准.“７×２４

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超市全面覆盖省市两级及

３０％左右的县(市、区).全省１２７６个乡镇(街道)

全部成立便民服务中心,１１５项乡镇(街道)、４５项

村级(社区)便民服务事项实现“就近办”.医保、社

保、公积金等２０９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

通办”.３０６９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

(三)打造“十大平台”,推动集聚发展

一是推动产业链延链强链.截至６月底,省级

十大重点产业链企业从４４１户增加到５０９户,增幅

达１５４％.十大重点产业链累计营收２０３３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６％,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二是

推动专业镇梯次培育.全省２６２个专业镇,聚集经

营主体５５７２户,省级重点专业镇产值２４１３亿元,

增速达１６３５％.三是推动乡村e镇建设.全省

建设４３个乡村e镇,培育引进电商龙头企业２４０

户,培育网红、本地企业家等共计２５００余人,带动

就业９７万余人.四是打造文旅康养集聚区.重

点培育新兴文化、特色文创、养老机构、森林康养等

１５类经营主体,确定太原晋源区、运城盐湖区等１０

个县(市、区)打造文旅康养集聚区,带动发展产业

综合生态体系.五是打造高水平“双创”平台.全

省建成省级及以上孵化平台６９６个,入驻企业近３

万户.省级双创示范基地实有经营主体数量达

９７９７万户.六是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培育

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突破８００家,带动全省农、林、

牧、渔业经营主体新增４２３万户.七是提升城市

“烟火气”.开展步行街促消费活动,９条省级步行

街春节假日期间人流量达到３３８万人次,基本恢复

到２０１９年消费水平.八是打造开发区升级版.全

省９３个开发区集聚经营主体达２２万户,今年新增

企业２６６万户.九是发展数字经济.今年以来,

“网络货运”企业增长迅速,已达４９０家,其中入统

企业达１９０家.十是发展楼宇经济.大同引进京

东物流特色楼宇,太原小店区成功荣列２０２２年度

中国楼宇经济标杆城区３０强.“十大平台”已成为

我省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重要载体.

截至２０２３年６月末,全省经营主体总量达

４１９８８万 户,较 ２０２２ 年 同 期 增 长 １７４３％;较

２０２２年末净增长２１９９万户,净增率５５３％.全

省涉税主体达１９７６１万户,涉税占比４７０６％.

全省企业总量达１１４０５万户,较２０２２年末净增

６９５万户,累计净增率６４９％,占全部经营主体的

２７１６％.每千人拥有企业数达到３２６６户,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营主体发展继续保持良好

发展态势,为促进消费回暖、就业稳定、经济复苏提

供了有力支撑.

二、突出问题

(一)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一是

部分政策知晓度不高.政策发布存在“碎片化”,缺

乏便于经营主体获取政策信息的统一渠道.有的

企业反映政策找不到、摸不着、用不上.二是部分

政策精准度不够.一些优惠扶持政策出台了,但符

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寥寥无几.三是部分奖补资金

未能及时兑现.有的政策在出台配套实施细则后

未能列入当年财政预算,有的评审认定周期较长,

有的财政资金不足,导致奖补不能及时兑现,经营

主体获得感下降.

(二)“十大平台”集聚效应提升不足.一是缺

乏规范性引领.有的平台顶层设计不完善,政府对

市场的引导作用不足.比如,在推动楼宇经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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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省里没有统一的指导意见,楼宇经济功能定位

不清.二是缺乏持久性推动.有的平台起步发展

快,但持续发力不足.比如,在提升城市“烟火气”

方面,去年“后备箱经济”“夜经济”层出不穷,但从

今年发展来看,新业态种类开发支持较少,经营方

式粗放,产品供给单一.三是缺乏创新性思维.有

的平台发展模式单一,多平台互动发展潜力不足.

比如,相当多的一部分景区,缺乏特色文旅产品,缺

乏同“东方甄选山西行”等网红经济的联动推广,缺

乏同“乡村e镇”平台的有机结合,电商带动效应、

效益双不足.

(三)要素保障体系支撑能力不足.一是区域

评估落实难.区域评估是打造“标准地”的关键,但

从目前反映情况看,该项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到

位.多个开发区反映,“标准地”不标准.二是部分

项目开工难.在基层,土地要素制约问题仍然比较

突出,部分县区反映土地指标不足,存在“项目等土

地”的现象,严重制约项目落地建设.三是小微企

业融资难.我省风投、创投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融

资机构数量相对较少,融资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信

用融资体系不够健全,普通融资手续繁多,融担费

用较高,导致小微企业获得贷款难度较大.

(四)经营主体办事感受体验欠佳.一是隐形

审批依然存在.有的行业主管部门通过设立部分

审批前置条件代替监管,隐形审批、变相审批问题

在基层依然突出.二是审批事项朝令夕改.有的

行业主管部门在“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中将审批

事项划转后又收回,导致办事群众无所适从.三是

执法检查频次过高.有的监管部门重复监督检查

问题突出,“柔性执法”“包容审慎监管”适用范围相

对较窄.

三、下一步打算

我们将紧紧围绕“五抓五提升”工作要求,深入

推进“六大提升行动”,切实为经营主体优环境、解

难题、复元气、促发展.

(一)高效率推动政策落实.推动集中治理.

将督促政策落实和全省正在开展的治理“两不一

欠”问题专项行动、营商环境政治监督发现问题整

改工作贯通起来,一体推进.建立健全“啄木鸟”制

度,构建完善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定期摸排落实不

到位、奖补不到账、承诺不兑现等突出问题,开展跟

踪督办、重点调度,督促各级各部门提出更硬更实

的改革举措.推动免申即享.针对惠企政策兑现

过程中企业“找不到、看不懂、享不了”等痛点堵点

难点问题,优化涉企政策“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功

能,利用大数据智能匹配,持续打造功能更加强大

的“政策计算器”,实现“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

业”转变.推动精准施策.以经营主体实际感受和

需求为导向,坚持定期对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一揽子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逐条评估,倒逼各部门主动检视

问题,提升政策落实的精准度和精确性,让政策红

利精准释放.

(二)高水平打造“十大平台”.巩固提升“两个

平台”.围绕产业链延链强链,实施“政府＋园区＋

链主”招商,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

业协同发展.围绕专业镇梯次培育,构建“专业镇

＋经营主体”培育模式,引进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招

引孵化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重点建设“四个平

台”.围绕文旅康养,创建特色鲜明的旅游休闲街

区、夜间文化业旅游消费集聚区,推出一批特色文

创产品,以“流量”带动“留量”.围绕乡村e镇,着

力构建“产业＋电商＋配套”可持续发展电商生态

体系,与文旅康养平台融合发展.围绕高水平“双

创”平台,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园”的“双创”全链条培育体系.围绕培育壮大农业

龙头企业,构建“链主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小农户”主体矩阵.持续打造“四个平台”.围绕提

升城市“烟火气”,持续开展“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创建活动,丰富“夜经济”“夜文化”生活方式.

围绕开发区升级版,引导企业、项目、资源、要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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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向开发区集中.围绕数字经济,培育电商直播产

业生态圈,提高网络货运平台交易比重.围绕楼宇

经济,推动完善顶层设计,引进一批基础条件好、发

展潜力大的项目.

(三)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强化用地保障.

强化重点工程项目用地服务,深化“标准地”改革,

力争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完成全部７项区域评价,工

业用地全部以“标准地”形式出让,全面深化“承诺

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真正实现全省开发区

“拿地即开工”.加大金融支持.健全完善企业信

用保证基金运行机制,为小微、“三农”、战略性新兴

产业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等增信支

持,推动银行业机构减少抵押担保依赖.建立银担

合作、担担合作信息化信用共享机制,推动普惠型

融担服务覆盖各类经营主体.强化科创支持.建

立创新型中小企业孵化机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培育机制.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提供从创新到运用全过程服务.持续提

升科技型企业比重,不断优化经营主体结构.

(四)全链条优化服务监管.巩固深化“一枚印

章管审批”改革.编制公布省市县三级行政许可事

项、２８个行业“一业一证”综合行政许可、５０项“一

件事一次办”套餐标准化实施规范,着力规范审批

事项划转与实施,压缩人为自由裁量空间,遏制隐

形审批、变相审批,加快实现全省同一层级同一事

项同要素管理、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全面提

升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能力.对全省一体化在线

政务服务平台进行系统性谋划、整体性重构,深化

整合国家垂管系统和省以下自建业务系统,进一步

扩大电子证照共享互认,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线

上“只进一张网、全程网办、一次不用跑”.推进跨

部门综合监管.深入开展“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

试点,探索实施“沙箱”监管,逐步扩大“柔性执法”

范围,力求做到服务无处不在、监管无事不扰.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此次省

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我省经营主体提升工作情况

的报告,是对我们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工作的一次检

阅和鞭策,必将对全省大力开展经营主体提升年活

动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希望省人大常委会一如

既往关心、监督、支持政府工作,为全省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经营主体蓬勃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们将在省人大常委会监督支持下,聚焦企业群众

期盼与关切,不断推动我省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为

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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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全省经营主体提升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服务好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

省政府«关于全省经营主体提升工作开展情况的报

告»的审议工作,根据常委会２０２３年度监督工作计

划安排,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王纯副主任带领下,围

绕全省经营主体提升工作推进情况开展了调研,主

要做了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听取了省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的汇报,全面了解全省经营主体提升工作;二

是赴阳泉三区两县进行实地考察,重点查看当地以

开展“十大平台”建设为抓手,促进经营主体提升工

作情况,并同部分企业代表和省人大代表进行座

谈;三是在临汾市开展书面调研,重点了解当地设

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等服务经营主体的积极做

法.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实施两年多以来,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上下齐心,精准发力,各类经营主体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在我省应对疫情冲击、促进消费

回暖、实现就业稳定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具体讲

有以下亮点.

一是全省“一盘棋”工作格局基本成型.省、

市、县三级分别设立工作专班,全省组建起一支近

２０００人的队伍,在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经营主体

提升工作等方面发挥合力.构建“１＋１＋８＋１”政

策体系,制定出台１个总的实施意见“４８条”,１个

要素保障措施“７８条”,８个行业领域专项方案和１

个抓落实工作机制,绘制全省经营主体提升施工

图,明确工作目标路径,各市、各部门将经营主体提

升作为“一把手”工程牢牢抓在手上,建立抓落实调

度机制,系统解决政策落地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全

省一体化工作格局初见成效.

二是各项工作机制有序衔接、扎实推进.各级

政府有关部门强化组织领导,建立了清单管理、定

期调度等六项工作机制,实施项目化管理、序时化

督导、一体化推进.政务服务持续优化,“一业一

证”改革在全省铺开,２８个行业率先实行“一表申

请、一证准营”;５项企业和８项个人“全生命周期”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２２项新增事

项实现“跨省通办”.５年规划实施的创新提升行

动１１９项改革举措中,已有６５项取得积极成效.

三是“十大平台”建设初见成效.各级政府部

门以“十大平台”建设为抓手,推动经营主体增量提

质.实施链长制,确定十大重点产业链和首批２０

家“链主”企业,链上企业４６７户,与链主企业密切

相关的经营主体２２５３户.发展专业镇,全省发展

各类专业镇２６２个,聚集经营主体５５７２户.打造

高水平双创平台,建设智创城 １１ 个,入驻企业

３００００余户,带动就业２４．２３万人.促进农业龙头

企业倍增,培育省级农业龙头企业８２５家,乡村产

业融合集聚区４７６个,集聚经营主体２４０００余户,

助力全省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达３７１２亿元.培育

乡村e镇,全省建设４３个乡村e镇,引进社会资本

２８．８亿,培育网红、本地企业家等共计２５２９人,带

动就业９７０００余人.在提升城市“烟火气”、打造文

旅康养集聚区、开发区升级版和发展数字经济、楼

宇经济方面,经营主体集聚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十大平台”正稳步成为培育经营主体、集聚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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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壮大经营主体的重要载体.

四是助企纾困政策帮助企业“渡难关”.加大

入企服务力度,综合运用电话访谈等形式常态化开

展入企服务,主动向市场主体问计、问需、问效.强

化问题督办落实,累计共为１８０００余户经营主体解

决各类问题２７０００余个,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

大幅提升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末,全 省 经 营 主 体 总 量

４１９８８万 户,较 ２０２２ 年 同 期 增 长 １７４３％;较

２０２２年末净增长２１９９万户,净增率５５３％.全

省涉税主体达１９７６１万户,涉税占比４７０６％.

全省企业总量达１１４０５万户,较２０２２年末净增

６９５万户,累计净增率６４９％,占全部经营主体的

２７１６％.每千人拥有企业数达到３２６６户,接近

全国平均水平.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省经营主体发展势头强劲,但与增强竞争

力、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比,与支撑我

省转型发展、为“两个基本实现”提供保障的目标相

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我省经营主体的结构需进一步优化.我

省经营主体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整体数量有所提

升,但是与周边省份相比仍体量较小.与经济总量

最高的河南相差６３７万户,与经济总量相当的江西

相差８５万户,在中部六省中居末位.从相邻省份

来看,与河北相差４００万户,与陕西相差１４０万户.

不仅数量上不占优势,结构上也不够优化,存在个

体工商户占比偏高,大型企业中国企多民企少,三

次产业的经营主体比例不合理等问题.

二是奖补政策宣传落实需持续加力.政策宣

传方面,部分工作人员对政策不熟悉、宣传培训不

到位,导致经营主体对政策认知不够.政策制定方

面,部分政策针对性不强、覆盖面窄,导致长时间没

有经营主体符合奖励条件.政策落实方面,部分政

策兑现周期长,从申报到兑现少则一个月、长则数

月,造成经营主体对政策兑现缺乏信心.政策稳定

性方面,新官不理旧账的问题时有发生,导致经营

主体信心不足,影响长期投资的积极性.

三是营商环境建设需加快推进.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的关系需进一步理顺,各地、各部门之间

衔接配合有待加强.部分市场未完全放开,民营经

营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存在障碍,部分领域仍存

在经营壁垒等情况.要素供给方面,民营经营主体

获取水电气等要素的隐形收费、间接成本较高,与

国有企业不能享有同等国民待遇.数字政府建设

任重道远,一方面国家、省级建设的部门专网较多,

涵盖不同网络环境,导致政务数据不能互通共享;

另一方面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孤岛”

和“数据烟囱”现象仍然存在.

三、对策和建议

一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营主体

培育.政府部门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支撑全

省经济转型发展的高度,统筹推进经营主体培育工

作.要加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统筹和规划,根

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优化产业链分工布

局,规避经营主体因争取奖补政策而过度集中部署

带来的风险.产业升级要依托各地现有经济社会

发展基础顺势而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新兴经营主体,全面提

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

二是优化政策制定,强化落实达效.政策制定

方面,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紧盯经营主体

和市场需求,加强调查研究,重点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同时要注重及时收集企业的意见建议,结合经

济形势和市场规律提前谋划、适时调整.政策宣传

方面,要充分利用政府网站、政策平台等现有渠道

全面准确宣传各项政策举措,政府工作人员要熟练

掌握惠企政策,精准解读、及时推送到企业,打通信

息堵点,帮助企业知晓政策、理解政策、享受政策.

政策落地方面,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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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工作机制、减少审批环节,努力做到免审即享、应

享尽享,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增强经营主体发展

信心.

三是持续转变政府职能,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紧扣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以点带面推动营商环

境全面优化.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顶层设

计,打通上下和部门间营商环境工作体制机制障

碍,形成工作闭环.持续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

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加大

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针对性解决“准入门槛高”

“准入不准营”“准入后推进难”等问题.大力推进

数字政府建设,优化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推动各类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数据资源交换共

享,全面提升政务服务信息化、智慧化、便民化水

平.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全面提升要素供给能力,完善“要素跟

着项目走”机制,不断降低经营主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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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教育厅厅长　马　骏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

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请予审议.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坚

持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不断深

化改革创新,持续加大政策供给、要素保障、人才赋

能力度,推动职业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省共有中等职业学校４１５所

(其中:普通中专８５所,成人中专１５所,职业高中

２４０所,技工学校７５所),高等职业学校５１所(其中:

本科层次２所,专科层次４９所),布局覆盖全省所有

市县,“中—高—本”职业教育办学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中职学校在校生４２３７万人,高职学校

在校生４０２５万人,分别占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

育阶段在校生规模的４０％左右,初步实现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中职学校开设１８个专业

大类１８９个专业２５４０个专业点,高职学校开设１９

个专业大类４７２个专业１６５３个专业点,基本覆盖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所有领域.

二、主要举措及成效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顶层设计.省委、省

政府高规格召开全省职业教育大会,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行动计划»«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对“十四五”和未来一段时期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作出整体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蓝佛安同志,省长金湘军同志高度重视职

业教育,多次深入职业学校调研指导,对加快职业

教育发展、打造技能山西提出明确要求.省教育厅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全省职业教育发展推进机

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出台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

院建设、产教融合以及“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建设

等一系列制度文件,一体化设计中等、高等职业教

育培养体系,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不

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进一步架牢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的“四梁八柱”.

二是推进党的建设,强化“三全育人”.坚持和

加强党对职业学校的全面领导,持续推动党的组织

和党的工作全覆盖.高职学校严格落实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中职学校扎实推进党组织领导的

校长负责制.强化民办学校党的建设,为５所民办

高职学校配备党委书记、督导专员,提出加强民办

高校党建工作若干措施.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

齐抓共管、部门协同配合的思政工作格局,大力推

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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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成才强国有我”主题教育、“三晋未来工匠”读

书活动、“文明风采”竞赛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示学

生爱国热情、奋进风采.实施职业教育铸魂育人计

划,认定省级思政教育工作室７５个、特色文化育人

品牌６１２个、思政微课４６８０个,奋力构筑新时代铸

魂育人新高地.

三是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内涵建设.落实新增

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要求,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职业教育支出较“十三五”年均支出增长

１７３１％,２０２２年增长３９６３％.建成２所本科层

次职业学校,新增３所专科层次职业学校,１１个设

区市高职学校全覆盖.４所高职学校入选国家“双

高计划”,１０所高职学校、６２所中职学校入选省级

“双高计划”“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示范

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组建２２个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和１７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服务“三教”改

革,２０２２年我省获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１

项,二等奖５项,为历届最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８个教师团队入选国家级创新团队,山西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李粉霞教授荣获２０２２年度“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称号,为全国职教战线唯一代表.

四是深化校企合作,强化产教融合.成立１７

个省级行业性职教集团和２０余个地方区域(市县)

性职教集团,在太原、大同、晋中、长治４市开展产

教融合区域改革试点,成功推动１家民营企业入选

国家级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４个省级职教集团入

选国家示范性职教集团培育单位.在全国率先探

索建设产业教育科技一体化大数据信息平台,向

“政企行校”提供精准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建立企

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职业学校教师双向

交流机制,引导教师向“双师型”方向发展,让更多

“能工巧匠”走进学校.布局建设１１个服务山西特

色专业镇的省级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推动职业

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人才供给与产业需

求紧密对接.连续１７年举办全省技能大赛,我省

师生同赛经验获教育部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在２０２２年全国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６项、二等奖

１６项、三等奖５２项,在首届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中获银牌１枚,取得历史性突破.连续九年举办

职业教育活动周,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

五是立足服务社会,强化技能培训.持续推进

６１所职业学校对口帮扶６２个县级职教中心,通过

项目合作、联合培养、共建基地等形式,帮助县级职

教中心提升办学水平,进一步增强乡村职业教育吸

引力.积极推进职业学校开展１＋X 证书试点工

作,全省２５２所学校参与３４６种证书试点,发放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１２万个,越来越多的职教生成为

就业“多面手”.积极推动职业学校广泛开展各类

培训,１０年累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２００余万名.

支持职业学校“走出去”,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展项目合作.２０２２年全省高职学校平均就业率

超８５％,职业教育已成为山西技术技能人才的主

来源、促进就业的主渠道、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六是贯彻新职教法,强化依法治教.把学习宣

传贯彻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

入教育系统“八五”普法规划的重要内容,持续深入

开展多形式学习宣传活动.推进各级政府履行法

定职责,深化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依法保障职业学校办学权益,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

力和积极性.推动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

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

同等待遇,切实维护职业学校学生合法权益和平等

竞争机会.

总体看,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显著进

步,但对比先进省份和发达地区,还存在一些短板.

一是吸引力有待提升.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还需

进一步强化,全社会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良好氛围有待进一步营造.二是基础仍较为薄

弱.尽管近年来我省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稳步增加,

但由于底子薄、历史欠账多等原因,“小、散、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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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部分学校的办学条件亟待改

善.三是产教融合不够深入.一些学校专业特色

还不够鲜明,专业设置前瞻性不足,与地方产业对

接联系不够紧密,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在

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四是学生成

长通道不够宽广.“中—高—本”办学体系虽初步

形成,但受现有体制和资源的限制,学生成长通道

还需进一步拓宽.

三、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党的

政治建设引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统筹各方面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健全德

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加快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巩固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统筹推进职普协调发展,促进不同

类型教育横向融通.办好中等职业教育,办强专科

层次职业教育,办优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扩大职业

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发挥行业

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加快构建政府统筹管理、

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

格局.

三是有序推进区域资源整合重组.推进区域

职业教育资源整合重组,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

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

布局.以中等职业学校为基础、专科层次职业学校

为主体、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为牵引,高标准建设一

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

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聚焦土地、校舍、教师、设

备等关键要素,优先补齐短板,持续加强基础能力

建设,整体提升职业学校办学水平.适应职业教育

数字化转型趋势和变革要求,推动信息技术与职业

学校办学深度融合.持续建设服务我省产业和地

域特色的区域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因地制

宜、合理布局建设区域性职教园区、共享实训基地

或虚拟仿真基地.推进职业学校“走出去”和“引进

来”双线发展,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四是着力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格局.以产业园

区为基础,打造培养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支持龙头企业和

高水平学校牵头,组建校、企、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

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对标产业发展前沿,建

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和技术服

务功能为一体的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积极对接我省特色专业镇和重点产业链,制定人才

需求、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三张清单”,布局建设

一批省级特色产业学院,形成紧密对接我省“产业

地图”的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五是持续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把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

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机制,

完善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相适应的财政投入机

制.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公益宣传,弘扬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深入贯彻落实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加快推进我省修法进程.自觉

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

议,努力营造全社会了解、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的

良好氛围.

各位组成人员,今天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全

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报告,充分体现了省人大

常委会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关心厚

爱.我们将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在省

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监督支持下,强信

心抓机遇、敢担当善作为,扎实推进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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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关于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

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以法治力量推进我省现代职业教育改革高质量发

展.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审议省政府关于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作为今年常委会监督工作

的重要内容.为协助常委会会议听取审议好报告,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罗清宇高度重视,专门作

出重要指示.４月中旬,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率调

研组赴安徽合肥学院、江西南昌工学院、南昌应用

技术师范学院、景德镇学院等４所职业院校学习考

察.５－６月,教科文卫工委先后邀请５名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７名省(市、县、区)人大代表和部分职

业教育专家,赴太原、忻州、临汾３市,深入７所各

级各类职业院校,４家企业调研.委托朔州、阳泉、

长治３市开展调研并提交报告,书面听取省编办、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４部门有关情况汇

报.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办　国办«关于深化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逐项对照职业教

育法、民办教育法以及我省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

与职业教育发达省份对比,综合分析研究,认真查

找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存在的问题,较为全面地

了解了我省职业改革发展现状,现将情况报告

如下.

一、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

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始终把职业教

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重

点来抓.截至２０２２年底,全省共有中职学校４１５

所(普通中专８５所、成人中专１５所、职业高中２４０

所、技工学校７５所),在校生４２３７万人,教职工总

数４０５万人,专任教师３２３万人.高职学校５１

所(本科２所、专科４９所),在校生４０２５万人,教

职工总数１９５万,专任教师１３３万人.中职学校

开设１８个专业大类１８９个专业,２５４０个专业点,

高职学校开设１９个专业大类４７２个专业,１６５３个

专业点,基本覆盖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所有领域,１１０

个县(市、区)职教中心全部通过省级验收,为促进

就业创业、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贡献.

(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坚持

高位推动,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出台«山西

省职业教育发展推进机制»«山西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企业合作工作指引(试行)»«落实‹职业学校学

生实习管理规定›工作方案».朔州市将职业教育

纳入“十四五”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阳泉市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实施意见、加强职业院

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意见.长治市出台深化

职业教育改革方案等一系列推进职教发展、产教融

合载体基地建设、专业优化调整、特色产业学院建

设、实习管理、教师队伍建设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

今年３月,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省现代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的目标、思路和举措,职业教育制度体系

“四梁八柱”基本搭建完成.

(二)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机制逐步完善.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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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大会工作部署,建立健全产教融合工作厅际联

席会议制度,出台«山西省促进产教融合实施方案»

«山西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工作方案»

«山西省产教融合重大平台载体和实训基地建设实

施方案»等制度措施,推进产教融合工作.推动太

原、大同、晋中、长治４个省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培

育建设,建设培育２０９家省级产教融合型试点企

业,成功培育１家民营企业入选国家级产教融合型

企业.阳泉市围绕产业集群和经济转型方向,通过

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长治市出台促进产

教融合实施方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一系列政策

文件,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提供人才支撑能力进一

步显现.临汾市搭建起政、行、企、校协同育人平

台,形成“多方参与、多向服务、共同受益、共谋发

展”的格局,促进教育与产业互动和融合,人才培养

和产业发展良性互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协

同机制持续完善.

(三)紧密对接需求,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紧密对接我省传统产业、特色优

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专业

优化调整指导意见»,建立专业设置随产业发展动

态调整机制.２０２２年,４０所中职学校新增８２个专

业,新增高职专科专业点８３个,撤销高职专科专业

点７２个,新增职业本科专业点２０个,职业本科专

业布点达到５２个,补充增设二年制、五年制高职专

科专业点３７６个.认真贯彻落实我省转型发展要

求,积极对接我省特色专业镇,首批遴选培育建设

１１个校企共建的省级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围

绕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转型蹚新路人才需求,

面向企业职工和各类就业群体开展３００余万人次

的社会培训,累计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２００余万

名.２０２２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６

项、二等奖１６项、三等奖５２项,在首届世界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摘得银牌１枚,职业教育在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促进就业、乡村振兴等方面作用日益明显,

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四)保障力度持续加大,办学水平逐步提升.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将现代职业教育纳入财政大

事要事清单予以加力推进和稳定保障,提高精准施

策和保障标准,省政府印发«教育领域省和市县财

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实施意见»,明确职业教育

经费分级负担比例,建立实施高职生均１２０００元/

年、中职生均８０００元/年生均拨款标准.“十三五”

时期省级财政职业教育经费年均增长４６％,高出

同期财政教育支出增速１２个百分点,２０２２年底

财政职业教育支出占教育支出比重１１２％,高于

全国水平２１个百分点.朔州市建立政府、行业、

企业以及社会力量等多渠道经费投入机制.长治

市拿出专项资金加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督促各县

财政落实“教育附加费的３０％用于职业教育”政

策.２０２２年以来,充分发挥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和

职业教育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发展平台作用,围绕中

职、高职、职业本科基本办学标准要求,新建(改扩

建)职业学校项目５２个,截至今年４月,总投入约

１５４３亿元,努力解决校园基础设施不达标等问

题.朔州市建立职业教育考核机制,强化督导评

价.长治市将职业教育纳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专

项考核,严格落实办学单位主体责任,职业教育办

学水平逐步得到提升.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近年来,我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虽然取得了长

足进步,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对标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要求,对标国际国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

全省职业教育仍然在转变办学思路,提高构建具有

山西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要作用的认识、提

高保障能力,增强现代职业教育竞争力、深入推进

产教融合,符合现代产业发展需求、深化改革,服务

全省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存在不少

短板.

(一)对职业教育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认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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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新论述为我国

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体现出党中

央对职业教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寄予的新期待,对

构建山西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

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调研

发现,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

业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研究不深、吃得不透,法治

意识淡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职业教育摆在应

有地位.一些地方人才政策重点聚焦于领军人才、

专家型人才,倾向于高学历人才,对当地技能型行

业所需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关注不够,用人

单位制定不切实际的用工门槛,唯学历倾向的用人

标准,一定程度影响了职业院校招生的吸引力.二

是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程度不高.经济社会发展

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多数家长不希望子女就读职

业学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由此形成中等职业学

校生源基础较差、毕业生社会认同度不高的现象,

有的职业学校连续多年未完成招生计划,社会各方

“重普教、轻职教”现象依然突出,职业教育“无奈之

举”“末路选择”意识普遍存在.三是宣传力度不

够.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宣传不够,精准解读和传递

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和重大举措力量不

足,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引导不足,一定程度影响

了社会、企业、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重

视,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线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薪酬待遇普遍较低,尊重劳动、崇尚技术技能的社

会氛围尚未全面形成.四是对标先进、增创一流的

主动性不强.一些地方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思想

不够解放,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能力不足,与中部

地区安徽合肥学院、江西景德镇学院相比,还存在

国际合作意识不强、校企合作层次不深,结合当地

产业,推动一流学科建设,提高职业教育内涵建设

等方面差距较大.

(二)保障不到位,职业教育的竞争力不强.中

办　国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

意见»提出,要制定支持职业教育的金融、财政等激

励政策的具体举措,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制

度环境和生态.探索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支持职

业教育发展投入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产业资金

投入,支持职业教育重大建设和改革项目.鼓励金

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

育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职业教育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和办学质量等落

实职业教育经费,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标

准或者公用经费标准.调研发现,一是一些地方财

政经费投入仍然不足.一些地方未落实职业教育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担机制不完善,生均财政

拨款未达标准,“城市教育附加费的３０％用于职业

教育”未按规定落实.一些职业院校的财政投入主

要用于支付教职工工资和办公经费,对于日常教学

中实训耗材、设备投入较少.二是办学条件不够完

善.由于投入不足、历史欠账严重,我省部分学校

办学条件长期不达标准,与国家要求差距较大.截

至２０２３年６月底,高职学校５１所,仅有６所达标,

达标率为１２２％,未达标的高职学校教学行政用

房缺口达１６１万平方米.中职学校仅有１３１所达

标,达标率为４７５％,未达标的中职学校校园占地

面积缺口近３２６５亩,校舍建筑面积缺口达１３９万

平方米.三是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未得到根本性

解决.目前我省未达标职业学校专任教师总缺口

７１５５人,其中中职学校缺口１７０５人,高职学校缺

口５４５０人,尤其是中职学校的专任教师配比偏低、

学历层次整体不高,无论在教师数量和生均配备,

还是学历、经验与职称层次,与全国和中部地区相

比,都有较大差距.一些地方职业学校教师招聘较

少,外聘教师无法解决编制问题,教师“招得来”“留

不住”等现象时有发生,职业教育布局不合理、发展

不平衡、系统观念不强等原因导致的教师结构性缺

编问题依然存在.

(三)产教融合不深入,供需衔接不紧.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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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规定职业学校、企业应当

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调研发现,一些政

府及部门法治意识淡薄,在统筹职业教育发展,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制定等方面力度不足,多部门

配套、全方位跟进、系统化融合不够,行业企业等社

会力量参与积极性不高.一是校企合作质量不高.

截至目前,受政策指导、办学理念、财政投入等因素

影响,一些政府部门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意识不

强、协调不够,校企合作政策的吸引力、可操作性不

强,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行业组织部门指导不

够到位,行业企业积极性总体不高,人才培养供给

侧与产业需求侧两张皮问题依然存在.二是专业

设置与产业发展匹配度不高.目前,仅遴选培育建

设１１个校企共建的省级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

还存在产教融合生态体系建设、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不完善,部门和企业之间、企业和学校之间沟通不

畅、信息不对称、对接合作不顺畅,专业设置与产业

发展的衔接不紧、不匹配等问题.三是中职学校办

学水平不高.受经费和发展基础薄弱影响,很多中

职学校开设的专业集中在教学成本低、实习实训设

备要求不高等专业.２０２２年,从统计数据来看,全

省中职学校开设１５１个专业点,招生１４９６万人,

招生人数达１５０人以上的集中在数控技术应用、畜

禽生产技术、机电技术应用、建筑工程施工、法律事

务、计算机应用等专业,人才培养与推动新时代我

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需求存在较大错位.

(四)体系不完善,职业教育的综合改革不到

位.一是学生上升通道不畅.“职教高考”相关改

革滞后,方案和制度尚未落地,尚未建立配套的评

价体系.中本衔接主要通过对口升学实现,受制度

限制、办学思维、升学比例等因素影响,仍然存在中

职、高职学生通往本科职业院校和普通本科的通道

还未畅通.二是高层次职业院校不多.目前,我省

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只有２所,一方面本科专业不能

覆盖全部中高职专业,另一方面本科招生专业及计

划数较少、容量小,吸引力不够、影响力不强.三是

统筹管理不够.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分属教育部

门和人社部门管理,条块分割、职能交叉、资源分

散,政府部门统筹能力尚显不足,未形成合力.四

是布局不合理、发展不均衡.２０２１年,我省高职学

校校均在校生７１６６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０５６０

人,位居全国第２５位.２０２２年校均在校生８０５０

人,虽有提高,但横向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从办

学性质看,我省５１所高等职业学校,企业(集团)举

办学校仅有３所,行业办学比例较低.按照办学地

统计,太原市２２所,运城市６所,长治市和晋中市

各４所,忻州市和晋城市均为１所,办学规模不均

衡等现象突出.从类型上看,师范类院校９所,财

经类院校７所,办学专业重复,特色不鲜明、竞争力

不强,由于一些政府部门统筹力度不够、规划导向

不明确、财政投入尚显不足、布局调整推进力度欠

缺,现有职业学校在合理配置资源、专业设置、人才

培养与构建支撑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需求差距较大.

三、意见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

认真分析原因,坚持把高质量作为职业教育的生命

线,把加快构建山西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建

设“技能山西”的重要抓手,依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

为”的殷切期待转化为职教战线“大有作为”的生动

实践.

(一)增强法治意识,强化宣传引导,依法推动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一是认真贯彻实施有关法律

法规.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

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充分认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

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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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深入分析我

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距的

原因,切实落实法定职责,将职业教育发展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法治方式推进育人方

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二是加强

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全社会树立技能宝

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倡导用人单位在招录选

聘、岗位安排、薪酬确定等方面科学考量,对职业技

术学校毕业生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一视同仁,提高职

业教育的吸引力.三是注重典型激励.在全社会

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典型事迹,

讲好劳模故事、劳动故事、工匠故事,进一步营造崇

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浓厚氛围.四是充分认识人

口新形势对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制约和生存挑战.

要主动适应,依法在职业教育规划编制、功能拓展、

提升服务能力、完善空间布局等方面有所作为,确

保职业教育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加快综合改革,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竞争

力.要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改革力度,依法推进职

普融通、产教融合.一是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

打通职业教育发展堵点,大力发展本科职业教育,

畅通技能人才上升通道,形成中职、高职、本科、专

业学位研究生自下而上无缝衔接.打破普通高中

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籍限制,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

育融通、互认,为学生成才搭建平台.二是提升中

等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加强省级统筹和分类指导,

启动建设职业教育智慧平台,对中职学校的办学条

件、办学状态、办学质量进行实时监测,整合“空、

小、散、弱”学校,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优化

布局结构,打造一批优质中职学校和品牌专业,巩

固中职学校的基础地位.三是加强职业技能型高

校建设.对标国际国内一流职业院校,大力推进已

列入教育部“十四五”院校设置规划的太原卫生职

业学院、大同职业学院、忻州现代康养职业学院等

１０所公办、民办职业学院建设,提升内涵建设水

平,补齐我省医疗卫生、信息交流,区域转型升级,

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源企业复合型人才,数字

化专业知识,文旅康养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短

板.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

模.支持大型企业集团举办非营利性本科职业院

校.打破隶属关系界限,优化职业院校区域和专业

布局,整合办学资源,新建一批服务当地产业发展

和民生需求的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三)依法加大办学保障,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

的保障力.一是依法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力度,

严格落实经费保障规定,健全经费投入机制,落实

职业教育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成本分担机

制,切实保障生均经费水平.根据专业特点、培养

成本和办学水平,制定差异化的高等职业院校学费

标准和生均拨款制度,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学费标准

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健全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

育倾斜纳入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价机制.二

是构建多元办学格局.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

人,引导社会资本投入职业教育发展.积极运用金

融、信贷、担保、社会捐助等方式,引导鼓励社会力

量捐资兴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资渠道,形成政

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深度参与的

多元办学格局.三是加强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优化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结构,设置灵活的用人机

制,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深化绩效工资制度改

革,稳步提升教师福利待遇.落实职业院校“双渠

道”教师招聘制度,允许学校按比例自主选聘专业

教师,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到学校

担任兼职教师,努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素质优良、

结构合理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

(四)加速内涵建设,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服

务力.一是提高专业设置的科学性.支持职业学

校根据产业需求,依法自主设置专业,加快“山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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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产业发展人才供需数据平台”建设,定期

发布校企双方毕业信息和需求缺口,提升专业结构

和产业需求契合度,建设一批具有示范性、引领性、

支撑性,符合山西实际的职业教育院校特色专业学

科群,努力实现专业设置由“学科导向”向“行业岗

位需求导向”转变.二是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制定

操作性强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激励政策

配套办法,鼓励职业院校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充

分释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活力.三是建设高水

平实训基地.充分调动各级政府、企业、职业院校

和社会各方积极性,围绕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企

业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水平专业化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

(五)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执行力度.

一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职业

教育法律法规,依法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认真

落实法定职责,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各类职业

院校法定职责和行业企业法定义务.二是依据中

办　国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

意见»和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加快推动我省职业

教育实施办法修订工作.三是加大职业教育法律

法规贯彻实施力度,切实以法治力量推动现代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大国工匠,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

才保障和技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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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孙京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全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请予

审议.

一、主要成效和做法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

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

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

为“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首要任务,坚持守底

线、抓发展、促振兴,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

落实,坚决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巩固拓

展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稳步推进.

２０２２年７月,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暨促进

就业帮扶车间发展工作会在我省召开,２０２２年全

省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２７２４

元,增幅９１％,增幅全国第二;全省脱贫人口人均

纯收入达到１２４０６元,增幅１５１％,增幅全国第

四.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坚持“四个不摘”,推动体制机制有效衔

接.强化责任落实,凝聚工作合力,推动体制机制

从脱贫攻坚向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平稳过渡.一是强化责任体系.坚持“省负总

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省委常委会、省政

府常务会持续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专题听取工作

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

次作出批示,亲自部署国考省考反馈问题排查整

改,亲自推动巩固衔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长

带头,３６名省领导联系脱贫县帮扶示范村,实地调

研指导,协调解决问题.组建省巩固衔接领导小

组,省委副书记任组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和分管

副省长任副组长,下设１２个专项工作组,分工负责

狠抓落实.１１个市和巩固衔接任务重的县全部组

建和优化了巩固衔接领导小组,压实各级责任,保

持了“五级书记一起抓”的良好态势.二是优化政

策体系.对标中央«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２０２０〕３０

号)和«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意见»(中发〔２０２１〕１号),制定两个«实施方

案»和“十四五”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规划,组织省直

行业部门对标中央要求,结合省情特点,对各类帮

扶政策优化调整,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巩固衔接政策

体系.按照分类指导、统筹推进的思路,将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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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个县划分为４６个重点帮扶县、４０个整体推进

县、３１个先行示范县,分别明确“十四五”巩固脱贫

成果推进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统筹政策支持、资金

项目和成效考核.省委省政府逐年制定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实施意见»,省巩固衔接领导小

组制定年度工作要点,各专项工作组制定年度专项

行动方案,明确任务,狠抓落实.省级抓示范、市级

抓重点、县级广覆盖,对乡村振兴干部开展政策培

训,综合运用现场、案例、通报和督导推动等四种方

法,推动政策落地落实.三是完善帮扶体系.健全

常态化驻村帮扶工作机制,聚焦脱贫村、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党组织软弱涣散村、乡村振兴示

范村、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任务重的乡镇等,因地制

宜派驻帮扶力量.健全完善省领导联系帮扶、单位

包村帮扶、驻县大队长统筹指导、驻乡镇工作队长

具体管理、驻村工作队主抓落实的驻村帮扶工作体

系.按照培训制度化、走访经常化、责任清单化、帮

扶精细化、管理信息化、考核规范化要求,强化驻村

帮扶管理.今年５月完成全省驻村帮扶队伍整体

轮换,新选派３６名驻县大队长,７０８４支驻村工作

队、２２４５８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驻村帮扶.

６月召开全省驻村帮扶工作推进会,省委组织部、

省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出台«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管理办法»,明确驻村帮扶职责,严格驻村帮扶管

理,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扎实推进驻村帮扶提质增

效.四是严格监管体系.省委、省政府组建乡村振

兴督导组划片包市,一线督导,组建巩固衔接工作

专项巡查组强化督查,传导压力.省巩固衔接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重点工作定期调度、每月通报,对任

务重、难度大的县挂牌督办.将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纳入市县党委和政府及省直专项工作牵头部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对国考反馈指出涉及市

县问题,省直相关部门承担连带责任.以责任落实

推动政策落实、工作落实.

(二)强化监测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把防止规模性返贫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

底线任务,对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早发现、早干预、

早帮扶.一是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机制.省级出台实施方案,市县制定实施细则,防

返贫监测范围收入标准从２０２１年的６０００元提高

到今年的７１００元.紧盯脱贫不稳户、边缘易致贫

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三类对象”,用好农户自主申

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筛查预警、舆情信访研判等

四种方式,发挥防返贫监测帮扶联席会议制度作

用,强化日常排查、重点排查和集中排查,做到应纳

尽纳、应扶尽扶、稳定退出.截至７月６日,全省共

有监测对象７６万户１７２万人,占全省脱贫人口

２４６８万人的６９％,已消除风险的４６万户１０９

万人,风险消除率６３４％,尚未消除风险的３万户

６３万人全部落实了针对性帮扶措施.二是健全

完善防返贫帮扶政策制度体系.发挥低收入人口

常态化帮扶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健全完善多部门联

动的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机制,完善监测网、织密

政策网、筑牢帮扶网.组织动员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全部参保,防范因病返贫风险;全面落实教育帮

扶政策,防范因学返贫风险;严格落实城乡居民补

充养老保险制度,防范因老返贫风险;利用光伏项

目收益提供公益岗位,防范就业不稳返贫风险;在

４６个重点帮扶县和４０个整体推进县推开价格险、

灾害险,防范因灾返贫风险;推广设立应急救助基

金,防范意外事故返贫风险.三是健全完善“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巩固提升机制.省级出台«实

施意见»,制定发挥“三保障”牵头部门作用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八项措施,开展“三保障”和饮水

安全成果巩固拓展行动.健全长效排查和限时解

决制度,实施精准化监测、常态化排查、动态化保

障、机制化巩固、责任化考核,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２０２２年新建改造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

５００所,今年继续建设改造５００所,已开工２２１所,

主体完工６１所,失学辍学儿童动态清零;统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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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脱贫人

口、监测对象基本医保参保实现全覆盖,住院合规

综合报销比例平均８０％以上;聚焦农村６类低收

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动态管理、全面保障;

２０２２年新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１０２６处,维修养护

工程４０１１处,今年计划维修养护饮水安全工程

１５００处,已完工５８２处.“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

障水平持续巩固提升.

(三)加大政策支持,夯实筑牢脱贫人口增收支

撑.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把产业就

业作为硬核支撑.在坚持“四个不摘”基础上,做到

“一个不变”,就是加大力度支持脱贫人口增收四方

面３０条政策措施保持不变.一是发展产业带动增

收.培育发展带动帮扶主体,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

结机制,衔接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逐年提

高,２０２２年达到６０％以上,重点支持联农带农富农

产业发展.省级扶持建设２２０个特色产业示范基

地.以脱贫户和监测户为重点,支持农户发展高质

量庭院经济,每户最高奖补２０００元,省级统筹资金

２亿元,对成效显著的县给予奖补.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应贷尽贷.二是扩大就业促进增收.稳规模、

强技能、提质量,集中开展摸底核查,村级建立信息

台账,市县建立数据库.强化就业帮扶政策,加大

一次性交通补贴、稳岗补助支持力度,省外、省内县

外务工就业交通补贴分别从８００元、３００元,提高

到１５００元、６００元.对符合条件的脱贫户和监测

户劳动力,按每人每月２００元的标准给予稳岗奖

补,补助６个月.拓宽务工就业渠道,通过外出务

工输送、就地就近就业、公益岗位安置、技能培训提

升和扶持自主创业“五个一批”,促进务工就业人数

稳中有增;设置就业帮扶公益性岗位,对脱贫户和

监测户中的弱劳力半劳力“一户一公岗”托底安置.

今年截至６月底,全省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９８８６

万人,提前达到年度任务.５月１４日,全国乡村工

匠职业技能比赛在代县举办,赢得国家乡村振兴局

和周边省区参会人员、脱贫群众一致好评.三是消

费帮扶助力增收.深化拓展“五进九销”消费帮扶

措施,搭建脱贫地区农特产品销售平台,推动单位

食堂、商超与脱贫地区建立定向采购合作机制,组

织帮扶单位及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包销帮扶村农

特产品,助力脱贫群众产品变商品、增产变增收.

四是政策兜底保障增收.全省农村低保保障标准

２０２２年平均达到６２０９元,今年提高到６５４６元,同

步调整特困供养标准,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１３

倍.积极推进防贫险,对收入低于监测标准指导线

的补齐差额.向全省１５７万特困群体(含２５７万

未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发放“爱心消费券”共３９亿

元,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四)强化后续扶持,促进搬迁脱贫群众安居乐

业.“十三五”期间全省建设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

置区１１２２个,搬迁４７２万人,其中贫困人口３６２

万.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和搬

迁群众作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点区域和重点群

体,持续开展就业帮扶好、产业带动好、社区治理

好、权益保障好、融入环境好“五好社区”创建活动,

２０２２年创建“五好社区”１００个,重点推动８００人以

上集中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促进搬迁脱贫群众

稳得住、有就业、可融入,逐步能致富.一是大力度

发展产业.集中安置区全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７６６个搬迁后扶项目优先纳入巩固脱贫成果衔接

乡村振兴项目库,４３０个安置区配套建设了产业园

或工业园区.二是多渠道促进就业.深入开展就

业帮扶专项行动,８００人以上的集中安置区全部设

立就业服务站,４６２个安置区配套建设了就业帮扶

车间,制定支持发展就业帮扶车间政策措施和帮扶

车间考核办法,开展促进就业帮扶车间发展专项行

动,通过巩固提升一批、支持新建一批、盘活用好一

批、有序退出一批,推动就业帮扶车间良性发展.

精准开展就业服务指导,拓宽搬迁脱贫劳动力务工

就业渠道,全省有劳动力的搬迁脱贫家庭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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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１人稳定就业.三是全覆盖抓好配套.集中

安置区及周边配套幼儿园１１１９所、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１１２２所,卫生室(站)１１２６个、文化活动场所

１３１６个,建设“一站式”综合服务设施４８１个,教

育、医疗、养老、社区服务保障全覆盖.推进城镇安

置区供排水管网、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升级配套,

农村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纳入乡村建设行动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四是高标准强化治理.深入开展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乡村治理专项行动,抓好基层

党组织建设,实施社区网格化管理,１２０个大中型

安置区基层党组织全覆盖.百人以上安置区全部

派驻工作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帮助解决搬迁群

众公共服务、迁入迁出地权益保障等日常事务,促

进搬迁群众融入新社区.

(五)强化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确保持续稳定

发挥效益.省级出台加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和项目管理的«指导意见»,加强资金使用和项

目管理.一是资金投入力度不减.２０２１年至２０２３

年,各级预算安排衔接补助资金从１２３３７亿元增

加到１３０３亿元,年均增幅２７３％.二是项目建

设全力推进.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抓好项目入库、

手续办结、项目开工、工程推进、资金支出和项目完

工等六个环节.进入过渡期以来,全省项目库共储

备项目５９９万个,已实施项目３３２万个,总投资

４５９８４亿元,其中２４４万个项目已完工.三是严

格规范项目管理.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

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严格落实“两个一

律”公告公示制度,加强经常性监督检查,从项目立

项到竣工验收实行全过程绩效管控.四是强化项

目资产管理.２０２１年省级出台«扶贫项目资产管

理操作指南»,市县健全管理体系和动态监管台账,

７７９７９亿元的扶贫项目资产全部确权、分类管理,

其中１８９７６亿元的经营性资产全部明晰产权关

系,３７５９９亿元的公益类资产全部落实管护主体

和管护责任,２１４０４亿元确权到户或到其他经营

主体的资产,依法维护其财产权利.开展扶贫项目

资产管理“回头看”和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问题

专项治理,对管护不到位、项目效益差的重点督办.

２０２２年进一步出台强化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１１

项措施,确保资产有人管、管得好、收益可持续.狠

抓光伏帮扶项目运维管理,规范收益分配.全省光

伏帮扶集中电站５３座,村级电站５４７９座,运维覆

盖率１００％.光伏项目收益连续三年超１９亿元,

居全国第一.在全国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暨衔

接资金调度会上交流发言.

(六)锚定重点任务,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具体工

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转向”的工

作要求,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

治理.一是以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为抓手,有序推进

乡村发展.在国家乡村振兴局支持下,２０２１年和

２０２２年先后启动五台、武乡、岚县、左权、汾西等５

个革命老区县中央彩票公益金乡村振兴示范区建

设;２０２２年省级创建１００个乡村振兴示范村、４３个

乡村旅游振兴示范村和１５个数字乡村建设示范

村;２０２３年深化创建各类乡村振兴示范村８７个,

以点的突破带动面上提升,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山西路径.二是以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省委、省政府出台«乡村建设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扎实推进乡

村建设.组织市县深入实施农村道路安全畅通、农

村水安全保障、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农产品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村级综

合服务设施、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八大工程”,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村

覆盖、往户延伸.开展乡村建设信息采集和录入工

作.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回头看”和村庄清洁

“秋冬攻势”专项行动.截至６月底,全省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７５４％,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处置、

就 地 就 近 处 理 两 种 模 式 覆 盖 自 然 村 比 例 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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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８％,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三是以抓党建促基

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为抓手,加强和改进乡村

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召开抓党建促基

层治理能力提升动员培训会、交流推进会.出台８

方面３０项措施,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和考核办法,全

面落实村级党务、政务、财务公开制度,探索农村党

员积分制管理、开展“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构建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专项治理

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的突

出问题.实施村级集体经济壮大提质行动,组织开

展农村集体经济“清化收”,因地制宜支持发展村集

体经济.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优化提升行动,全

省２１万个行政村和社区推行党组织书记星级化

管理,“乡村振兴万人计划”实现１８万个行政村

“一村一名大学生”全覆盖.

二、存在问题和差距不足

进入“十四五”以来,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稳步推进.但工作中还

存在不少问题不足和短板弱项,特别是连续两年国

考排名靠后.一方面,在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

责任,推动基层抓巩固衔接政策落实上还有明显差

距,另一方面,我省作为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仍然艰

巨繁重.

一是脱贫地区和脱贫 人 口 收 入 水 平 偏 低.

２０２２年全省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收入虽然增幅全

国靠前,但绝对值与全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

中,全省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

平均水平还差２３８７元;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与全

国平均水平还差１９３６元,持续稳定增收面临较大

压力.二是产业就业支撑仍然不足.部分脱贫地

区产业发展基础不牢,技术、设施、营销、人才等支

撑存在明显短板,产业链条短、加工能力弱、抗风险

能力差、联农带农机制还不够完善;部分脱贫劳动

力就业门路不多,就业不稳定,有组织劳务输出有

待加强.三是乡村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地

区村庄规划编制滞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

板弱项仍然较多,“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还需持

续巩固.有的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需持续用

力.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待提升.一些农村

存在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问题.部分

脱贫人口发展产业就业能力低,激发内生动力,依

靠自身力量增收发展意愿不强,存在“等靠要”

思想.

三、下一步工作推进举措

５月２９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整改暨工作推进会上,蓝佛安

书记就抓好问题整改,推进巩固衔接工作提质增效

做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下一步,我们要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衔接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按照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目标要求,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坚决扛牢

政治责任,落实落细帮扶政策,抓紧抓实重点工作,

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促进整体工作提质增效.

(一)坚决压实巩固衔接政治责任.一是压实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省负总责,

市县乡抓落实”工作要求,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拧

紧责任链条,层层压实责任.二是压实各级巩固衔

接领导小组责任.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

持续跟踪督办,狠抓推动落实.三是压实行业部门

分工责任.建立行业部门常态化督联机制和调度

机制,逐个明确任务清单,动态跟进工作进展,协调

解决具体问题,推动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狠抓落实.

四是压实驻村帮扶工作责任.管好用好驻村队伍,

精准务实抓好驻村干部培训,强化驻村干部管理和

考核,严格兑现奖惩.聚焦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

作落实和成效巩固,在全省开展巩固衔接工作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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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比拼结果作为市县党委政府巩固衔接年度考核

成绩,作为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和管理使用的依据,

推动全省上下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有力的举措,坚

决打好巩固脱贫成果翻身仗.

(二)较真碰硬抓好问题排查整改.一是突出

重点抓整改.坚决贯彻落实全省巩固衔接问题整

改暨工作推进会精神,按照全省«整改工作方案»要

求,全面盘点问题不足,建立整改台账,能立行立改

的７月底前整改到位;需要一定过程整改的,确保

年底国考前整改到位;需要长期整改的,明确阶段

目标、推进措施,持续跟进抓好落实.二是举一反

三抓整改.既以国考反馈和省考发现问题为线索,

排查整改已暴露问题,也深入排查潜在的风险隐

患.对各类问题,既追根溯源、对症下药,也完善机

制、标本兼治.三是挂牌督办抓整改.对国家和省

级挂牌督办的县,全过程跟踪指导,逐月调度进展,

严格检查验收,确保按期保质完成督办事项整改.

四是提级验收抓整改.严格落实提级验收制度,市

级对所属县全部问题整改提级验收;省直行业部门

对本行业领域问题整改提级抽验.对整改不到位

的,限期“回炉”整改;对验收把关不严的,追究连带

责任,坚决打好问题整改攻坚战.

(三)全力以赴推动巩固衔接工作提质增效.

一是做实做细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进一步

强化动态监测,做到应纳尽纳.强化精准帮扶,确

保应扶尽扶.严格退出标准,确保风险稳定消除,

持续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强化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二是扎实抓好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坚

持“四个不摘”“一个不变”,持续强化产业就业支

撑,着力培育帮扶主体,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

持有组织劳务输出和拓宽就地就近就业门路两手

抓,注重扶志扶智,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的内

生发展动力,逐步缩小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三是

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学习借鉴“千万

工程”经验,抓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等

具体工作,一体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努力走出

具有山西特色的“千万工程”路径.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一直以来高度关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每年深入实地调研指

导,针对性提出监督建议,给予我们工作上的大力

支持.这次又专题听取情况汇报,充分体现了对全

省巩固衔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帮助.我们一

定认真听取、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各位领导、各位委

员的好意见、好建议,全力改进工作,全面抓好落

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见实效.借此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委

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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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服务好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

省政府«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情况的报告»的审议工作,根据常委会

２０２３年监督工作计划安排,农村工作委员会对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以

下简称巩固衔接工作)情况开展了调研.常委会党

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谢红副主任亲自带领部分省

人大代表和相关专家,深入长治、忻州、阳泉等３市

７县区调研,听取平顺县、忻州市、阳泉市的汇报,

同市县相关部门、人大代表和脱贫群众座谈,实地

察看巩固衔接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农工委负责同

志带队在太原、朔州２市９县区开展专题调研.６

月,专题向省农业农村厅、发改委、财政厅、人社厅

等９部门了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

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有关工作开展情况.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现代化

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巩固衔接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主要领导亲自安排部署.２０２３年２月,蓝

佛安书记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注重强化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注重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更高水

平守好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５月,蓝佛安书记出

席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问题整改暨工作推进会,亲自部署国考反馈问题

整改工作,强调以超常举措打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翻身仗.过渡期以来,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

村振兴促进法»,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坚持高位推动,工作体制机制实现有效衔

接.把巩固衔接工作作为“十四五”时期“三农”工

作的首要任务,推动体制机制从脱贫攻坚向巩固脱

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过渡.省级

成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领导小组,组建１２个专项工作组,分工负责抓落

实.１１市和巩固脱贫成果任务重的县全部成立领

导小组.省委、省政府７个乡村振兴督导组划片包

市,有效传导责任压力.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范围,分类设置考核指标和权重,充

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结合山西实际,制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两个实施方案,编制了我省“十四五”农业现

代化三大省级战略、十大产业集群培育及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规划,完善政策举措,推动脱贫地区加快

发展和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系统梳理脱贫攻坚政

策措施１０５项,对标目标任务调整优化,其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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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７１项,优化了１８项,调整了１３项,新增了３项.

优化完善医保、教育、养老、公益岗位、保险和救助

等具体政策,切实防范因病、因学、因老、就业不稳、

因灾或意外事故返贫风险.

(二)守好底线任务,脱贫攻坚成果进一步巩固

拓展.省委、省政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紧盯脱贫

不稳、边缘易致贫、突发严重困难“三类户”,坚持日

常排查、重点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结合,确保应纳尽

纳、应扶尽扶.到２０２２年底,全省有监测对象６９

万户１５７万人,占全省脱贫人口比例６４％.已

消除风险４７万户１１万人,未消除风险的全部落

实针对性帮扶措施.

完善“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动态保障机制,

“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巩固提升.

２０２２年,新建改造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５００

所,义务教育失学辍学儿童动态清零;农村低收入

人口等困难群体住院合规综合报销比例平均８０％

以上;４９９３户农村危房改造全部竣工;新建农村供

水保障工程１０２６处,１５４６万人受益,维修养护工

程４０１１处,覆盖５８０４万人.坚持把易地搬迁集

中安置区和搬迁群众作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点

区域和重点群体,出台做好后续扶持巩固脱贫成

果、集中安置社区治理、“五好社区”创建活动三个

实施意见,统筹用好产业园区、帮扶车间、公益岗位

等,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全

省１９３８万搬迁脱贫劳动力中,１９０５万稳定就

业,基本实现有劳动能力的搬迁脱贫户每户至少一

人稳定就业.扎实抓好资金项目管理.出台«关于

加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项目管理的指

导意见»,强化项目资产管理.７７９７９亿元的扶贫

项目资产全部分类确权、分类管理.

(三)强化产业就业,脱贫人口收入持续稳定增

加.省委省政府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要

求,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２０２２

年出台支持脱贫人口增收的四方面３０条政策措

施,共投入财政资金３４８３亿元,其中新增１９３亿

元.今年省委提出,支持脱贫人口增收的３０条政

策措施不变,有力促进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

２０２２年脱贫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９１％,位居全国第二.全省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达到１２４０６元,增长１６３０元,增幅１５１％位居全

国第四.

加大产业帮扶力度.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大力发

展庭院经济,推动专业镇等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培

育发展带动帮扶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组织开

展产业帮扶到村到户集中攻坚行动.２０２２年到县

衔接补助资金中６９６６亿元用于产业发展,占到

６１２％.加大就业帮扶力度.对１５９万脱贫劳动

力实施建档立卡、精准培训、考核评价、发放证书和

安置就业“一条龙”服务,打造吕梁山护工、天镇保

姆、五台泥瓦匠等特色劳务品牌,通过外出务工输

出、帮扶车间吸纳、公益岗位安置、自主创业带动和

技能培训提升等“五个一批”措施,稳定和扩大脱贫

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２０２２年,全省脱贫劳动力

实现务工就业１０１０６万人,其中省外务工就业

１９３万人.

(四)坚持攻坚克难,脱贫地区乡村发展见到实

效.全省脱贫地区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牵

引,集中资源,集中建设,不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

分级创建、分类示范、分批实施.省级确定支持

１００个乡村振兴示范村、４３个乡村旅游振兴示范

村、１５个数字乡村建设示范村、１００个乡村特色产

业示范基地创建,探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山西

路径.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入实施农村道路安全畅

通、用水安全保障、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八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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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村覆盖、往户延

伸.截至目前,全省已有３６４０个村完成“多规合

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占应编数量的３１１％.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７５４％,垃圾收运体系覆盖

９３８％的自然村,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开展抓党

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出台８方面３０

项措施,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和考核办法,着力构建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专项治理

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的突

出问题.

二、存在问题

我省巩固衔接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

是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相比还有差距,与全省人

民特别是脱贫群众的期盼相比还有差距.我省连

续两年国家考核评估排名靠后,２０２２年度国考时

发现,在就业帮扶政策落实、乡村公益性岗位管理、

驻村帮扶、监测对象产业就业帮扶、消费帮扶、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反映出

巩固衔接工作责任还没有压实落实.

调研发现,我省巩固衔接工作任务仍然艰巨,

对存在的短板弱项仍需持续用力,加快补齐.主要

有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脱贫人口收入水平偏低.２０２２年我省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３２３元(全国２０１３３元),

仅相当于同期全国水平的８０％左右,排名第２６

位,绝对值与全国差距明显.２０２２年全省脱贫地

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２７２４元,与全国

脱贫地区平均水平差２３８７元;２０２２年我省脱贫人

口人均纯收入绝对数只有１２４０６元,与全国平均水

平还差１９３６元,收入水平与全国脱贫人口收入差

距还比较大.当前持续稳定增收面临较大压力,受

经济发展趋缓影响,普遍存在增收渠道不广,对政

策依赖性强,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务工收入长期低水

平徘徊.

(二)产业发展能力较弱成为突出制约.我省

农业发展仍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升级起步

阶段,产业发展技术水平不高,受市场、自然灾害等

影响较大,抵御风险能力不足.一些地方的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缺少规划,资源整合不够,品牌竞争力

不强,转化率偏低,附加值不高.全省农业产业链

条短,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３２６０亿元)仅占全国

的１％,农业全产业链建设还需持续用力.脱贫地

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龙头企业数量偏少、

规模偏小、集约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比较突出.部分

县市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健全,脱贫户融入

产业各环节不足,有些地方仅靠简单分红参与

其中.

(三)内生发展动力有待进一步激发.部分干

部群众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够到位,存在

“缓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一些干部群众对国家政

策掌握不准,仍存在要项目、等资金、靠上级的思

想,创造性推动工作的思路还不够活、办法还不够

多.一些脱贫户和边缘户存在“心智贫困”,参加技

能培训和就业意愿不高,自我发展能力、自我帮扶

能力仍然较弱,存在过度依赖政府扶持的现象.脱

贫地区人口呈外流趋势,特别是青壮年外出务工

多,“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严重,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壮大乡村产业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和劳动力

支撑.

(四)抓落实执行还不到位.有的地方抓工作

停留在作批示、报材料的表面,存在上热下冷中梗

阻现象.有的基层部门履责意识不强,个别地方存

在责任悬空,压力传导、政策落实等需要进一步强

化.政府职能部门协调推进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

还不够完善,相关职能衔接不畅,缺乏协同推进

合力.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今年是全省巩固衔接工作的关键之年.建议

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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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活动,在省委坚

强领导下,加大力度狠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下功夫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接续推进脱贫地

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一)提升政治站位,进一步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重要论述和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深刻认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将巩固衔接工作作为重要

的政治任务,全面抓好国考反馈问题整改.坚持标

本兼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农业特优战略,

坚持走有机旱作农业路子,推动全省农业特别是脱

贫地区产业升级.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

程”经验,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积极推动美丽山

西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促进脱贫群众增

收.用发展的办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持开

发式帮扶,精准帮扶,以奖代补,以产业振兴带动脱

贫人口就近就地就业,持续稳定增收.推动各类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脱贫群众建立更为紧密的利益

联结机制,支持农民通过合作入股、参股分红方式

深度参与产业实体发展,引导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利

润返还、品牌溢价收益等方式让脱贫群众更多分享

产业链增值收益.探索设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集中安置区产业发展,发挥

以工代赈项目、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对于促

进就地就近就业的积极作用,将吸纳脱贫群众参与

和劳务报酬发放,作为实施有关项目的前提条件,

切实稳定脱贫群众就业渠道.

(三)加强制度建设,有效提升工作的规范化水

平.要贯彻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

实”工作体制,全面构建责任清晰、执行有力的工作

领导体系,进一步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责任

体系.及时总结推进乡村振兴中经实践证明行之

有效的经验和做法,研究制定我省实施乡村振兴促

进法的办法,将法律确定的重要原则和要求转化为

可操作、能考核、能落地的具体制度措施.

(四)坚持多措并举,下功夫激发脱贫群众内生

发展动力.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继续加强扶

智扶志工作力度,全面提高脱贫群众科学文化素质

和思想道德素质,增强脱贫群众主体意识,使脱贫

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建立就业能力提升长效

机制,立足各地产业发展现状和脱贫群众实际需

求,积极为有发展意愿和培训需求人员举办技能培

训班.要持续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常

态化,进一步发挥好致富带头人的作用,激励引导

有劳动能力的中低收入人口、贫困边缘人口勤劳致

富,尽快实现脱贫人口从补贴型收入增长转变为内

生性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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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王爱琴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省文

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请予审议.

一、总体情况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

大的有力支持下,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工作部

署,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宜融则融、能融尽融,

奋力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和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

的地,为我省“三区三地”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取

得了较好成绩.

(一)强化改革引领,创新体制机制建设

找准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

点,坚持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全省文化建

设和旅游发展新优势.深入推进机构职能融合,省

市县三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均完成了机构合并、人员

转隶、“三定”编制和人事调整等各项机构改革任

务,实现了机构上的整合,为全省文旅大融合大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健全融合发展机制,建立

山西省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全

面完成全省重点景区“两权分离”体制机制改革,推

动省市县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走向

深入.积极完善政策支撑体系,编制实施«“十四

五”文化旅游会展康养产业发展规划»«深化文旅融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围绕引导

融合发展方向、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激发文旅消费

潜力、规范市场秩序等领域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措

施,有力健全了现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产业体

系和市场体系.大力实施事业产业融合,促进公共

文化机构与旅游市场对接,完善旅游服务功能,推

进公共服务进旅游景区,大力构建主客共享的文化

旅游融合新空间.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数字文化工

程、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建设,推动山西智慧文

化旅游云和山西文化云平台整合,永济市图书馆、

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等５家单位被列为国家级文

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在文旅融合

创新发展下,博物馆游、图书馆游成为游客新选择,

山西博物院等文博单位已经成为旅行社线路产品

的重要景点.

(二)优化发展环境,创新试点示范建设

充分发挥试点示范创新引领作用,带动走出一

条以历史文化遗存为基础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

路.扎实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建设,制定发布«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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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印发«创建国家级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工作推进机制»,评选了大同市平城区等１７家省级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积极推动景

区文旅融合试点建设,我省成为文旅部组建后第一

家获批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省级创建单位,洪

洞、阳城、平遥等７县(市)成为示范区,阳城县创建

经验纳入文旅部培训教学内容,洪洞县文旅融合创

建模式成为全国样板案例,开展云冈石窟、应县木

塔、佛光寺等国宝级文保单位活化利用试点,打造

一批保护利用示范单位,让国宝级文物“活”起来.

持续强化文化形态整体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晋中

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文旅部新一批５家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名单之一,我省１４个项目入选全国

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先项目,５家单位成为国家

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组织开展２个国家

级、１４个省级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开发试点工

作,故宫博物院在平遥成立全国首个文创中心,依

托三晋优秀文化,连续举办４届山西省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推动成立“山西文创联盟”,实施文创进景

区,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有力赋能旅游等相关产业

发展.

(三)深化要素保障,创新投融资建设

聚焦破解行业发展难题,打通政银企三方协作

链条,成立市场主体倍增工作专班,多部门联合发

力,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加快项目落地投产,有力助

推文旅领域投资保持稳步增长.着力优化文旅营

商环境,强化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管,全

周期提升服务,省级文旅部门涉及的所有审批事项

按照“最小颗粒化”标准进行拆分,全程网办率达

８６．８％,我省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审批承诺时

限为５个工作日,居全国第一方阵.推动实行文旅

产业点状供地,支持利用未利用地、废弃土地发展

文化旅游业,有力促进了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等旅

游项目投资建设.积极用好各类投融资工具,建立

“再贷款＋政府性融资担保＋信贷支持融资”机制,

召开系列文旅康养市场主体政银企对接活动,发布

银行金融产品清单和企业融资需求清单,推动普惠

金融在文旅行业的创新应用和推广,帮助文旅企业

获得３０００万元设备采购贷款贴息.持续加大行业

奖补支持力度,制定«激励文旅康养市场主体倍增

的若干措施»«文旅康养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出台

５大类１２项覆盖全省重磅激励措施,对文旅康养

示范区建设、重大项目贷款贴息、文旅品牌推广和

景区提档升级、演艺影视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扶

持,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

力,撬动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文旅领域投资

建设.

(四)供需两端发力,创新消费场景建设

积极顺应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升级新趋势,持

续加大文旅融合设施建设力度,培育壮大文旅融合

项目,做大文旅融合发展基本盘.大力拓展消费场

景和载体,太原、运城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

点城市,举办山西非遗购物节,深入开展“山西人游

山西”活动,推出１０大类１００余条特色旅游线路,

实施“七个一百”文旅计划,推动各市和文旅企业出

台刺激消费的措施,持续发放文旅电子消费券,开

展国有及国有控股 A级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首道门

票或打折优惠活动,以量换价助燃城市消费活力.

建设一批文旅消费集聚区,近年来我省评选出４１

家山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３８家山西省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基地)创建单位、１５家省级夜间文旅

消费集聚区、１８家省级旅游休闲街区.山西宇达

集团等９家单位入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太

原钟楼街等５家单位入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忻州古城文旅休闲生活街区等３家单位入选

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组织申报国家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目前,文旅部

相关评选工作正在进行中.着力提高消费便捷化

品质化水平,引导推动演出、文化娱乐、景区景点等

场所广泛应用互联网售票、二维码验票.完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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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旅游公路成为

全国旅游公路的标杆示范,３个“零公里”标志文化

驿站成为“打卡地”.面向大众旅游时代新需求,制

定«自驾游目的地基本服务规范»«自驾车旅居车营

地旅游服务指南»,已建、在建和规划的营地数量达

到４９个.引进落地一批高端优质文旅融合项目,

华侨城、方特、乐华恒业等知名旅游集团落户山西,

在文旅消费场景、理念、服务、业态上起到了引领

作用.

(五)打造产品体系,创新市场载体建设

坚持将我省得天独厚的文旅康养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持续打造高品质文旅产

品,增强发展核心竞争力,在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

转型发展之路上取得了新突破、新成效.坚持景区

为王战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资源管理的

指导意见»,“一景一策”实施龙头景区“９＋１３”梯次

打造培育计划,推动 A级旅游景区资源盘活利用,

推动洪洞大槐树、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云丘山景

区成功晋升为国家５A 级景区.开全国两省联合

创建先河,与陕西省共同推动壶口瀑布创建成为国

家５A级旅游景区.我省５A级景区增至１０家,成

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连续五年每年都有一个５A 级

景区中榜的省份.全力打响文旅康养名片,成功举

办３届中国山西(晋城)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充分

挖掘森林、温泉、乡村、中医药等资源优势,积极构

建特色产品体系,发布国内首个文旅康养示范区评

定地方性标准,布局建设５０个文旅康养示范区.

以省旅游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名义印发实施«２０２３

年文旅康养集聚区打造实施方案»,全力打造１０个

文化特色鲜明、市场主体活跃、核心竞争力强、产业

集聚程度高、具有经济支柱效应的文旅康养集聚

区.强化新业态产品打造,推动研学游、自驾游、低

空游等不断取得新成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我省３条红色旅游线路被中宣部、文旅部等

四部委纳入“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大力发展康养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

游,培育出１００个山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３００个

旅游扶贫示范村,评选出“三个人家”５０４家,我省

３９村６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２０２２年,

晋华宫井下探秘游景区、太原六味斋云梦坞入选国

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我省已拥有国家级工业旅游

示范点、示范基地１５家,其中,有７家是４A 级景

区.实施工艺美术振兴计划,大力培育工艺美术特

色专业镇,开展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学历教

育,公布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建立完善四级非遗名

录体系,认定大师工作室５８个.２０２２年,我省蔺

涛、史延春、雷天勇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工艺

美术行业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扎实推进演艺、非

遗进景区,推动省直、市县院团与重点景区“结对

子”,近年来,全省院团进景区演出近５０００场,建立

旅游景区非遗项目传习基地２３个,«又见平遥»«又

见五台山»«太行山上»等一批旅游演艺项目叫好又

叫座.

(六)挖掘文化内涵,创新文旅融合品牌建设

充分彰显山西历史文化资源独特优势,强势宣

传推广,打响文旅品牌,有力提升山西在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和增强文化自信中的重要载体作用.深

入挖掘山西文化内涵,进一步做优晋商文化、红色

文化、民俗文化等名片,组织开展“著名作家山西

行”“主流媒体山西行”,组织征集“山西文化记忆”

项目３２个,持续打造一批可赏、可品、可读的文化

样板,以世界文化遗产、优秀历史文化、壮美自然风

光为主题的旅游目的地体系初步形成,把文化贯穿

到旅游业发展全链条全过程,已经成为全行业的共

识.打造优质文旅节庆活动,山西艺术节、康养产

业发展大会、大河文明旅游论坛、旅游发展大会,起

到了拉升人气、拉长旺季、拉动经济、提高知名度的

乘数带动效应.举办“５１９中国旅游日”主会场

活动,“平遥国际摄影展”荣获国际节庆协会“中国

最具国际影响力十大节庆活动奖”,“平遥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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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都高居高德地图热搜榜前三,成为全球中

华春节文化符号推广基地.大力开展文旅品牌宣

传推广,统筹省市宣传资源,搭建互用、共享、统一

的文旅宣传平台,成功举办２０２３数字文旅品牌创

新大会,我省«１００件文物读中华文明史»被评为国

内旅游宣传推广优秀案例.２０２２年,省级文化和

旅游部门政务抖音传播力位列全国第六.实施“游

山西读历史”“欢乐中国年地道山西味”等一批务实

有效的宣传活动,圆满完成火爆全网的“东方甄选

山西专场直播”活动.赴２０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

交流推介,山西文旅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华夏古文

明　山西好风光”“康养山西　夏养山西”文旅品牌

深入人心.

二、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看,全省文旅融合发展在思想上形成共

识,文旅融合政策引领作用日益显著,文旅融合化

学反应已经显现,但文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不

够,文旅产品品质需要进一步提升,文旅消费水平

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化和旅游需要在更广范围、更

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是旅游景区文化挖掘阐释不够精准,存在同

质化开发问题.我省旅游资源禀赋相对较高,全省

以文物为核心吸引物的 A 级景区占比达５０％,部

分景区囿于体制机制不活,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手段还不丰富,同质化竞争、模式化

产品还不同程度存在.

二是文旅产业供给端结构不够优化,存在附加

值低的问题.文化资源的浅层借用不少,深度挖掘

创造不多,文化创意、高科技元素应用较少,产业链

的纵向延伸不充分,旅游产品、工艺品、艺术作品等

转化为畅销产品的能力有限,业态结构偏于传统,

缺乏具有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精品.

三是文旅设施融合需要进一步强化,存在品质

不高的问题.基层公共文化场所覆盖面不够、利用

率不高,产品服务不合群众口味,文化和旅游设施

融合度低,造成文化设施旅游功能不足、旅游设施

文化品位不高,面向市民、游客主客共享、全域覆盖

的文化旅游公共服务还存在缺失.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和举措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着眼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持续推进文旅深

度融合,进一步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打造颜值更高、气质更佳、品质更优、

人气更旺的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为全省高质

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

一是深化文旅融合组织协调.加强工作统筹,

健全高效的文旅融合创新发展工作协调机制,就文

旅融合领域的重大事项、难点事项进行跨部门协

调,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借鉴先进省市有益

经验进行改革创新,推动文旅领域解决重点景区行

政化、事业化等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拓展文旅融

合发展空间,增强市场意识、激发发展潜力、释放发

展活力.

二是深入推动文化传承发展.进一步保护好

山西文化瑰宝,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推动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导景区系统挖掘整理历史

文化内涵,利用传统节日举办文化主题活动、打造

沉浸式体验场景,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应用,形成

“可感知、可触摸、可互动”的产品,让游客在旅游过

程中感悟三晋优秀传统文化.

三是丰富文旅业态提振消费.坚持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大力推动龙头景区提档升级,

梯次打造一批标志性核心吸引物.出台实施«大同

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城市建设行动方案».深化文旅

融合发展,立足需求发展康养旅游,助力振兴发展

乡村旅游,突出主题发展红色旅游,传承文化发展

研学旅游,高标准打造１０个文旅康养集聚区.加

速“烟火气”回归,打造更多文化特色鲜明的旅游休

闲街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把创意嵌入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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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发利用全过程,将非遗融入当代生活,开发具

有晋风晋韵的文创产品、旅游商品.构建公共服务

体系,大力发展民宿、“三个人家”、主题酒店、露营

地等住宿业态,完善游客集散、导游导览、旅游厕

所、智慧旅游等服务设施.

四是加强一体化文旅宣传营销.力争“流量”

变“留量”,“爆红”为“长红”,做好“东方甄选山西

行”后半篇文章,借助新东方顶级流量加持打造“现

象级”营销事件,实施跨界营销,利用数字技术、新

媒体、推介会精准宣推,开展“文化传播者”计划,推

出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和古建艺术、晋商民俗、寻根

觅祖、红色经典等线路,办好“大河论坛黄河峰

会”、康养大会等,讲好讲活山西故事.

五是大力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持续提升游客

满意度,建立服务品质评价机制,多部门联动,常态

化开展“体检式”暗访评估和交叉检查,建设“友好

型”旅游环境.推进文旅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和信用

分级分类监管,持续开展安全质量、服务质量、环境

质量“三提升”行动,大力推进“互联网＋监管”“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入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检

查,切实打响“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

各位组成人员,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使命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借省人大常委会

听取和审议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报

告的契机,按照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意见建议,埋

头苦干、勇毅前行,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和国

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为奋进“两个基本实现”目

标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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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

情况的调研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

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为文旅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为配合省人

大常委会做好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全

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报告有关工作,我

委在谢红副主任带领下,４月至６月对全省推动文

旅融合创新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在听取省

文旅厅等相关部门汇报的基础上,先后赴太原、忻

州、阳泉、吕梁等地,深入景区、乡村旅游示范镇村、

涉旅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同

时委托大同、朔州、晋中、临汾等市人大常委会在本

行政区域内开展专题调研,赴四川、浙江进行了学

习考察.现将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省推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总体情况

从调研总体情况看,三年疫情对我省文旅业发

展造成了较大冲击,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论

述,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全省文旅业在融合发

展中悄然崛起,在奋力解题中“破圈”,保持了良好

发展势头.截止２０２３年５月,全省 A 级以上景区

增至３１２家,其中５A级１０家,４A 级１２８家;星级

饭店１９５家,其中五星级１１家,四星级５１家;旅行

社１００４家,持证导游１４５８９名.２０２３年１－５月,

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１７８亿人次,与２０１９年同期

相比增长４１％.“五一”期间,旅游总收入恢复至

２０１９年同期的１１４％,文旅消费市场正在加快复

苏、全面复苏,文化和旅游“１＋１＞２”的产业叠加效

应逐步凸显.

(一)政策利好释放,资金投入加大,文旅融合

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旅产业发展,出台了一

系列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提出了加快打造文旅康

养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的目标.省市县三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完成改革.

建立了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协调

重大事项.完成全省重点景区“两权分离”体制机

制改革,推动景区提质升级.强化政策供给,制定

出台了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

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要

文件.各市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如«太原

市关于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大

同市“十四五”历史文化保护与文化旅游会展康养

产业发展规划»«朔州市创建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工作推进机制»«临汾

市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办法»等,从规划、财政、土

地、金融、人才等方面对文旅融合发展给予政策支

持,进一步优化了文旅发展环境.持续加大资金投

入,省级累计投入６．６亿元支持４A、５A 景区创建

及服 务 质 量 提 升;２０１８ 年 以 来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３１９９５亿元,支持三个一号旅游公路建设;投入中

央和省级财政资金２７７亿元,打造建设了１０００多

个美丽乡村;统筹文旅康养市场倍增奖补资金,推

动文旅康养示范区布局建设.各市以重大项目为

牵引,投入逐年增大,大同市谋划文旅重点项目９９

个,总投资３１４３亿元;阳泉市推进“阳泉记忆

１９４７”文化园二期、娘子关二期项目等１５个产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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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完成投资２３８亿元;朔州市分别投资１０

亿元谋划开发平鲁区凤凰城镇旅游小镇建设项目

和怀仁鲁沟村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临汾市统筹实

施总投资达３００亿元的文旅项目建设,聚能增效推

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二)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文旅融合发展层

次显著提升

文旅创意引领,融合业态模式加速发展.举办

“百名红色讲解员讲百年党史”等系列活动,发布

“烽火太行”等３０条红色旅游线路,其中３条线路

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近年来

全省各级各类博物馆共举办展览５００余次,接待观

众２０００余万人次.全省院团进景区演出近５０００

场.加快旅游景区非遗项目传习基地建设.组织

开展２个国家级、１４个省级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

品开发试点.创新创意山西文创IP,持续打造“山

西礼物”、塑造“国礼”品牌.组建山西文创联盟等

研发“晋魂”系列文创产品.«如梦晋阳»«再回相

府»等大型旅游演艺节目成功商演,取得口碑票房

双丰收.“平遥中国年”成为全球中华春节文化符

号推广基地.“东方甄选山西专场直播”活动在山

西成功举办,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事件.各地文

旅创意异彩纷呈,太原古县城打造沉浸式“清明上

河图”等体验新场景,实现了“院院有文化、街街有

看点、处处有精彩”古城文化新体验.晋中市广誉

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打造中医药特色旅游基地、

养生基地和教育基地.临汾市洪洞大槐树景区、云

丘山景区推出小吃街非遗表演、国风巡游演出和体

验项目等.

(三)载体建设多元化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空间

持续拓展

聚焦乡村振兴,发挥文旅赋能作用,全省培育

乡村旅游示范村１００个、旅游扶贫示范村３００个,

３９村６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名单.评定

“三个人家”５０４家,“三个人家”已成为我省独有的

旅游民宿品牌.成功举办３届康养产业发展大会.

出台国内首个文旅康养示范区评定地方性标准和

«文旅康养示范区竞争性申报评定办法»,在全省布

局建设５０个文旅康养示范区.推动太原晋源区等

１０个县、区打造文旅康养高质量发展集聚区.着

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和消费集聚区建设.

太原、运城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太

原钟楼街等５家单位入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忻州古城等３家单位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

区.评选出１７家省级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建设单

位、１８家省级旅游休闲街区、１５家省级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持续激活文旅产业消费新热点.大同市

创新模式,开发建设云起生态旅游度假区、唐河大

峡谷旅游度假区、黄经世家中医康养小镇、世家康

养小镇等旅居式康养项目.

(四)基础和配套服务设施有效提升,文旅融合

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构建便捷旅游交通网络体系,截至２０２３年５

月底,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累计建成通车８２９６公里,

连通 A级以上景区１２５个、覆盖非 A 级景点３５３

个.全省４A级以上景区基本实现公交线路全覆

盖.依托汽车客运站等完善旅游集散体系,设立旅

游直通车停靠点１７００个.航空累计开通９条省内

短途航线和４条省际短途航线,开通了偏关老牛

湾、碛口古镇等低空游览项目.推进智慧旅游工

程,“山西文旅云”面向政府、企业、游客提供全方位

的智慧服务,“游山西”APP丰富了游客“一部手机

游山西”智慧化旅游体验.全省所有４A、５A 景区

完成景区流量动态监测系统建设.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全省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免

费开放.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五个一批”群众

文化惠民工程.长治、朔州、晋中、晋城成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永济市图书馆等５家单位

被列为国家级文旅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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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全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文旅融合创新发

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亮点、有特色,取得了显

著成效,但与“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的深厚文化底

蕴,与群星璀璨的历史文化遗存仍不相匹配、不相

适应,对照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战略目标

和人民群众的美好期待,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统筹推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理念、机制

还有待提升

一是融合理念还不够强.部分市,县(市、区)

文化和旅游部门虽然已经实现机构重组,但对“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等方面认

识上还不够清晰.比如文化建设侧重考虑文化产

业发展,缺乏文旅融合发展的规划和思考,而推动

旅游发展侧重于考虑旅游服务、市场运行等,缺少

文化资源的有力支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并

进作用发挥不充分.二是融合机制还不够完善.

虽然建立了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但各部门

职责各有侧重,部门之间的工作目标、思路和步调

不完全一致.文旅部门存在“小马拉大车”现象,难

以统筹协调,全省文旅产业融合一体规划、一体推

进.三是部分文旅项目系统规划不到位.形式和

内容比较简单,存在自发组织、各自为政的问题,重

复建设、同质化低层次开发,为旅游资源的有效整

合,形成有规模的集聚效应增加了难度.

(二)文旅融合深度和广度还不够

一是景区(景点)文化内涵挖掘阐释不足.全

省 A级景区中文物类景区占到高等级景区总数的

一半,部分景区由于文化挖掘阐释不够,建设层次

较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能充分体现在景区文

化创意中,新业态旅游产品培育较少,文化探寻、民

俗体验等互动性、体验性、娱乐性较强的旅游产品

项目缺乏,游客停留时间少,人均消费低,消费拉动

力不够强.二是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融合不够.

我省文化资源富集,历史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繁

多,但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还远

未充分开发利用,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品

牌”和“老字号”尚未得到有效挖掘,没有攥指成拳,

文化元素没有变成旅游产品,文化资源优势没有转

化为产业优势.三是文旅产业多元融合仍需强化.

文旅融合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还有待提升,产业链的

纵向延伸不够充分,文化旅游与康养、非遗、工业、

会展、体育、赛事、文创等业态融合不深,“文旅＋”

“＋文旅”模式创新度、融合度还不够强.文化创

意、高科技元素在融合中的应用较少,文化旅游产

业在业态创新、内容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等

方面仍需强化.

(三)市场主体有待做优做强,引领文旅融合发

展作用不明显

一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质量还不够高.文旅

产业比重较低,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我省现有 A 级景区３１２家,排全国第

２２位,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还未破零.二是产业主

体规模小、实力弱.我省除文旅集团外,文旅企业

整体竞争力较弱.各市普遍缺乏行业骨干企业,文

旅企业在产品开发、产业链整合、综合服务、营销推

广等方面与国内龙头企业的差距较大,缺乏一批规

模化、品牌化的大型企业和有牵引力的项目.三是

市场投资主体活力有待进一步激活.部分市民营

资本投资文旅项目数量偏少,民营资本活跃度不够

高.部分景区还没有完全实现政企分离,管理运营

机制跟不上市场需求,难以适应市场竞争;部分核

心景区集聚带动效应尚未形成,景区(景点)不能抱

团发展,“串珠成链”精品线路仍较少,资源整合和

区域联动水平较低.有的还存在“小资本占有大资

源”等问题.

(四)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要素保障有待强化

一是资金扶持政策还需加强.部分市反映文

旅产业发展政府专项扶持资金投入相对较少,未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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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熟的融资平台.部分文旅企业可抵押资产少,

获取专项资金扶持的渠道有限,仍存在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二是文旅项目用地不足.特别是乡

村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对于用地指标需求增

大,建设用地指标较为紧张.在文旅融合理念的指

导下,文旅业出现了很多新业态,大量非传统资源

和非规划项目得到开发,复合型旅游用地增多,项

目用地供应不足.三是专业人才匮乏.我省文旅

产业存在专业人才紧缺、文化层次总体偏低、培训

工作滞后、人员流动频繁、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文

旅人才数量与产业发展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

是旅游产品规划设计、项目策划、建设管理、创意营

销、非遗传承人、能工巧匠等方面人才严重不足.

(五)服务质量和水平有待提升

部分景区(景点)、乡村旅游仍面临“最后一公

里”不畅通的问题,旅游交通专线少,没有形成景区

间的畅通连接,特别是针对自驾游、自助游的旅游

服务还不完善.一是部分景区接待能力有待提升.

接待档次偏低、规模小,高端酒店、连锁经济酒店、

特色民宿、高品质农家乐较少,与游客需求不适应.

旅游旺季“一房难求”“一桌难求”现象突出.二是

旅游公共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部分景区特别是非

A级景区游客中心、停车场、标识标牌、网络通信

等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滞后.综合服务管理水平

不高,脏、乱、差现象仍有发生,标准化建设不够到

位.面向市民、游客主客共享,全域覆盖的文化旅

游公共服务还需强化.三是市场秩序有待进一步

规范.我省旅游市场总体有序,但个别地方不合理

低价游,景区周边强拉游客、尾随兜售、欺客宰客等

现象依然存在;部分旅游从业人员服务意识不强、

服务质量不高,导致游客满意度不高.

三、几点建议

全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贯彻落实蓝佛安书记６月２８日在全省文化

旅游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坚持系统思维、

统筹推进,做强主体、丰富供给,完善要素、做优服

务,推动我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一)强化融合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牢固树立“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和合共生”理

念,从认识上筑牢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推

动文旅深度融合、一体谋划、协同推进.坚持以文

塑旅,盘活丰富文化资源、引入文化创意元素,用文

化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品位.坚持以旅彰文,

通过旅游推动优秀文化广泛传播、促进文化繁荣.

坚持文化旅游“一盘棋”观念,更加充分发挥联席会

议制度作用,明确各相关部门责任,共享工作信息,

形成统一指挥、上下联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创新完善协作配合长效工作机制、跨界融

合统筹协调机制、多方合作利益共享机制、融合发

展评价考核机制.发挥人大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中的法治保障作用,加快推进旅游条例修订工作.

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监督,推动旅游“一

法一条例”落实落地,促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区域内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和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强化项目规划的前瞻性、科

学性,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潜力、项目统筹、环

境承载力等因素,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科学布局.

(二)激活文旅资源,丰富融合产品业态,延伸

文旅融合发展产业链

创新文化和旅游融合方式,依据资源禀赋与地

域文化,通过融入内涵、凝炼符号、植入元素、创意

设计等多种方式,打造地域特色鲜明与市场认可度

高的旅游产品,促进产品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不

断挖掘五台山等景区的文化内涵,彰显旅游景观的

文化特质,打造高品质景区集聚区.对旅游集散中

心、综合交通、住宿、购物等配套服务设施进行文化

内涵植入提升,推动文旅要素融合.挖掘山西特

色,丰富非遗展示方式,重点在景区推出非遗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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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善传统演出场所、城市公园、图书馆,以及

基层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旅游功

能,打造主客共享的文旅融合新空间.通过大数

据、人工智能、AR/VR等数字技术的运用,打造沉

浸式体验型文旅融合业态产品,提升相关产业附加

值.丰富文化和旅游融合业态,深化与一二三产跨

界融合发展,推动非遗旅游、研学旅游、工业旅游、

主题公园、主题酒店、商务会展等业态提质升级.

持续打造融合程度高、市场适应好的文化旅游休闲

街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文化和旅游

产业融合示范区等.推动文旅融合品牌化发展,实

施省、市、县区三级联动营销推广,形成以“华夏古

文明山西好风光”为统领,以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及

“黄河、长城、太行”三大世界级旅游品牌为引领,１１

个市的城市品牌为支撑的旅游品牌体系.探索推

进文旅融合IP工程,用原创IP讲好中国故事山西

篇章,打造文旅融合品牌.

(三)优化发展环境,创新模式载体,多层次壮

大文旅市场主体力量

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兼并重组,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面向市场融资,培育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引

领、特色企业赋能、小微企业支撑的文旅企业发展

格局.积极引进国内外一批实力雄厚、善经营、社

会责任感强的文化和旅游集团、品牌大公司等,合

作开发文化和旅游资源.强化分类指导,做特做活

一批“小而精、小而特、小而优、小而新”的文旅企

业,鼓励支持小微企业进行模式创新、营销创新,更

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突出

产业链建设和产业集群培育,结合我省资源现状、

产业特征、市场走向,重点围绕红色、乡村、康养、民

宿、研学等建立招商项目库,大力招商引资.谋划、

储备、实施一批具有牵引性的重大项目,把文旅项

目建设同城市更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美乡村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同民生改善、特色产业

培育结合起来,整体联动、统筹推进.深化景区(景

点)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经营机制

和各类利益关系.探索建立政府做“生态”、景区做

“平台”、市场做“业态”的开发运营管理体系,积极

推进各类旅游综合体、城市公园、矿山公园、博物

馆、纪念馆等创建 A 级旅游景区,实现 量 质 双

提升.

(四)强化激励引导,完善政策保障,构建文旅

融合支撑体系

将文旅产业用地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加强

分级分类保障,创新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点状供地等用地方式,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

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建设文旅项目.发挥财政

资金在文旅项目建设中的引导作用,用好省产业投

资基金,支持服务业发展相关专项资金向文化旅游

业倾斜.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通过多渠道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文旅产业发展.探索开展旅游景区

经营权、管理权、文化创意内容版权等贷款业务,支

持符合条件的文旅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申报

文旅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目.坚持人才优先发

展,组建文旅专家智库.依托专业院校、研究机构

和培训基地,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力度.支持

校企联合建设实训基地.开展专家送智下乡、服务

基层活动.健全人才培养使用和评价激励机制,培

育、选拔、引进一批高素质文旅专业人才.

(五)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管理服务,打响“旅游

满意在山西”品牌

从硬件、软件服务两方面着力,全面提升精细

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优化全省公路、铁路、航空布

局,开展跨运输方式客运联程系统建设,构建立体

化、综合性智慧旅游交通枢纽体系,实现末端无缝

衔接,提升旅游交通便利化水平.提升住宿接待能

力,合理优化民宿、客栈、星级酒店、连锁经济酒店

等比例,引进高端度假酒店,加快多种住宿业态建

设.完善规范文旅标识体系和安全防护设施,在旅

游高峰期建立执法服务巡查机制.加强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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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培训,提升一线人员工作服务质量.加强服

务质量监测,开展游客满意度调查和旅游服务质量

暗访监测.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医疗保

障、应急救援、投诉受理等保障体系,推进旅游友好

型环境建设,打造优质旅游服务品牌.积极推进以

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利用“互联网＋

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创新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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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情况的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７日在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冯　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现在,我向本次会议报告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使命.

近年来,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省委坚强领导和最高人

民法院正确指导下,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和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紧围绕

“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积极推进

环境资源审判体系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坚持能动司法,促进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衔

接配合,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为全面

推进美丽山西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牢记领袖嘱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推动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考察调研

山西,都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汾河

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等方面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我们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发扬右玉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建设山清水秀、天蓝

地净的美丽山西.全省法院牢记领袖嘱托,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

入践行“两山”理念,自觉把环境资源审判融入国家

环境治理体系,守正创新、担当作为,严格执法办

案,深入推进全方位司法服务、一体化法治保障,坚

决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２０２２

年“七一”前夕,省高院领导班子集体参观右玉精神

展览馆,在绿化丰碑前重温入党誓词,实地沉浸式

体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右玉精神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新时

代环境司法理念,坚决扛起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

色的政治责任和司法使命,切实把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体现和贯彻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各方面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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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全省法院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机

制全面运行,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全面覆盖,出

台«关于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规划纲要的意见»,积极构建汾河全流域司法保护

新格局,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司法保障成效显著.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

理环境资源一审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公益诉

讼案件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１２９８１件,审

结１１９６４件,结案率为９２．１７％.山西某生化药业

公司非法处置过期药品污染环境案、张某某等人盗

掘黄河流域陶寺遗址古墓葬团伙案等８起案件入

选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右玉长城

文化司法保护机制做法写入２０２３年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省高院在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暨第一

次环境资源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就文化遗产和

文物保护工作作典型经验交流.今年３月,最高人

民法院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暨沿黄九省区法院黄

河流域司法保护工作推进会在我省吕梁成功举办,

签署并发布«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山西倡议».６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对山西法

院健全专门审判机构、推动协同共治,为黄河生态

筑牢司法保护屏障予以专题报道.

二、锚定建设新时代“美丽山西”,坚持用最严

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全省法院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加快推进美丽山西建设的重大决策

部署,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防治和修复并举,找准

统筹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

的平衡点,充分运用司法手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使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依法公正高效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全省法院

积极发挥环境资源刑事审判惩治和教育功能、民事

审判救济和修复功能、行政审判监督和预防功能,

不断加大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

利用、环境资源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案

件的审判力度,让环境资源案件成为记录美丽山西

建设的生动法治故事.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准确把握定罪及量刑标准,在严厉打击的同时

注重生态修复,２０２０年以来依法审理非法采矿、非

法占用农用地、滥伐林木等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２１３９件;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依法追究

破坏生态环境者的民事责任,妥善审理用能权、用

水权、排污权交易等案件,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

案件１０２５２件;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督促环境资

源行政主管机关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审理国土空间

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各类环境资源行政案件

３３５件;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制度功能,审理相关案件２５５件,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和资源利用底线,维护我省生态安全、社

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推动形成生态环

境公益保护的“山西实践”.

全力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宁,天下平”.我省地处黄河中游,降水量少、

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非法采砂、捕捞、狩猎等

问题比较突出.全省法院认真贯彻落实«黄河保护

法»及«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省高院会同七个部

门联合制定出台«关于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协作的意见»,加强与黄河河务

局、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协作配合,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严厉打击非法取

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捕杀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等犯罪行为,依法保障水沙调控机制运

行,积极促进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全面

提升黄河流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专

业化水平,助力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偏关县法

院审理的胡某某诉偏关县水利局强制拆除农家乐

行政行为违法一案,支持水利局行政执法决定,判

决驳回胡某某诉讼请求,有力遏制黄河河道的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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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建行为,对河道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示范作

用.万荣县法院依法严惩在黄河流域生态示范区

内破坏性非法采砂的王某等３人,并加强判后宣

传、以案释法,对当地非法采砂犯罪行为产生有力

震慑,起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精准服务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大气污

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的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加大对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

依法打击暗管偷排、跨域倾倒、环境监管失职、监测

数据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审理涉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处置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权

益和环境权益.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结污

染环境犯罪案件６０６件,判处１３７０名被告人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并判处罚金或承担相应的生态损害

赔偿责任,有效打击了污染环境行为,助力打赢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实现“蓝天常驻”“绿水长

青”“黄土复净”,使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

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步提升.右玉县法院在审理

一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判处直接排

放、倾倒冶炼铅锭废气、酸液的王某某等２４人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并判处４名主犯赔偿土壤治理修

复、生态损害惩罚性赔偿等费用共计１１９万余元,

在省级媒体向社会公众道歉,实现惩治违法犯罪、

修复生态环境、赔偿经济损失“一判三赢”.

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省

法院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把握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依法妥善审理涉高耗能、高

排放企业相关案件,推动污染企业升级改造环保设

备,服务产业结构绿色优化升级,实现环境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多赢效果.太原中院在

审理一起涉及３２００吨排污权交易合同纠纷案件

时,判决被告某公司支付３３００万元排污购置费,引

导企业低碳清洁绿色转型发展.

依法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我省作为

煤炭资源大省,含煤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约４０％,

煤炭资源储量位列全国第三位,煤炭资源的合理开

发利用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全省法院依法统筹协调生态环

境保护与矿产资源集约节约开发利用,严厉打击非

法开采、侵占耕地、破坏山体、毁坏植被、倾倒废渣

等行为,２０２０年以来共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

案件４５６件,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判令被告

人对生态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断提高矿产资源开

发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促进矿产资源的全面

节约、有序开发、高效利用.五寨县法院审理的岳

某某等人非法开采煤炭一案,判处岳某某有期徒刑

三年三个月,判处其公司罚金人民币３．６亿元.沁

水县法院在审理刘某某等人涉黑一案时,根据其犯

罪行为对当地环境和地形地貌造成破坏的程度,判

决刘某某等人连带赔偿因非法采矿行为给国家造

成的损失７８万元.

三、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是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素有“中国古代文

化博物馆”之称.全省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精

神,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政治高度,深

刻认识历史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

努力为全面加强我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提供更加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运城中院设立盐湖生态和

文物司法保护基地,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七部

门签订«运城市盐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文物保

护协作意见»,畅通执法、司法协作机制,共同加强

对运城盐湖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文化保护.为

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

省高院、朔州中院、右玉县法院共同设立右玉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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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护基地,积极营造保护长城、爱护长城的浓

厚社会氛围.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

石窟、平遥古城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

人民法院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创新模式,先

后设立云冈、平遥、应县木塔文化保护法庭以及闻

喜文物保护法庭,建立与文物、文化管理部门的联

络机制,充分发挥司法引导、规范、预防与教育功

能,以司法力量守护好历史文脉.持续加大文化遗

产司法保护力度,依法严厉打击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毁损名胜古迹等犯罪行为,全面保护黄河

流域历史文化遗产,始终保持对打击文物犯罪的高

压态势.２０２０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理盗掘古文

化遗址、古墓葬类犯罪案件２０９件,判处４４６名被

告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成功追缴了“晋公盘”“兽

型铜觥”、西汉“彩绘青铜雁鱼灯”等一批国家珍贵

文物,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依法严惩侯氏兄弟

等盗墓涉黑涉恶团伙,切实以法治力量筑牢文物安

全底线、守护千年文化瑰宝.

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全方位构建环境资源

审判机制体系

环境资源审判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全省法院积

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完善审判工作机制模式,打

造专业审判组织,持续推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山

西模式”创新发展、优化升级.

系统推进归口审理机制建设.省高院先后制

定出台«关于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关于

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指导意见»等１５份

司法文件,全面深化环境资源审判机制改革,对环

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实行“三合一”归口审

理模式,省高院和１１个中级法院全部成立环境资

源审判庭,全省１１７个基层人民法院(除设立专门

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的法院外)均设置了专门审判团

队,单独或以加挂牌子的方式设立万荣县环境资源

法庭等４３个专门法庭和黄河万家寨库区等４个巡

回法庭,集中审理重点流域和区域内环境资源类案

件,实行就地立案、开庭、调解和宣判,既方便当事

人诉讼,也有利于统筹协调处理,统一司法理念,统

一裁判尺度.

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积极推行“谁污染、谁

治理,谁破坏、谁修复”,探索创新恢复性司法措施,

科学合理运用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劳务代偿、技改

抵扣、碳汇认购等多元化生态修复方式,发布补植

令、修复令、禁止令,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管

理使用及修复效果评估机制,努力实现“预防—保

护—惩罚—修复”的完整闭环.晋城中院在审理中

华环保联合会诉某化工公司排放废水案期间,推动

被告公司投入资金１７００万元引入新型环保设备,

工业废水回收率从原来的６０％提升到９５％以上,

该案最终因公益诉讼目的全部实现而调解结案,赋

予企业绿色发展新动能.

加强司法保护基地建设.全面拓展生态司法

保护范围,积极创新探索“保护基地＋专业法庭”服

务保障模式,先后在汾河入黄口、浑源恒山、汾河源

头、河曲黄河湿地和方山北武当山等地设立６个三

级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基地,在乡宁县成立沿黄

生态资源司法保护站,在忻府区设立“生态修复异

地补植复绿基地”,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环境修复、

法治教育、理念宣传、文化推广等作用,切实强化重

点生态环境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和环境资源破坏

严重地区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积极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全省法院加强与检

察、公安、司法行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林

草、水利等单位的协作配合,密切工作联动、矛盾联

排、纠纷联处,健全生态司法保护多元共治格局.

省高院与省检察院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就检察公益

诉讼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会商,积极研讨,形成共识;

与省生态环境厅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及时沟通案件

办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效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

的衔接;与省检察院、省林草局制定印发了«关于建

立林草资源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协调联动工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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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意见»,加强工作对接与协调联动,共同打击生

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与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

和省检察院联合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

办法»,在全国率先规范环境公益诉讼及生态损害

赔偿资金的管理使用,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

肯定.

强化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环境司法协作是

促进区域、流域环境整体性治理保护的重要保障.

全省法院积极构建和参与内部联动、外部协作、跨

省跨县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作机制,共同化解区

域分割与流域整体性、部门分治与生态系统性之间

的矛盾,共同应对治理和保护工作具体问题,形成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合力,切实提升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治理效能.省高院积极参与签署«黄河流域９省

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忻

州中院与陕西榆林中院、内蒙古鄂尔多斯中院等５

家中院签订«黄河中上游流域毗邻省区中级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运城中院与陕西

渭南中院、河南郑州铁路中院、三门峡中院签订«晋

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

议»,运城市沿黄八县(市)法院签订«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框架协议»,实行“案件通

报”“案情会商”“异地协作”,推动整体保护和系统

治理,打造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一盘棋”.

五、锤炼过硬司法能力,持续提升新时代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水平

全省法院紧盯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政策性与

专业性要求,持续加强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建设,深

入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能力和水平.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教育引导环境资源审判人员坚持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巩固深化法院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促使干警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铁

规禁令,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过硬审判队伍.运城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杨云芳获评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吕梁中院环境资源

审判庭庭长刘雅婷等４名同志分别荣获全国法院

办案标兵和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先进个人.

着力提升专业能力水平.全省法院强化专业

审判人才保障,配备员额法官、法官助理等环境资

源审判人员７５９人,聘任环境资源保护咨询专家

５９人,通过举办环境资源审判业务培训班,邀请专

家学者授业解惑,培养既精通环境法专业领域又熟

悉相关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科学知识的专家型法官

和复合型人才,着力建设一支适应归口审理模式需

求的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队伍.坚持问题导向,积

极开展新类型生态资源权益保护、审判机制创新等

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供前沿

理论指引.省高院撰写的调研报告«环境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荣获全国法院环境资

源司法研究课题成果二等奖.

加大环境资源法治宣传力度.全省法院以“３

２２世界水日”“６５世界环境日”和“１２４国家

宪法日”为契机,采取现场普法、发放宣传手册、普

法进校园等形式,提高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法治

意识和环保意识.结合环境资源审判实际,深入企

业进行环保普法宣讲,促进企业绿色发展.积极推

进司法公开,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多种传播媒

介宣传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工作,对辖区内有重大影

响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参与

旁听,提升审判的公开性、透明度和专业化水平,扩

大环境资源司法审判的影响力.省高院召开“山西

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开

展环境资源法治宣传,讲好生态保护法治故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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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广泛社会影响,受到省委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近年来

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取得的发展进步,离不

开各级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协民主监

督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全省各级人大

常委会和代表十分重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监督支

持、建言献策、帮助呼吁,有力推动了全省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的开展.在此,我代表全省法院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和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司法需求相比,

我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一是新时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还需进一步提

升.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损害担责原则,对生

态环境进行全方位司法保护的规律性和系统性把

握有待进一步强化.二是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机制

体系仍需进一步优化.“三合一”归口审理机制还

需要进一步落实,审判力量仍需进一步加强.三是

环境资源审判案件鉴定难问题比较突出,专业鉴定

机构少,鉴定费用高、周期长,社会公益组织在诉讼

过程中存在不申请鉴定或不缴纳鉴定费用的现象,

一些案件不同鉴定机构鉴定结论差异较大.四是

环境资源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还不够顺畅.公益

诉讼执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损害赔偿金管理

使用问题仍需要认真落实.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共

享格局仍需优化健全,生态法治宣传力度还需进一

步加大.五是环境资源审判队伍建设亟需进一步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专业性强,涉及领域广、审理

难度大,一些审判团队实务经验和知识储备尚显不

足,环境司法理论研究不够深,法律统一适用机制

仍需细化完善,专家陪审员数量不足,环境专家库

成员尚未和陪审员群体有效对接.

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心系黄河、始终关心山西生态文明建设,今年考

察调研山西期间,再次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为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省法

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

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

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要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

念,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

进新征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坚决以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现代化服务和保障我省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是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环境资源审

判正确政治方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省委重要工作安排谋划推进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切实增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政治责

任感和使命感.强化人民法院政治机关意识,牢记

“国之大者”,把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贯穿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自觉把环境资源审

判融入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

会监督,切实把省人大决议和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

见落到实处,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指导,

推动形成各方合力,为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创造

良好环境.

二是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全力保障我省生态文

明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需要正

确处理的“五个重大关系”,认真落实民法典“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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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对标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要求,依法保障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全面推进

“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和“一泓清水入黄河”

重大工程,守护好“华北水塔”,筑牢黄河中游重要

绿色生态屏障.保持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高

压态势,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有

序推进生态环境纠纷化解和损害赔偿工作,加大环

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力

度,依法支持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履行生态保护职

能,在现有基础上再设立五台山等一批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基地,依法适用环境保护禁止令、惩罚性赔

偿等制度,充分运用恢复性司法方式,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严厉打

击乱占耕地、破坏耕地等土地违法行为,牢牢守住

耕地违法红线.始终保持对非法采矿、破坏矿产资

源等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全面促进矿产资源保护

和节约集约利用.着力强化文物文化司法保护,加

大对盗掘古墓葬、买卖走私文物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打击力度,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的司法保护工作水平,让中华文明根脉永远璀

璨夺目.

三是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

境权益.将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作为增进民生福祉

的重要内容,依法审理涉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

以及涉新污染物环境民事案件,坚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助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保障人

民群众在舒适优美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及时

回应环境保护司法需求,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的衔接,加强司法确认工作,构建快速反应、

高效处置、实质化解的纠纷解决机制.深挖环境治

理中的漏洞和问题,定期发布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

及典型案例,积极提出司法建议,促进生态环境的

源头治理.服务美丽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坚

持自然原生态和文化原生态一体保护.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８月１５日设立为

全国生态日,在今年首个全国生态日,全省法院将

开展形式丰富、灵活多样的法治普法宣传活动,提

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把建设美丽山西转化为全

省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让三晋大地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人民更幸福.

四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创新发展.认真贯彻中央及省委、最高人民法院

决策部署,深入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改革,

健全完善环境资源案件的归口范围,深化“三合一”

归口审理机制改革,推动审判专门机构实质化运

行,探索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着力解决环境审判

鉴定难、技术事实认定难等问题,促进环境资源审

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有机

统一.深入推进司法协作,探索建立环境侵权案件

异地修复机制,持续增强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的系

统性.强化能动司法理念,深化府院联动,拓展与

公安、检察、环境执法机关等部门在纠纷调处化解、

证据收集固定、案件线索移送等方面的衔接配合和

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生态赔偿基金管理制度,

加强对涉诉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使用,

共同做好环境资源案件诉源治理、矛盾化解、生态

修复等工作.

五是坚持补短固本强基,不断增强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能力.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准确把握

新时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要求,深入推进环境资源

审判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通

过定期培训、研讨交流,进一步丰富、更新环境资源

审判法官知识体系,着力打造一支具有专业理论素

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化审判人才队伍.加快

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与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信息

化现代化.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不断

加强法院司法作风建设,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

“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以零容忍态度严惩司法腐败,确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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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廉洁司法,展现人民法院良好作风形象.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省人大

常委会这次专门听取和审议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情况,充分体现了对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高

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们将以此次专项报告为契

机,在省委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下,认真贯

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以更加积极的态

度、坚定的信心、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不断加

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更好地发挥环境资源

审判职能作用,努力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西贡献更大的

司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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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８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二

十大关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要求,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法院提升环境资源司法保

护工作能力,推动“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

理,７月份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

省高院«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

的报告».为协助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好报告,５

月下旬至６月中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清带

队赴太原市实地调研;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负责人带

队到省高院和吕梁、晋中及所属部分县区开展调

研.调研组听取工作汇报,旁听案件审理,召开座

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实地查看环境资源审判法庭、

诉讼服务中心和多元解纷中心等场所,力求全面掌

握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开展情况.现将调研情

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我省工作大局,

不断强化新时代环境资源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为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持高位推动,健全制度机制.一是加强

制度建设.省高院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纳

入重点工作高位谋划推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严格贯彻落实刑法、民法典、环

境保护法、黄河保护法等生态环境资源类法律,结

合工作实际,先后制定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的指导意见»«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服务保障‹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等一系

列规范性文件,不断健全完善环境资源审判裁判规

则体系.二是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平台管理运用.

省高院持续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平台建设,加强

案件统计、数据整理、案例分析、信息报送等功能的

应用,建立生态环境审判专家库,为我省环境资源

司法保护全面系统决策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三

是加强法治宣传力度.全省各级法院积极开展法

治宣传,营造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良好氛围.省高

院在“６５世界环境日”,向社会公开发布山西环

境资源审判白皮书和典型案例;晋中市中院每年以

世界环境日、水日、地球日等重要节点为契机,深入

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法治宣传,太原市中院邀请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扩大了环境资源审判

的影响力.

(二)加强探索创新,构建环境资源审判专门体

系.全省法院坚持探索创新,推进环境资源专门审

判机构建设,健全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一是推

进“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省高院出台方案,统一

司法理念和裁判规则,明确案件受案范围,积极推

进环境资源类案件实行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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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口审理模式,为我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开

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加强专门化审判机构建设.

积极推动环资审判庭建设,１１个中级人民法院全

部成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１１７个基层人民法院设

立了２９个环境资源法庭和４个巡回法庭,其余法

院均设置了专门审判团队,实现了环境资源审判机

构(团队)全覆盖.三是设立司法保护基地.先后

设立云冈文化、应县木塔文化、闻喜河底文物等保

护法庭,在右玉县设立长城司法保护基地,在汾河

入黄口、汾河源、河曲黄河湿地等９处设立环境资

源司法保护基地,基地集宣传、教育、保护、修复、推

广为一体,进一步强化了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的保

护力度.

(三)发挥审判职能,助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

态修复.一是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全省

各级法院坚持打、罚、没并举,严厉打击非法采矿采

砂、非法排污、盗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类违法犯

罪.２０２２年,榆社县法院审理的某煤业有限公司

非法采矿案,在判处犯罪主体有期徒刑的同时并处

罚金,有效打击了非法采矿行为,为矿产资源的合

理开发利用提供了法治保障.二是依法保护环境

资源民事权益.依法审理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

污染等各类环资涉民生案件,全面保障人民群众在

良好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稳妥解决建设供电、

供水、供热等资源类纠纷,确保土地、林木、水、电等

资源的绿色利用和发展.三是依法审理环境资源

行政案件.发挥行政审判监督支持作用,依法快速

审结涉及排污等资源类行政许可与处罚案件,高效

审查行政机关申请的非诉执行案件,支持环境资源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积极引导行政相对人遵守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四)积极推动协作,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环境

资源保护是一项需要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全省

法院积极作为,加强环境资源司法的协作联动,形

成跨区协作、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一是加强法院

系统跨区域协作.省高院带头发起并与沿黄九省

区高院共同签署«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和

«司法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西倡

议»;运城市中院联合三省四地法院签署«晋陕豫黄

河金三角区域环境资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我省

沿黄八县市联合签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协作机制框架协议»;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

当不断提升全省环境资源审判和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水平.二是加强与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省高

院与省检察院、公安厅、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等

单位联合制定下发了«山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部门联动机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

法»、«关于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加强协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与省检察院、生

态环境厅共同设立恒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吕

梁市中院与检察院建立了长效沟通机制,通过召开

业务探讨座谈会,加强业务互动和沟通.

二、存在的问题

我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是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

个方面:

(一)司法理念还需进一步转变.由于受传统

审判理念的影响,部分办案人员对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理解的还不够深入,环境资源司法理念树得还

不够牢;有的法官依法严格公正司法理念不强,对

于事实认定、证据标准、鉴定评估、案件定性认识不

够,对证据和裁判标准的把握不准;有的法官贯彻

修复性司法理念不到位,不能坚持惩罚和修复并

重,审判工作有时还存在着重惩罚、轻恢复,判决修

复方式不灵活等现象.

(二)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调研中发现,环资

审判普遍面临取证难、认证难、鉴定难、因果关系认

定难以及鉴定费用高、周期长等问题,影响审判工

作顺利进行,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公益诉讼

适格主体界定标准、公益诉讼证据标准和环境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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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损害结果鉴定标准尚不够明确,亟需尽快完善

相关配套制度.

(三)审判能力还有待提升.环境资源案件涵

盖诉讼领域广,涉及法律关系多,审理需要具备专

业知识.目前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存在专业知

识不够、系统思维不强、实践经验不足、案件总结提

炼不精等问题,审判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有些基

层法院由于未合理确定案件审理范围,法官、法官

助理没有配齐到位,存在着审理案件不多,实质化

运行程度不高等情况.

(四)法治合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由于环资

案件审判涉及侦查取证、审查起诉、判决执行等环

节,单纯依靠法院力量难以完成,需要进一步凝聚

起环资保护的法治合力.目前,各级法院与相关部

门尚未形成长效的联动衔接机制,信息共享渠道还

不够通畅.跨行政区域查处案件时,司法机关与行

政执法部门之间沟通存在困难,对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的侦查和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联合印发后,一些地市还

还未按要求设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专项账

户,资金的入账、管理、使用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赔偿资金在生态环境修复方面的促进作用.

三、工作建议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党中央确定的重大任

务,也是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为了更好地推

动和促进我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深入开展,

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升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环境资源审判的

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我省地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带,污染问题突

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目前我省正

处于资源经济转型发展时期,全省各级法院要从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

进一步深刻认识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重大意义,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坚

持全方位一体化保护理念,积极融入生态文明现代

环境治理体系,切实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

思想体现和贯彻到环境资源审判的各方面全过程;

要坚持开拓创新,不断强化新时代环境资源司法理

念,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职,公正司法,全

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全方位推动我省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

(二)以保护修复为核心,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

判职能作用

环境资源审判是环境资源法律保护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省各级法院要全面贯彻落实环境

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黄河保护

法等环境资源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忠实履行法律

赋予的审判职责,依法严格公正审判.要严格落实

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充分发挥损害赔偿制度

的惩戒作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要坚持以保护优先、修复为主的原则,综合

运用刑事惩罚、生态补偿修复、惩罚性赔偿等多种

责任追究方式,在有效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保证生

态环境的及时修复.要充分发挥环境资源行政审

判的支持监督功能,促进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增强依

法行政意识,认真履行环境资源保护监管职责,及

时查处环境资源领域的违法行为.要加大环境资

源案件的执行力度,确保被执行人应承担的行政责

任和民事责任落实到位.

(三)积极探索创新,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专

业化水平

环境资源类案件涉及知识面广,具有很强的专

业性和科学性.全省各级法院要不断加强队伍建

设,挑选既精通法律又熟悉环境专业知识的人员充

实到环境资源审判队伍中,注重环境资源科学知识

和环境资源法律知识的培训,努力打造一支政治

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专业化环境资源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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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要稳步有序地推进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

建设,实现我省环境资源专门化审判机构和专业化

审理的全覆盖.要强化环境资源审判制度建设,认

真总结经验,完善推广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

一”归口审理模式,整合司法资源,探索环境资源审

判专门化审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不断健全环境

资源审判规则体系,保障环境资源法律的正确

实施.

(四)完善制度建设,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

要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尽快统一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适格判断标准、公

益诉讼证据标准和环境侵权行为损害结果鉴定标

准,依法维护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的统一正确实施.

要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环保公益金制度,实现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缴纳专户设置、专款管理,确

保环境赔偿金专款用于恢复环境、修复生态.要建

立起有效的衔接机制,加强职能部门之间的联动

性,积极探索构建法院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

执法部门之间相互衔接、情报互通的联动工作机

制.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全省各

级法院、各相关单位对环境资源审判案件信息的及

时、充分共享,形成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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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盛佃清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民族宗教侨务外

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王磊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免去:

李渊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依据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

冯军院长的提名

任命:

牛向宏、凌宇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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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提请省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任命牛向宏、凌宇为山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对以上拟任命人员的任

职条件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依据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

景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王亮亮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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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请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任命王亮亮为太原铁路运输

检察院(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对以上拟任命人员的任

职条件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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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

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０５次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

俊明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组成人

员充分肯定执法检查取得的成效,完全赞同执法检

查报告,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查找问题精

准深刻,提出的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

组成人员认为,汾河保护条例出台后及时组织

开展执法检查,体现了常委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

精神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体现了常委会依

法履行监督职责,以法治方式推进汾河保护工作的

责任担当.执法检查聚焦法定责任落实,坚持问题

导向,发挥专家代表作用,为条例有效实施起到积

极促进作用.

组成人员认为,汾河保护事关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贯

彻落实黄河保护法和汾河保护条例,坚持依法治汾

不动摇,持续推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组

成人员就进一步推动条例实施、做好汾河保护工作

提出以下意见:

一是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性系统

性.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统筹水

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要准确把握生态保护

理念内涵,科学修复受到破坏的流域生态系统,避

免过多人工干预和过度景观化.要坚持系统管理,

推进整沟治理,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实施流域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二是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要正

确处理缺水和用水关系,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要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科学优化产业布

局,建立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要

推进节水型灌区建设,实施大中型灌区节水续建配

套和现代化改造,将集雨蓄水、节水灌溉作为高标

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是进一步聚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大力度、延

伸深度、拓宽广度.要突出问题导向,尽快补齐短

板,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治理.要科学实施生

态补水,保障流域干支流生态流量.要加大投入力

度,解决水库淤泥严重库容量不足问题.

四是进一步全面有效贯彻落实条例.省政府

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提

出的建议,对照汾河保护条例,采取有效措施认真

落实整改,尽快建立制度措施及相关机制,尽快健

全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条例全面有效实施,推动汾

河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山

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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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

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水利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

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水利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的报告

４．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关于«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水利厅关

于检查‹山西省汾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

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的函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的报告».１２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０５

次主任会议研究通过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现将执

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转给你们,请认真研究处

理.并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征求省人大常委会环

资工委意见后,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３０日前报送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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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

省水利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３〕４３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

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２〕４１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

责成省水利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

中提出的意见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４日

附件３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水政法函〔２０２３〕１５６号

省政府办公厅:

省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２２年８月至９月对汾河流

域涉及的９市组织开展了«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执法检查,并反馈了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根

据省领导批示要求,省水利厅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

会«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及审议意见»中涉及水利的问题和建议,认真组

织研究,对标对表落实措施,形成«山西省水利厅关

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

报告»(征求意见稿),并征求采纳了省人大环资工

委意见,现就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

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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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四水四定”原则,推动水资源高效集

约节约利用

(一)实施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严格实

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制度,深入实施国家

节水行动,充分发挥节约用水工作厅际协调机制作

用,加强部门统筹协调.全面加强水资源节约、开

发、利用、保护、配置、调度各环节管控和监督考核;

优化各类水源供水结构,形成用足黄河水、用好地

表水、保障生态水、涵养地下水、多用再生水和矿井

水的有序局面;大力推进黄河流域中部引黄工程、

小浪底引黄工程、太忻一体化滹沱河供水工程、中

部引黄县域配套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善

节水用水制度管理体系和节水标准,严格用水总量

控制和定额管理,发挥用水定额导向和约束作用,

从严核定用水户取水规模,２０２３年年度用水总量

控制在８５亿立方米,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２０２０年累计下降８．５％,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累

计下降８％.

(二)推进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持续

实施计划用水全覆盖工作,推进黄河流域高耗水行

业用水定额对标达标,严控高耗水项目建设,深度

实施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市节水降损,

推进高校节水专项行动.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提高至０．５６,扩建、续建改造灌区并配套建设高

标准农田,新增、恢复６０万亩水浇地,加快推进４

处大型灌区和２６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项目.开展第六批１０个以上县(区)节水型社会

达标创建工作,力争全省７０％以上县(区)实现节

水达标.

(三)加强节水监督管理与制度完善.用好节

约用水工作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强化用水管理,依

规查处违规用水行为;完善节水目标责任制考核机

制,将节水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综合绩效考核评价

范围;研究建立节水激励和金融支持相关制度,促

进节水技术创新和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大力

推行合同节水管理,培育节水市场,鼓励社会资金

参与节水建设,全面提升行业用水效率.

(四)全面实施地下水综合治理.贯彻落实«地

下水管理条例»,对地下水超采区开展水位实时监

测,按月通报水位变化情况.严格地下水取水许可

审批管理,推进水资源税改革,通过提高地下水水

资源税征收标准,倒逼用水户和供水企业多用地表

水,少用地下水.２０２３年全省完成６５１１万立方米

的年度压减计划,太原、大同、晋中等市加快完成

１５个水源置换工程建设,完成关井３６４眼,压采水

量２７４５万立方米的目标任务,黄河流域水资源超

载的７市要全部完成省政府批复,全力推进实施.

二、坚持保护优先,系统推进水生态保护与

修复

(一)强化规划引领.省级层面先后出台«山西

省“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山西省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安全保障规划»以及“七河”

“五湖”水生态治理、水土保持、节水、泉域保护等各

类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

(二)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坚持“省级规

划、市县主体,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基本原则,按照

“七河”“五湖”规划和“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方案,

压实市县主体责任,优化投建运管机制.汾河流域

内,按照全流域抓节水控水、上游抓水源涵养、中游

抓提升改造、下游抓防洪保安的思路,年内完成汾

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项目尾工,全面完工达效;继

续推进汾河干流上游娄烦古交段、灵霍山峡段、临

汾盆地和运城谷地段１３项综合治理工程.

(三)推进中小河流和主要支流治理.编制中

小河流治理总体方案,以流域为单元,实施中小河

流系统治理.２０２３年完成整河流治理１０条、河长

２２２．８公里任务要求;新建１２项、续建３２项中小

河流治理工程;２０１９年以来实施的５６项工程要竣

工验收;继续推进汾河、浊漳河、涑水河、文峪河等

主要支流６项工程建设;启动３４座淤地坝除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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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大力实施坡耕地治理和新建淤地坝工程,全年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５５０万亩.

(四)全面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我省汾河已

列入水利部确定的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母亲河复苏名

单,省水利厅将加快编制相关“一河(湖)一策”方

案,并推动实施;同时要求各市县也要确定各自的

母亲河,全面排查断流河流、萎缩干涸湖泊名录,合

理确定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母亲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

组织制定“一河(湖)一策”方案,力争３到５年,通

过改善环境、发挥涵养水生态“肾”的功能,让河流

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五)实施重点泉域保护和复流工程.忻州、阳

泉、大同等市,完成坪上、娘子关、城头会等８项泉

域保护工程,有效改善泉域水环境,增加渗漏补给

量.太原、临汾、运城、晋中、长治５市谋划好兰村、

古堆、洪山泉保护治理工作,确保岩溶大泉水位止

降回升.大同、忻州、晋城、朔州４市,按照批复的

泉域保护方案,实施好水神堂、马圈、延河、神头等

泉域保护的各项措施,确保每个泉域水量只增不

减.按照“定目标、定路径、定机制、增投入”要求,

加快实施清徐县晋祠泉域保护治理的３个项目,确

保尽快完工达效,晋源区已完工的８个泉域保护项

目,要逐一盘点核实关井压采情况,确保切实发挥

效益,太原市尽快实现汾河拦河闸坝蓄水运行,做

好汾河二库高水位运行,加大对晋祠泉的生态补

水,力争早日实现复流.

三、坚持从严从实,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

(一)分期分批实施河流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落实省政府印发的«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实

施方案»«山西省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加

快完善以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为主要组成

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坚持省级规划、市县主体、

部门协作,新开工９８项、续建５０项,力争主汛期前

完成汾河干流１６项防洪工程主体建设任务,全年

实现６０项工程主体完工,加快１９项“十四五”大中

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前期和建设,推动２６座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落实资金、开工建设,

加快推进５条重点山洪沟道治理项目.

(二)持续提升监测预警能力.贯通“四情”防

御(雨情、水情、险情、灾情)、落实“四预”措施(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绷紧“四个链条”(降雨—产

流—汇 流—演 进、流 域—干 流—支 流—断 面、总

量—洪峰—过 程—调 度、技 术—物 料—队 伍—组

织),完成“省级部署、三级应用”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平台建设,实施晋城和运城山洪灾害预警新模式试

点.复核主要防洪河流重要控制断面过流能力,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完善水库洪水预报调度系统,协

调接入气象预报数据,提升河道洪水洪峰洪量预报

精准度.

(三)抓紧设定重点蓄滞洪区.充分考虑蓄滞

洪区的利用,推进蓄滞洪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一

旦上游发生洪水承载不住时,通过有计划的分洪泄

洪,以局部承受损失,保住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

(四)夯实水旱灾害防御基础.抓好隐患排查

和汛前检查,以“四不两直”方式抽查防汛备汛情

况.进一步修订完善主要河流、重要水工程防御预

案,水库水电站要按照“属地管理”和“一库一预案”

原则,修编水库防洪调度方案和防汛抢险应急预

案,细化完善县乡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汛前开展

业务培训,夯实基层队伍和技术力量.

四、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水法治建设

(一)建立健全水法规制度体系.２０２３年配合

省人大完成«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任务,积极

推动«山西省节约用水条例»«山西省水工程管理条

例»«山西省农村供水用水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制修

订工作.组织各有关市积极开展«黄河保护法»配

套“小切口”立法及制度完善工作.

(二)加强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加大执法保

障力度,统筹配置执法资源,做好执法人员岗前岗

位培训和资格管理.组织全省域开展水事违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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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案卷评查工作,研究部署掌上水行政执法系统,

拓展非现场监管手段的应用,完善“卫星遥感﹢无人

机巡查﹢信息平台﹢现场复核”的河湖立体监管体

系,提升河湖监管水平.充分发挥“晋水以案释法”

微信小程序短平快的作用,持续加大“以案释法”力

度,促进基层执法人员学法常态化.在２０２２年建

成１３处特色法治基地基础上,２０２３年在大同、晋

城、晋中、吕梁等市继续建设多处省级水行政执法

(法治宣传)基地,并通过基地大力宣传水利、宣传

水法治.

(三)强化执法监管.２０２３年,组织开展我省

黄河流域河湖管理专项执法行动,印发实施方案,

制作监督检查手册,组建检查组对有关市县开展执

法监管,重点对执法案件台账建立、违法案件认定、

行政处罚程序、违法案件查处整改落实情况等开展

督促检查,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一市一单”

的形式反馈,督促问题整改.对违法行为查处不及

时、涉嫌犯罪案件不移送等执法监管不力的,依法

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四)强化部门联动.深化落实河湖长制联席

会议制度,完善河湖长制协调配合机制,横向协调

同级部门、纵向协调上下级,实施区域流域、不同部

门联勤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推进水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有效衔接,积极运用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

制,推动“行政执法﹢刑事打击﹢检察监督﹢司法审判”

协同共治,实现执法聚力降本增效.

五、坚持“两手发力”,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

(一)创新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加强与省内外水利领域龙头企业合

作,鼓励参与我省重大调水、水源、城乡一体化供水

等有收益的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建立合理回报机

制,支持社会资本采取股权合作、特许经营、PPP

等方式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营.

(二)用足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及水利

信贷政策.积极争取金融信贷资金、地方政府债券

等水利项目融资渠道,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提供长

期稳定、相对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这方面,市县工

作专班要紧跟省厅步伐,继续梳理全省水利项目融

资需求,研究项目融资模式,抓紧推进后续批次项

目落地.建立政银企联合办公、半月调度和考核机

制,把水利融资工作列入对市县的考核指标.

２０２３年４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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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

省水利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９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９次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会后,我委汇总整理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

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后将执法检查

报告及审议意见转省政府研究处理.２０２３年４月

下旬,收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省水利厅«关于‹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我委进行了认真研究.

我委认为,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报告及组成人员审议意见高度重视,针对

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提出的建议,从水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水旱灾害防御、水法

治建设、水利投融资改革５个方面制定１９项具体

落实措施,为逐步解决突出问题、改善流域生态环

境奠定了基础.但是,汾河保护事关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山西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涉及流域水资源管

理、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等多个方面,研究处

理情况报告还没有全面反映水污染防治、流域生态

保护修复等方面整改落实情况,没有全面体现条例

要求制定的制度、措施和相关机制推进落实情况,

相关部门合力防治的力量不够、没有实现最大化.

省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

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大力实施“一泓清水

入黄河”工程,加大汾河流域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修复力度,加大黄河保护法和汾河保护条例贯彻实

施力度,持续抓好执法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

健全制度措施及相关机制,加强信息化监控建设,

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依法推动汾河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委建议,将省政府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我委

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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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一、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晋调研时讲话指示精神

二、审议«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

案)»

四、审议«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五、审议«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

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

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

作监督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地

方病防治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节

约能源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十一、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体育发展条例»

十二、审议和批准«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条例»

十三、审议和批准«忻州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

牌设置管理条例»

十四、审议和批准«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保

护条例»

十五、审议和批准«晋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晋中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的决定»

十六、审议和批准«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治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十七、审议和批准«晋城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十八、审议和批准«运城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

条例»

十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二十、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二十一、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二十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经营主体提

升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二十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情况的报告

二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的报告

二十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

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的报告

二十六、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加

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十七、审议人事任免及其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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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３

年７月２７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共有二十七项议程.

７月２７日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请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蔡汾湘作关于«山西省平

安建设条例(草案)»«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

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

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成斌作关于«山西

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山西省道路运输条

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

委会副秘书长李君作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

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晓东作关于«山西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

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卫健委主任张波作关于

«山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

了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张汉琦作关

于«山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修订草案)»研究意见

的报告;听取了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京民作关于

«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农工委主任乔建军作关于«山

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修订草案)»研究意见的

报告;听取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冯军作关于全省

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李东洪作关于全省经营

主体提升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孙京民作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文旅厅厅

长王爱琴作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

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发改委主任王利波作关于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常国华作关于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委员刘钢

作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

报告;听取了省审计厅厅长陈磊作关于２０２２年度

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听取了省教育厅厅长马骏作关于全省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能源局局长邓维元作

关于«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

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段宝燕作关于«山西

省节约能源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７月２７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学习讨论赵乐

际委员长在晋调研时讲话指示精神,传达省委、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落实要求.审议«山西省平安

建设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

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

报告;审议«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及其

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

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

(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太原市体育发展条例»等八

件报批法规及其批准决定(草案).

７月２８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及

其说明;审议«山西省地方病防治条例(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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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报告;审议«山西省节约能

源条例(修订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

审议«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修订草案)»及

其说明和研究意见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

７月２８日下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谢红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任

委员蔡汾湘作关于«山西省平安建设条例(草案)»

和«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主要审

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

委副主任委员、法工委主任成斌作关于«山西省河

道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

的汇报;分组审议时,组成人员对«山西省道路运输

条例(修订草案)»提出两条文字性意见,联组会议

审议稿均已采纳,本次会议不再进行口头汇报;会

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委员陈继光作关于«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

的决定(草案)».

联组会议结束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批准决议(草案);审议关

于２０２２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

计工作报告;审议关于全省经营主体提升工作开展

情况的报告.

７月２９日上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全省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关于全省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情况的报告;

审议关于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发展情况

的报告;审议关于全省法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情况的报告.

７月２９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罗清宇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

省平安建设条例»«山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山西省河道管理条例»«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

作监督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体育

发展条例»«朔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忻州

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平遥推光

漆器髹饰技艺保护条例»«晋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晋中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

例›的决定»«长治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长治市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晋城市湿地

公园保护条例»«运城市国家湿地公园保护条例»的

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２０２２年省本级财政决

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蓝佛安同志向通过任命人员颁

发任命书并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７４人,实出席６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蓝佛安;副主任罗清宇、贺天

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吴俊清;秘书长郭海刚;委

员马伟、王永革、王仰麟、王继伟、王维平、王潞伟、

田玉成、白德恭、冯云龙、成斌、成锡锋、朱继尧、乔

建军、刘晓东、刘继隆、刘锋、闫喜春、关建勋、米效

东、汤俊权、孙剑纲、孙祥林、贠钊、李云涛、李庭凯、

李润、李常洪、杨定础、宋伟、张世文、张刚、张国富、

张洁(女)、张峻、陈纲、陈忠辉、陈振亮、陈继光、武

志远、武绍忠、周世经、郑红(女)、房倚天、赵建平、

赵彬、姚少峰、贾世庆、贾向东、徐钧、柴慧萍(女)、

郭明杰、黄岑丽(女)、曹平(女)、盛佃清、梁俊明、韩

珍堂、景鸿、蔡汾湘、潘青锋(女)、薛荣.

委员武晋、苗伟、张钧、孙宏斌、宋惠民、卢建明

请假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成

林、熊继军;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孟萧;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冯军;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崔国红;省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

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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